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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s: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Disaster Monitoring, Research and Rescu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I. Research Motivation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isaster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Act in 2000, each 

sector has accordingly improved the strategies year by year based on their duties and 

authorities. After the impact of 921 Earthquake and several severe typhoons, disaster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in Taiwan has showed the progress to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EOC) and the overall performances. However, disaster monitoring and emergency 

rescue play crucial roles in disaster response; as a result, this research is aiming to develop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of the two essential groups: Disaster Monitoring 

group and Search and Rescue group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ose groups in 

disasters; also, to prevent and eliminate the impacts of disasters.  

II. Research Method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ie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isaster-

preventing-related literatures of US and Japan in compar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with Taiwa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selected cases including chi-

chi earthquake, Typhoon Morakot and Typhoon Megi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erformance, experiences and obstacle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statu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depth, this 

research had held 14 interviews to collect and analysis useful data.  

III. Important Findings 

i. Possible difficulties in operating under massive disasters. 

Practically, due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aiwan might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operation during mega or compound disaster. 

ii. The lack of major representative sector of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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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ike US, without the specific sector in directing disaster-related jobs, there are 

sometimes facing problems in operating, mobilizing, assigning and decision-making. 

From interview, it also been addressed that it would be more efficiency if there were 

a united division in completing tasks.  

iii. The weaknes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esponding disasters.  

The lacking independ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leads the local sector to depend on 

central support and assist. However, the local sectors are the first responding sectors 

in disaster response system, which difficulties could easily occur. 

iv. The limit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each local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s. 

The differential condi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leads to certain situations as the 

different number and duty of on call staffs. In which it could produce gaps in 

function classified system.  

v. The lack of representative sector in disaster monitoring.  

Without the representative sector in monitoring disaster, disaster-relation 

information would have to be organized by more than one sector; in which could 

lead to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 in explaining data. In addition, it sometimes relates 

to the over-waste of time and sector energies.  

vi. The obstacles of EMIS system. 

The dysfunction of EMIS could lead the difficulties in disaster monitoring; also, the 

limitation of the EMIS system occurs the waste of responding times and resources 

of sectors. 

vii. The differences of resources and standard of local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in 

different area. 

The differential conditions of each local governments lead to the differences in 

disaster reporting resources; also, the standards of identifying severe degre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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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are varied to publics. As a result, it could lead to difficulties while adapting 

only one standard rule to every sector. 

viii. Related forms should be updated. 

From interview, some of the report forms had been computerized and vocalized; 

therefore, related forms should be re-organized and updated to ensure the 

accessibility of operations.  

ix. The identification of roles plays by Army in disaster response.  

As in disaster responding, the Army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it; however, the role of 

Army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due to the real duty of national Army. 

x. The lack of overall organization in Research and Rescue system.  

As a part of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in Taiwan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US&R, 

without a completed overall structure, the communication, operation and 

mobilization system might encounter problems.  

IV. Recommends 

i.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major representative sector in 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With the fact of lacking united operating sector in disaster responding,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one central operating sector in order to be capable in dealing 

with mega disaster. Especially in operating, supervising and directing responding-

related tasks. 

ii.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single sector of disaster monitoring.  

Similar with central operating center, the lack of certain disaster monitoring sector 

could lead to obstacles in data collection;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united disaster monitoring sector to managing all information; meanwhile, to 

eliminate the waste of responding time and resources of related sectors.  

iii.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of local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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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entioned above, the capability of local emergency operating center could 

sometimes be limited due to differential condi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As a result, 

it is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meanwhi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needs of each local to adapt suitable plan to assist.  

iv.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EMIS system. 

Currently, the function of EMIS under disaster is limited due to the technical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system. Therefore, to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of 

EMIS could be benefited to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ollecting and monitoring. 

v. Strengthen the availability of disaster transactions.  

According to past experiences, the information transaction could easily be disrupted 

by geographic condition; which is way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up the ability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transactions by adapting ration, broadcast, etc. to avoid the 

dysfunction due to power distraction.  

vi. Extending the possible platforms for disaster information. 

As in disaster information collecting, it could be much more benefit to include more 

devices such as intelligent phone, personal laptop, electronic pad, etc. As a result, it 

is suggested to develop internet-based platform, app software and electronic-related 

system to widen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vii. Increase the adaptability of disaster responding plans and rules.  

viii.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every loc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disaster responding plan and strategies in fitting each types of local 

sector to efficiently assisting and operating those sectors under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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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目的 

本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以下簡稱本流程)，係依災害防救

法第 3 條規範，針對內政部主管之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及海嘯災害為主

要對象，適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下之災情監控組。災情監控組主責辦理災情

蒐報查證及追蹤事宜，綜整各分組所掌握最新災情，定時製作災情報告上網發布，

並監看新聞媒體報導。為力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在維持運作效率下達成之

情資掌控與彙報之目的訂定本流程。 

 

適用對象 

本流程適用對象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項第一款參謀群組中，

第 4 點災情監控組中所列舉之單位，包含：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

部消防署。 

 

主要元件 

本流程包含角色定位與權責、標準作業流程圖、標準作業檢查表、作業方式

及表報等四大基本元件，茲說明如下。 

1. 角色定位與權責 

前述適用對象之權責，由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第九

項各款之定義為主，為釐清災情監控組所涉及之必要職務及關鍵角色，

在此進一步說明，包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決策者、指揮官、副指揮官、

協同指揮官、參謀群組等，以及前述適用對象列舉之相關部會。本流程

針對各角色彙整其所涉之相關法令規章與作業辦法於本元件中，除供各

進駐機關之人員參考以釐清其權責，並於本流程之其他元件中進一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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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作業主要內容，以利於災害應變過程中第一時間提供積極作為，達

到災情監控之目的。 

本流程元件中所擷取之法令規章與作業辦法等相關內容，均以本流

程適用對象相關之內容為主，即為該法令規章或作業辦法之一部份，如

有不符或相關法令更新或修改者，以該法令之正確或最新內容為準，並

隨即更換本流程元件之內容。 

 

2. 標準作業流程圖 

為釐清各角色在災害應變過程中之主要作業項目及其時序關係，本

流程提供流程圖，以利所屬成員於不同時間點掌握其職務相關之前置作

業項目及待辦作業項目，並了解其他群組成員於同一時間點進行之作業

項目，以利各成員間資訊交換及配合協調。 

 

3. 標準作業檢查表 

依前項流程圖之內容，為達成各單位作業內容及進度掌控之目的，

訂定各階段之標準作業檢查表，要求成員定時填報，除定時提醒其階段

任務外，更有利確認各項作業落實之狀況，達成維持基本運作效率之目

的。 

 

4. 表報及作業方式說明 

本元件提供各成員在運作過程中所需之必要資源，包含制式報表格

式、EMIS 操作頁面說明等，俾使所有成員可在第一時間取得須填具之

報表格式或了解作業方式，並達成資訊內容一致之目的。 

 

其他 

1. 各成員部會應填具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人、聯繫電話等聯繫資訊備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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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通訊聯繫之用。 

2. 各進駐人員值勤期間應隨時待命，不得擅離崗位以因應緊急資訊傳達與

彙整之目的。 

3. 本作業程序得依實際作業需要，隨時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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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定位與權責 

決 策 者 

代表人員 

  中央災害防救會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 

第 13 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

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時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

並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

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四、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    

災害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應變中

心之開設及其分級，並應於成立後，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

人（以下簡稱會報召集人），並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次災害之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指揮官。前項應變中心成立事宜，應於三日內補

提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 

十七、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

長，應即分別成立應變中心，並陳報會報召集人分別指定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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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 因風災伴隨發生水災及土石流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發生時，

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 

    （三）因震災或海嘯併同發生核子事故災害時： 

          1.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擔任協同指揮官，當地震、海嘯等其餘災害應變處置已

告一段落，惟核子事故災害尚須處理時，指揮官轉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內政部部長擔任協同指揮官。 

          2.應變中心作業群組增設核能救援組，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

部消防署、警政署、空中勤務總隊配合參與，辦理核災救援等事

項，並進駐幕僚參謀組、管考追蹤組、情資研判組、災情監控組、

新聞發布組、疏散撤離組及醫療環保組，至有涉核災居民之疏散

撤離部分，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其他疏散撤離組進駐單

位配合參與。 

          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緊急應變小組，提供相關核子事故訊息，

配合應變中心相互聯繫支援，執行相關應變運作事宜。 

    （四）應變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仍應即報請會報召集人，決定併同應

變中心運作或另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其指揮官。 

二十二、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且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單位、

團體自行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提報後，指揮官得以口頭或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撤除應變中

心。 

        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進駐機關（單位、團體）應詳實記錄應變中心

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施，送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彙整、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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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相關機關（單位、團體）依權責繼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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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內政部部長 

 

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 

第 13 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

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開設時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

並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

繫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第 14 條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

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

位或公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第 28 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

員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

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

練。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為支援跨直轄市、縣

（市）處理區域性重大災害，應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四、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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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應變中心之

開設及其分級，並應於成立後，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以

下簡稱會報召集人），並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次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首長擔任指揮官。前項應變中心成立事宜，應於三日內補提書面

報告會報召集人。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指揮

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機關（單位、

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召開

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

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情狀

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報提

出報告資料。 

十三、指揮官依需要啟動功能分組後，各分組除依前點第三項規定任務執行外，

並應執行下列個別規定事項： 

    （一）幕僚參謀組：掌握災情狀況，辦理災情分析預判及應變，擬訂防救

災策略及作為提供指揮官決策參裁建議。 

    （二）管考追蹤組：掌握應變中心指揮官及主持工作會報各級長官指（裁）

示事項各部會辦理情形。 

    （三）情資研判組：於工作會報前及配合中央氣象局新發布警報資訊時，

召開防災情資分析會議，分析可能發生之災情，提供幕僚參謀組作

為研判應變措施建議之基礎，並得視災情狀況需要，隨時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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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四）災情監控組：負責綜整各分組所掌握最新災情，定時製作災情報告

上網發布，並監看新聞媒體報導。 

    （五）新聞發布組：對於災情搶救情形，適時發布新聞稿或以跑馬燈公告，

必要時召開記者會說明，並對於錯誤災害報導立即提供媒體正確消

息，促請更正，同時追蹤掌握後續更正情形。 

    （六）網路資訊組：掌握防災及應變資訊傳遞狀況。 

    （七）支援調度組：掌控追蹤救災所調派之人力、機具等資源之出發時間、

位置及進度。 

    （八）搜索救援組：掌握人命搜救執行情形。 

    （九）疏散撤離組：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災害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疏散

撤離人數之統計及通報，與登山隊伍聯繫及管制下山人數。 

    （十）收容安置組：掌握各地收容所開設地點、遊客安置及收容人數。 

    （十一）水電維生組：整合抽水機支援調度事宜，並明確掌控所調派之人

力、機具等資源之出發時間、位置與進度，及整合自來水、電力、

電信、油料災情、搶修進度、修復時間等資訊。 

    （十二）交通工程組：整合國道、省道、縣道、鄉道、農路等所有道路交

通災情、搶修進度、修復時間等資訊。 

    （十三）農林漁牧組：掌握土石流潛勢區域、發布土石流警戒及疏散撤離

人數資訊。 

    （十四）民間資源組：掌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民生物資整備及運用志

工之情形。 

    （十五）醫衛環保組：掌握災害死傷人數及環境災後清理、消毒資訊 。 

    （十六）境外救援組：掌握境外援助資訊及進度。 

    （十七）核能救援組：掌握核子事故救援情形。 

十五、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或增派其他機關派員進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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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組之成員機關應依需要，派遣所屬權責單位派員進駐；各分組主

導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派員參與運

作。 

 內政部緊急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 

（一）主動執行本部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及配合災害防救

中心之指示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及傳遞

災情。 

（三）加強與防災機關、單位之聯繫，並主動提供支援與協助。 

（四）災情及損害之立即調查、處理、報告事項。 

（五）有關防災事宜及其他交付任務之執行。 

九、參加本部編組各單位，應指定能全天候負責通報及受理通報之權責單位

及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災害即將來臨時，通報單位應主動相互連繫。

如災害已造成電訊中斷無法連繫時，視同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即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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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同 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擔任，1 至 5 人擔任。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指揮

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 機關（單

位、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

召開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

關應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

情狀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

報提出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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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由指揮官指定，1 至 5 人擔任。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

指揮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

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機關（單位、

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召開

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

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情狀

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報提

出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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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組 

組別 

  參謀群組。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十二、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及

前進指揮所，各群組下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得

視實際情形啟動功能分組，並得指派功能分組主導機關統籌支援地方政

府之必要協助。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一）參謀群組：轉化防救災有關情資並綜整統籌防救災作業決策及救災

措施建議。 

十七、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

應即分別成立應變中心，並陳報會報召集人分別指定指揮官，統籌

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因風災伴隨發生水災及土石流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發生時，

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 

    （三）因震災或海嘯併同發生核子事故災害時： 

          1.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擔任協同指揮官，當地震、海嘯等其餘災害應變處置已

告一段落，惟核子事故災害尚須處理時，指揮官轉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內政部部長擔任協同指揮官。 

          2.應變中心作業群組增設核能救援組，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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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消防署、警政署、空中勤務總隊配合參與，辦理核災救援等事

項，並進駐幕僚參謀組、管考追蹤組、情資研判組、災情監控組、

新聞發布組、疏散撤離組及醫療環保組，至有涉核災居民之疏散

撤離部分，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其他疏散撤離組進駐單

位配合參與。 

          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緊急應變小組，提供相關核子事故訊息，

配合應變中心相互聯繫支援，執行相關應變運作事宜。 

    （四）應變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仍應即報請會報召集人，決定併同應變中

心運作或另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其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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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分 組 

組別 

  災情監控組。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十二、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及

前進指揮所，各群組下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得

視實際情形啟動功能分組，並得指派功能分組主導機關統籌支援地方政

府之必要協助。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一）參謀群組：轉化防救災有關情資並綜整統籌防救災作業決策及救災

措施建議。 

          4.災情監控組：由各該災害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主導，經濟

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消防署配合參與，

辦理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事宜。 

十三、指揮官依需要啟動功能分組後，各分組除依前點第三項規定任務執 

      行外，並應執行下列個別規定事項： 

    （四）災情監控組：負責綜整各分組所掌握最新災情，定時製作災情報告

上網發布，並監看新聞媒體報導。 

十六、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應開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通報

及應變相關事宜。各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開設之緊急應變小組，應執

行下列緊急應變事項： 

    （一）緊急應變小組由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或公共事業負責人擔任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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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人，召集所屬單位、人員及附屬機關予以編組，並指派簡任 

          或同職等職務人員為該小組業務主管，擔任各該機關、單位或 

          公共事業災害防救業務聯繫協調窗口。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 

          必要設備，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 

          報，對於突發狀況，立即反映及處理。 

    （三）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 

          相聯繫協調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 

          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措施。 

    （四）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應變中心成立後，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持續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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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單 位 

代表人員 

內政部 

 

相關法令 

 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目的：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災害防救法第十四條規定，處理災

害防救事宜及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特訂定本作業要

點。 

三、任務︰ 

  （一）執行本部主管災害之應變事項，並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

變有關措施。 

  （二）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發布之天氣預測資料或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災害潛勢分析資料，採取必要之緊急應變措

施。 

  （三）運用消防、警政或各級地方政府等災情查報系統，掌握災害狀況，即

時陳報各級長官並通報相關災害防救機關（單位）進行應變處置。 

  （四）與中央相關災害防救機關（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並主動或應直轄市、

縣（市）政府之請求，提供必要支援。 

  （五）災情調查、通報、評估及支援策略之擬訂事項。 

  （六）本部災害處理支援小組相關救災人力、機具、物資之緊急調度、支援

事項。 

  （七）執行其他有關災害緊急應變事宜及臨時交付任務。 

七、作業程序： 

  （一）本小組開設地點設於本部消防署，有關資訊、通訊等設施，由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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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操作。必要時，得另擇地點或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進

駐運作。 

  （二）本小組成立及撤除，均由消防署以書面或口頭報請召集人決定後，通

知相關機關（單位）派員進駐或歸建。 

  （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進駐機關（單位）進駐人員應立即瞭解

相關災情，並掌握各該編組機關（單位）應變處置情形，隨時向召

集人報告處置狀況。 

  （四）本小組撤除後，各參與編組機關（單位）應記錄成立期間相關應變作

為，送消防署彙整；有關災後搶救及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相關機關

（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十、各編組機關（單位）應指定全時負責通報及受理通報之人員，遇有災害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聯繫。如電訊中斷時，本小組應即時主動派員

聯繫。 

 

 內政部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 

  （一）主動執行本部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及配合災害防救 

        中心之指示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及傳遞 

        災情。 

  （三）加強與防災機關、單位之聯繫，並主動提供支援與協助。 

  （四）災情及損害之立即調查、處理、報告事項。 

  （五）有關防災事宜及其他交付任務之執行。 

九、參加本部編組各單位，應指定能全天候負責通報及受理通報之權責單位及

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災害即將來臨時，通報單位應主動相互連繫。如災

害已造成電訊中斷無法連繫時，視同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即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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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執行災情查報通報措施 

貳、執行災情查報、通報任務人員如下： 

  一、消防系統：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以下簡稱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

團隊。 

  二、警政系統：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以下簡稱義警）、民防協勤人員。 

  三、民政系統：村（里）、鄰長及村（里）幹事。 

參、災情查報通報體系，分為下列二種。但災情緊急時，得以電話通報，不必

依體系逐級通報，任一層級單位（人員）接獲通報均應受理並轉報有關

單位處置： 

陸、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一、消防系統： 

  （一）內政部消防署：  

        1.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傳來之

災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之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蒐集

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二）直轄市、縣（市）消防局： 

        1.進駐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消防分隊傳來之災

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之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蒐集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所屬消防分隊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三）消防分隊： 

        1.進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團

隊災情查報人員傳來之災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之警政

及其他相關單位所蒐集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所屬災情查報人員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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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督導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團隊災情查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主動至村（里）進行查報，並立即動員投入救災，循消防

系統逐級向上或災害應變中心陳報。 

  （四）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團隊災情查報人員： 

        1.每個村（里）至少應配置一或二名義消災情查報人員，該地區若無

配置義消，可洽請轄區消防救難志工團隊或當地熱心人士擔任。 

        2.前揭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進行查報，採取相

關作為，並循消防系統逐級向上陳報。 

        3.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

災情。 

  二、警政系統： 

  （一）內政部警政署： 

        1.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傳來之

災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消防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

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督導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協助災情查報事宜。 

  （二）直轄市、縣（市）警察局： 

        1.進駐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所屬分局傳來之災

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消防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災

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所屬分局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及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協 

          助災情查報事宜。 

  （三）警察分局（勤務指揮中心）： 

        1.進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負責統籌所屬分駐（派出）所員

警傳來之災情查報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消防及其他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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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督導所屬分駐（派出）所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及義警、民防協勤

人員協助災情查報事宜。 

        3.災害來臨前主動通報轄區分駐（派出）所前往轄區加強防災宣導，

提醒民眾提高警覺，並通知村（里）長或村（里）幹事注意災情查

報。 

       （四）分駐（派出）所： 

        1.執行災情查報工作，並將災情通報消防分隊、警察分局。 

        2.運用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 

（一）由民政局（處）督導所屬鄉（鎮、市、區）公所執行災情查報相

關工作。 

（二）辦理直轄市、縣（市）府層級及督導鄉（鎮、市、區）公所層級

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事宜。 

（三）由警察局指揮督導轄區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協助災情查報事宜。 

  四、鄉（鎮、市、區）公所： 

  （一）派員進駐鄉（鎮、市）災害應變中心，將村（里）、鄰長及村（里）

幹事傳來之災情查報資料，與災害應變中心內消防、警政及其他相

關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二）由民政單位督導所屬村（里）、鄰長及村（里）幹事執行災情查報

相關工作。 

  五、村（里）、鄰長及村（里）幹事： 

  （一）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往村（里）、鄰加強防災宣導，

提醒民眾提高警覺，若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

或鄉（鎮、市、區）公所，並作適當之處置。 

  （二）如遇有、無線電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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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災情。 

 柒、災情查報通報項目： 

  一、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二、建築物損壞情形。 

  三、淹水情形。 

  四、道路受損情形。 

  五、橋樑受損情形。 

  六、疏散撤離情形。 

  七、其他受損情形。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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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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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消 防 署 

相關法令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一、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由署長擔任指揮官，副署長、主任秘書、災害管理組組

長及署長指定人員輪流擔任副指揮官，下設六組，分別為協調組、新聞組、

參謀組、作業組、後勤組、安全組，各組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協調組：置協調官若干名，由署長指定組室主管擔任，依指揮官指示

擔任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官。  

（二）新聞組：置組長一人，由秘書室公關科及組室科長以上人員擔任，組

員一名，由公關科及組室人員擔任，負責媒體連繫新聞發布等事宜。  

（三）參謀組：置組長一人，由災害管理組組長或簡任級人員擔任，必要時

由副指揮官兼任，組員若干名，由災害管理組及組室人員擔任，負責

應變中心幕僚作業、工作會報議事管考、人力物資資源調度管理、功

能性編組配合事項及資、通訊設備維護等事宜。  

（四）作業組：置組長一人，由組室主管擔任，副組長一人，由科長以上人

員擔任，組員若干名，由組室人員擔任，負責協助消防機關災害搶救

應變事宜，調查統計受災直轄市、縣（市）請求支援內容及調度、聯

繫提供支援直轄市、縣（市）人力、機具資料、新聞監看與更正、案

件受理、災情查證彙整、通報、掌握及追蹤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

撤離命令之發布情形和督導地方消防系統執行災區疏散撤離、民眾遠

離危險區域勸導等事宜。 

（五）後勤組：置組長一人，由秘書室、綜合企劃組等單位科長以上人員擔

任，組員若干名，由組室人員擔任，負責採購、餐飲、清潔維護等相

關行政庶務等後勤事宜。 

（六）安全組：置組長一人，由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督察室等組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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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擔任，組員若干名，由相關組室人員擔任，負責門禁管制、車輛管

制、長官蒞臨時電梯控制及相關安全維護事宜。 

二、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人員任務 

（一）組長: 

1. 統籌作業組全般任務。 

2. 統籌協助各消防機關執行災害搶救應變事宜。 

3. 統籌應變中心災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全般任務，並視災情查證需

要，得主動提出請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署、警政署、營建署等派

員進駐協同作業，需進駐部會及其人數陳送應變中心指揮官批示後，

送相關部會派員進駐，並交付人員工作任務。 

4. 統籌負責縣市請求支援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直轄市、縣（市）人

力、機具等相關事宜。 

5. 統籌協調全盤災情的掌握及綜整，原則上每 3 小時提供參謀組災情

相關資料產出災害應變處置報告。遇重大災情案件時，即時提供指

揮官及各編組組長災情相關資料，以達資訊共有共享。 

6. 視災害應變實際情形調整編組人員任務。 

7. 統籌掌握、追蹤及督導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撤離命令之發布情

形及疏散撤離執行狀況。 

8. 應變中心工作會報召開時，若參謀組組長無法報告時，代理報告應

變中心災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9. 督導組員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災情

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二）副組長 

1. 襄助組長統籌作業組全般任務。 

2. 依指揮官命令擔任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官。 

（三）新聞監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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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組長 

(1) 指揮調度組員執行新聞監看作業，發現需查證之災情新聞報導時，

立即錄製成影像檔上傳至防救災資訊系統，並填具相關表單 （如

N1、N2、N3【涉及本署新聞更正部分】），送應變中心指揮官（副

指揮官）批示後，交相關部會處置回報，並予以編號控管。 

(2) 負責管控所有組員紀錄之災情案件，並予編號列管及彙整後送災

情小組查證。 

2. 組員 

(1) 依組長、小組長分配執行新聞監看作業，一旦發現需查證之災情

新聞報導時，立即錄製成影像檔後上傳防救災資訊系統網站，並

填具相關表單 （如 N1、N2、N3【涉及本署新聞更正部分】），送

應變中心指揮官（副指揮官）批示後，交相關部會處置回報，並

予以編號控管。 

(2) 於應變中心二級以上開設且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啟動時，負責早晚

報剪報事宜。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事項。 

3. 新聞彙整員 

(1) 負責將查證情形及後續追蹤管制結果詳實記錄並控管。 

(2) 每 2 小時彙整資料 1 次，如有特殊情形則隨時調整彙整時間。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事項。 

（四）災情小組 

1. 小組長 

(1) 統籌直轄市、縣（市）災情彙整、災情查證監控任務推動，掌控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出動救災人力、機具及災

情統計。 

(2) 指揮組員每小時更新資料，每 3 小時更新 1 次提供參謀組災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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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製作災情處置報告。 

(3) 指揮組員遇重大災情案件時，即時提供指揮官及各編組組長災情

相關資料，以達資訊共有共享。 

(4) 統籌掌握及追蹤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撤離命令之發布情形，

並交部會小組通報疏散撤離組主管部會辦理疏散撤離統計彙整事

宜。 

(5) 督導地方消防系統執行災區疏散撤離、民眾遠離危險區域勸導等

事宜。 

(6) 督導組員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災

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2. 副小組長 

(1) 襄助小組長統籌災情小組工作推動。 

(2) 指揮組員 7 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統計資料，交災情彙整員彙

整於「災情速報表」（C1），並對尚未回報之部會予以催辦。 

3. 組員 1-6 

(1) 依分配隨時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最新統計資料，災情緩和時

亦應每小時查報 1 次，並隨時提醒相關部會查證處置回報。 

(2) 彙整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災情統計資料後製作「災情速報

表」（C1），並與縣市災情相互比對確認後，將電子檔送交參謀組

（文書小組）協助播放於首長決策室電視牆上。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4. 組員 7 

(1) 依分配隨時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最新統計資料，災情緩和時

亦應每小時查報 1 次，並隨時提醒相關部會查證處置回報。 

(2) 彙整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災情統計資料後製作「災情速報

表」（C1），並與縣市災情相互比對確認後，將電子檔送交參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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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小組）協助播放於首長決策室電視牆上。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5. 災情彙整員 

(1) 彙整直轄市、縣（市）災情資料，每 3 小時提供參謀組災情相關

資料製作災害處置報告（C2）。 

(2) 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應變中心災

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五）通報小組 

1. 小組長 

(1) 負責將核定後之即時災情報告傳真部、院、府等上級機關，並影

送首長決策室各部會進駐單位。 

(2) 負責將核定後之通報依收文單位傳真發送，並填具檢核表。 

(3) 協同組員負責持「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送指揮官批示，遇新聞

更正案件送指揮官批示前，先會新聞發布組，並於批示後影送相

關部會簽收處置，正本送新聞監看小組長，另影送 5 份送相關單

位（指揮官、副指揮官各 1 份、作業組 2 份、參謀組 1 份），同時

將部會處置完成經指揮官批示之回復表送回作業組（新聞監看小

組）彙整。 

2. 組員 

(1) 負責將彙整災情陳請署長核閱後，傳真部、院、府等上級機關，

並影送應變中心各進駐單位。 

(2) 負責將奉核定後之通報依收文單位傳真發送，並填具檢核表。 

(3) 負責持「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送指揮官批示，遇新聞更正案件

送指揮官批示前，先會新聞發布組，並於批示後影送相關部會簽

收處置，正本送新聞監看小組長，另影送 5 份送相關單位（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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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副指揮官各 1 份、作業組 2 份、參謀組 1 份），同時將部會處

置完成經指揮官批示之回復表送回作業組（新聞監看小組）彙整。 

（六）搜救小組 

1. 小組長（值勤官） 

(1) 指揮小組成員執行救災救護案件之受理、查證、調度、通報及聯

繫事宜。 

(2) 各消防機關救災情況之瞭解及協助處理事宜。 

(3) 當日各種執勤紀錄、報表及救災申請支援之初審。 

(4) 各執勤人員勤務之分配並督導各相關搜救單位執行搜救任務。 

(5) 提供應變中心搜索救援組相關資料，交由參謀組彙整製作簡報。 

(6) 臨時交辦事項。 

2. 值勤員 

(1) 擔任專責輪值接聽本署電話，執行救災救護案件之受理、查證、

調度、通報、聯繫及記錄事宜。 

(2) 查詢及彙整直轄市、縣（市）一般案件災情資料。 

(3) 重大災情，報告小組長、組長，依指示製發簡訊或災害通報告單

傳真各級長官。 

(4) 執行受災縣市所提出支援需求，協調、聯繫及記錄直轄市、縣（市）

相互調度支援救災事宜。 

(5) 受理直昇機申請及聯絡事宜。 

(6) 臨時交辦事項。 

(7) 依組長、執勤官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七）調度小組 

1. 小組長 

(1) 統籌負責調查彙整統計縣市出動救災人力、機具、請求支援內容

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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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導組員製作提供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表及接受支援縣市機具

報到一覽表。 

2. 組員 

(1) 負責調查彙整統計縣市出動救災人力、機具、請求支援內容及調

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2) 製作提供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表及接受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

表。 

（八）替代役 

1. 協助彙整統計受災縣市請求支援內容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

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2. 依組長、組員指示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六、權責分工︰ 

本小組相關進駐機關（單位）之權責分別如下： 

（十一）消防署： 

1. 督導消防機關執行災害預報、警報消息、災情蒐集及通報有關事項。 

2. 督導消防機關執行災害時人命救助、緊急救護有關事項。 

3. 協調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調度人力、直升機、船艇等支援救災事

項。 

4. 協調相關機關（單位）之救災資源，協助執行救災事項。 

5. 支援直昇機及特種搜救隊執行傷患後送、搜救等任務。 

6. 其他有關消防救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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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關法令 

 內政部警政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7條第 1、 7、 9款、第 30條第 1、 2項） 

  （一）執行傳達災害預報、警報消息有關事項。 

  （二）執行災情蒐集及查（通）報有關事項。 

  （三）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有關事項。 

  （四）執行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有關事項。 

  （五）執行勸導及強制疏散災區民眾有關事項。 

  （六）執行災區受困民眾搶救有關事項。 

  （七）執行災區犯罪偵防有關事項。 

  （八）協助災區復原工作有關事項。 

  （九）協助災區罹難者屍體相驗有關事項。 

  （十）其他有關警政事項。 

四、任務分工： 

  （一）主管業務副署長：承署長之命綜理本署全般災害應變事宜。 

  （二）主任秘書：襄助主管業務副署長綜理本署全般災害應變事宜。 

  （三）行政組： 

        1.災區警察勤務規劃有關事項。 

        2.有關災害（難）地區民眾勸導及強制疏散督導執行事項。 

        3.協助處理災區環境污相關事項。 

        4.其他有關警察行政事項。 

  （四）保安組： 

        1.災區警戒、治安維護有關事項。 

        2.運用義勇警察、山青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3.調派保安警力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及災區復原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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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山難及空難緊急應變有關事項。 

        5.其他有關保安事項。 

  （五）交通組： 

        1.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有關事項。 

        2.協助陸上交通事故之處理。 

        3.運用交通義警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4.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六）外事組： 

        1.外僑（勞）安全有關事項。 

        2.涉外案件協調處理有關事項。 

        3.調派外事人員執行災區外籍人士協調工作。 

        4.其他有關外事事項。 

  （七）戶口組： 

        1.災區失蹤人口協尋及管制有關事項。 

        2.關於災區戶口相關事項。 

  （八）安檢組： 

        1.機場、港口區域內災難事故協助處理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安檢事項。 

  （九）後勤組： 

        1.災區警察單位廳舍、裝備、器具受損之調查處理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後勤事項。 

  （十）經濟組： 

        1.災區國土保護有關事項。 

        2.災區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之調查及處理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經濟事項。 

  （十一）督察室： 

          1.督導考核警察單位執行災害防救有關勤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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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員警執行救災優良事蹟之調查有關事項。 

          3.辦理災區員警因公傷亡慰問事項。 

          4.其他有關督察事項。 

  （十二）保防室： 

          1.災區社會治安事件之調查。 

          2.其他有關保防事項。 

  （十三）公共關係室： 

          1.新聞媒體報導、採訪之安排事項。 

          2.新聞發布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公共關係事項。 

  （十四）資訊室： 

          1.各項統計資訊網路傳遞、彙整機制建立與維護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資訊作業事項。 

  （十五）秘書室： 

          1.本署災害應變小組成立期間之行政庶務事項。 

          2.署本部災害搶救及復原工作事項。 

  （十六）勤務指揮中心： 

          1.全天侯傳達災害（難）預報、通報及聯繫有關事項。 

          2.接獲相關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

應立即報告各級長官，並通報民防組及業務權責有關組、室人

員。 

          3.持續災情查（通）報事宜。 

          4.災區治安有關命令之傳達事項。 

          5.有關災難緊急救助通報聯繫事宜。 

          6.其他有關勤務指揮事項。 

  （十七）警察電訊所： 

          1.各警察單位有線、無線電通訊系統暢通之維護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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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督導警察單位有線、無線電通訊系統提供支援相關單位或災區居

民之通訊聯繫有關事項。 

  （十八）刑事警察局： 

          1.災區犯罪偵防有關事項。 

          2.協助災區罹難者屍體相驗有關事項。 

          3.協助處理爆炸災害相關事項。 

          4.其他有關治安事項。 

  （十九）警察廣播電臺： 

          1.報導執行救災、支援災後復原相關工作及優良事蹟有關事項。 

          2.協助提供各地災情資訊及宣導相關救災措施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救災訊息事項。 

  （二十）民防組：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本署相關秘書作業。 

          2.本署災害應變小組成立與撤除之秘書作業。 

          3.災害應變小組之協調聯繫及綜合有關事項。 

          4.運用民防人員協助救災之協調聯繫有關事項。 

          5.其他有關民防事項。 

九、各警察單位應行作為如下： 

  （一）各警察單位應參照本作業要點及相關法規，依據地區任務特性， 

        策定緊急應變執行作業規定，執行災害（難）有關防救任務。 

  （二）各警察單位於接獲所在地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指派一級主 

        管以上人員進駐該管應變中心參與應變作業；該單位同時成立災 

        害應變小組。 

  （三）各警察單位於接獲本署災害預報及防救整備之通報時，對於在山 

        區、河床、溪邊、海邊等活動之社團及民眾，應加強實施勸阻（ 

        離）及宣導，以保護其安全。 

  （四）各警察單位對轄區各種災害（難），應確實查（通）報及掌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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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發展狀況，適切規劃勤務，加強各種措施積極處理相關事宜， 

        並於每日 7  時前，填傳本署勤務指揮中心及民防組；如有特殊 

        緊急狀況，則將狀況處理情形即時傳真本署勤務指揮中心及民防 

        組。 

 

 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六、權責分工︰ 

本小組相關進駐機關（單位）之權責分別如下： 

（九）警政署： 

1. 督導警察機關（單位）執行災害預報、警報消息、災情蒐集及通報有

關事項。 

2. 督導警察機關（單位）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有關事項。 

3. 督導警察機關（單位）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有關事項。 

4. 督導警察機關（單位）執行危險警戒區域勸導及強制疏散災區民眾有

關事項。 

5. 協助災區罹難者屍體相驗有關事項。 

6. 其他有關警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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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營 建 署 

 

相關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 

四、任務 

（一）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之分組，本署配合參與之功

能小組有災情監控小組、人命救助小組、疏散撤離小組及社區重建

小組，統籌本署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1.督導主管營建工程之搶救有關事項。 

2.協助地方政府對受災建築物之處理、社區重建有關事項。 

3.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危險建築物鑑定及處理。 

4.督導國家公園轄區限制登山與勸導登山民眾離去等相關事項。 

5.督導都市計畫區內抽水站完成相關整備事項。 

6.其他有關營建工程事項。 

（二）聯繫、督導、指揮本署轄下各機關災害應變小組，執行該轄區內業務

範圍內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三）依據「內政部支援災害處理作業規定」，提供災害處理支援與協助。 

（四）擔任社區重建小組主導機關，負責聯繫、督導、指揮各參與配合機關，

執行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五）其他上級交付有關防災事宜任務之執行。 

五、作業規定 

  （一）本署應排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本署防災中心指揮官及副指

揮官之待命輪值表，本署及所屬參與防災作業業務組應比照辦理。 

  （二）本署接獲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通報，或有重大災害發生，電訊中斷

無法聯繫確認時，本署署長或督導之副署長、副主任、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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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司、主管業務組組長或副組長及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

人員等，應即於一小時內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參與作業，指示本署

緊急應變小組相關配合工作。本署緊急應變小組成員亦應於上開時

限內進駐完畢。 

  （三）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未開設，僅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開設，應即

通知該管業務組派員進駐（消防署）參與作業，並依本規定第五條

第八款辦理。 

  （四）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執勤地點：本署災害防救中心。 

  （五）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組織： 

        1.召集人：由署長擔任。 

        2.督導指揮官一人：由副署長及副主任、主任秘書、總工程司等輪流

擔任，統籌督導本署災害防救事宜。 

        3.執行指揮官一人：由各業務組組長或副組長人員擔任，實際執行本

署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事宜（執行指揮官得增派人員乙名

協助處理防災業務。） 

        4.副指揮官一人：由本署國家公園組、建築管理組、下水道工程處、

道路工程組及工務組內，各科（課、分隊）長輪流擔任，進駐本

署災害防救中心，襄助指揮官處理本中心災害應變事宜。 

        5.組員五人：由國家公園組、建築管理組、下水道工程處、道路工程

組及工務組派員進駐本署災害防救中心。並得視災害地區位置暨

督管連繫需要，增加其相關組室參與輪班。 

        6.如有重大災情或其他緊急狀況，經報請督導指揮官後，通知其他業

務組室派員進駐。 

  （六）災害應變通報： 

        1.開設通報：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時，按災害類別之編組分工

權責由各該業務組依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S1）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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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成員，及相關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區工程處、城鄉發展

分署。 

        2.災情通報： 

         （1）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各區工程

處、城鄉發展分署，應依「災害緊急通報單」（S2）填報傳真並

通報本署災害防救中心。 

         （2）小組成員應按權責，主動連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署所屬各

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瞭解與本署業務有關之各項災情狀況。 

  （七）應變處理：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副指揮官，應指揮小組成員，就所

接獲上級指示及各機關災情通報，作必要之處置，並填寫災害事項

及應變措施表： 

        1.掌握所屬災害狀況及動態，對於災情及損害之立即調查、處理、報

告，必要時即時陳報及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有關機關。 

         （1）緊急聯繫災害所在權責單位。 

         （2）進一步確認災害事件正確性，如有需要應陳報上級。 

         （3）持續監視觀察災情演變。 

         （4）對災害現場作緊急應變之必要處置。 

         （5）視災情需要再作後續通報。 

        2.如行政院、本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因搶救災害須動用本署相關人力、房舍、預算及設備時，應立即

向指揮官報告，並陳報署長。 

        3.其他必要之處置。 

  （八）局部災害之處置：本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未成立時，所屬各機關遇有

轄下局部災害，應即通報業務組主管、副主管。再由各業務組主管

或其代理人於組（室）內成立臨時應變編組，賡續督導至救災完畢。

必要時依災害分工循行政程序層報本署副首長及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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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家公園及各都會公園轄下發生局部災害時，應通報至國家公園組

賡續督導。 

        2.各工程處轄下發生局部災害時，應通報至工務組。 

        3.本署其他各單位辦公廳舍發生意外災害時，應通報至秘書室。 

 內政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六、權責分工︰ 

本小組相關進駐機關（單位）之權責分別如下： 

（十）營建署： 

1. 督導主管之營建工程災害搶救有關事項。 

2. 對受災建築物或其他設施之處理有關事項。 

3. 徵調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及徵用營繕機具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4. 調度重機械工程隊支援救災工作。 

5. 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危險建築物緊急鑑定及處理。 

6. 督導國家公園轄區限制登山與勸導登山者離去等相關事項。 

7. 督導都市計畫區內抽水站完成相關整備事項。 

8. 其他有關營建工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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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原 住 民 委 員 會 

相關法令 

 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三、小組組成 

 （一）本小組由主任委員任召集人，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為副召集人，參

事及技監分任執行長及副執行長，單位主管為小組委員。 

 （二）本小組成立時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一人，綜理本小組災害應變事宜；

由指揮官指定副指揮官一至二人，襄助指揮官處理本小組應變事

宜。 

 （三）緊急應變小組成員及職掌如下： 

  1.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綜合本會職掌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情發布、

災害善後等全盤事宜。 

  2.副主任委員擔任副召集人，召集人之第一代理人，襄助召集人綜理本會

職掌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情發布、災害善後等全盤事宜，並擔任

新聞發言人。 

  3.副主任委員擔任副召集人，召集人之第二代理人，襄助召集人綜理本會

職掌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情發布、災害善後等全盤事宜。 

  4.副主任委員擔任副召集人，召集人之第三代理人，襄助召集人綜理本會

職掌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情發布、災害善後等全盤事宜。 

  5.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人，召集人之第四代理人，襄助召集人綜理本會職

掌內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情發布、災害善後等全盤事宜。 

  6.參事或技監由召集人指定擔任執行長或副執行長，協助本會災害防救之

縱向指揮、督導及相關機關之橫向協調、聯繫事宜，並由召集人指定其

中一人擔任本會對外災害緊急應變通報專責人員及業務聯繫窗口。掌理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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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防災工作會議。 

  （2）協助督導原住民族地區災害防救、緊急應變、災害善後等事宜。 

  （3）協助與災害防救之相關機關之專案協調、聯繫事宜。 

  （4）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7.企劃處處長擔任委員，掌理下列事項： 

  （1）負責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措施聯繫協調幕僚作業事項。 

  （2）負責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復原重建相關計畫彙整。 

  （3）負責督導整合本會相關單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善後相關資料庫

之儲存整備。 

  （4）其他指定應變事項。 

  8.教育文化處處長擔任委員，掌理下列事項： 

  （1）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學校、文化設施，防災、緊急應變

有關事項。 

  （2）災害時督導所屬及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學校及文化設施防救

事宜。 

  （3）協助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對受災原住民學生提供助學金及交通補助等

事項。 

  （4）其他指定應變事項。 

  9.衛生福利處處長擔任委員，掌理下列事項： 

  （1）協調有關單位儲備、運用及供給原住民族地區災民生活必需品。 

  （2）調查統計原住民傷亡及失蹤人員之訊息，並協調地方政府辦理有關

之救助事項。 

  （3）注意原住民族地區環境清潔衛生並反映疫情，以及協調緊急醫療救

護等事項。 

  （4）協調地方政府並鼓勵民間團體辦理災害救濟等相關工作。 

  （5）協調有關單位辦理災害後原住民災民就業輔導及心靈重建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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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督導原住民族地區民眾臨時收容事項。 

  （7）其他指定應變事項。 

  10.經濟及公共建設處處長擔任委員，掌理下列事項： 

  （1）督導原住民族地區災害預防、危險部落人員撤離及受災原住民族地

區之中期安置及長期遷住事宜。 

  （2）協調相關機關投入災害搶救等事項，以維持原住民族地區交通及通

訊暢通，隨時注意山地原住民部落情況，勿因交通、通訊中斷使其

孤立無援。 

  （3）督導原住民族地區飲用水設施復原及供應等事項。 

  （4）災情查報、評估災情狀況及所需要之支援事宜。 

  （5）災害時受災原住民住宅全倒、半倒慰助及生活環境設施之修復重建

事項。 

  （6）其他指定應變事項。 

  11.土地管理處處長擔任委員，掌理下列事項： 

  （1）原住民族保留地災情查報、勘災、保育及協調提供災民安置、遷住

公有保留地事宜。 

  （2）其他指定應變事項。 

  12.人事室主任擔任委員，負責督導本會相關單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善後相關工作人員差勤管理等事宜。 

  13.會計室主任擔任委員，負責督導本會相關單位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善後相關經費編核事宜。 

  14.秘書室主任擔任委員，負責督導本會災害防救總務後勤以及新聞發布

等事宜。 

四、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本會及所屬機關（單位）人員，以任務編組方式進行

各項應變處置，並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排班輪值： 

 （一）幕僚小組：負責指揮官幕僚作業，並擔任本會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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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地方政府有關防救災通報及應變之窗口，對於原住民族地區

災情進行查證、分析與研判，提供指揮官裁（指）示；進駐本會執

行紀錄、登載本小組各項運作狀況、事項追蹤管制。  

  （二）前進小組：於原住民族地區有重大災情發生時，由指揮官指派本會聘

用委員及業務單位人員前往災區實地瞭解災情及協助聯繫災害搶救

等事宜。 

 （三）後勤小組：由祕書室辦理，負責防災期間本會輪值人員餐飲、飲用水、

緊急發電機、冷氣空調、資訊、電訊暢通、環境整理維護、車輛調

度等庶務作業。 

八、災情應變處置作業： 

 （一）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人員亦應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有關原住民族地

區災情報告及處理情形傳回幕僚小組供交叉比對彙整。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有關原住民族地區救災指示事項，應即交辦幕僚小組進行處置，

並將處置結果傳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IP1）。 

 （二）風災、震災或其他災害期間，本會緊急應變工作小組應隨時與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災害緊急通報專責人員保

持聯繫，以掌握原住民族地區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 

 （三）災情查報： 

  1.查報管道： 

  （1）透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變中心實施查（報），必要時逕與原住

民地區鄉（鎮、市、區）公所及應變中心查證（報）。 

  （2）運用本會建立之「部落聯絡人」名冊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掌握災情。 

  2.查報重點： 

   （1）道路及維生管線（電力、電訊、飲水）中斷部落調查（IP2）。 

  （2）道路中斷及臨時安置部落各項需求（I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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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搶修大型機具、燃料及人力需求（IP4）。 

  （4）人員傷亡（IP5）。 

  （5）房屋倒塌（IP6）。 

  （6）原住民族地區道路災情統計表（IP7）。 

  （7）原住民族地區災情回報單（IP8）。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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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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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相關法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本小組之任務：  

（一）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處理災害應變措施。 

（二）加強災害防救相關機關（單位）之縱向指揮、督導及橫向協調、聯

繫事宜。 

（三）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即時傳遞災情並通報相關單位應變處理。 

（四）災情之蒐集、評估、處理、彙整及報告事項。 

（五）緊急救災人力、物資之協調、調度及支援事項。 

（六）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 

六、任務分工：  

本小組進駐機關（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畜牧處：督導辦理畜禽產業災害查報、救助及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

事宜。  

（二）輔導處：督導辦理農、林、漁、牧業災害救助、補助及農、漁民災

害防救宣導等有關事宜。  

（三）農田水利處：督導辦理農田水利、旱災及其他主管業務之災害防救

與緊急應變事宜。  

（四）統計室：督導災情查報、彙整災情統計等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事宜。  

（五）政風室：督導協調本會各單位辦理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以及維護

機關設施安全有關事宜。  

（六）秘書室：督導辦理會本部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以及本小組行政支

援事宜。  

（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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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漁船海難成立本小組之幕僚作業與督導事項。  

2. 督導辦理漁港、漁船、養殖漁業及其他主管業務之災害查報、救助

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事宜。  

（八）農糧署：  

1. 寒害成立本小組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及督導事項。  

2. 督導辦理公糧儲存調撥、糧食供需及農糧產業災害之查報、救助及

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事宜。  

（九）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 動植物疫災成立本小組之幕僚作業與督導事項。  

2. 督導辦理動植物病蟲害防疫、進出口檢疫及其他主管業務之災害防

救與緊急應變事宜。  

（十）林務局：  

1. 森林火災成立本小組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與督導事

項。  

2. 督導辦理森林火災及上游集水區、林道、林業工程、森林遊樂區等

主管業務之災害查報、救助及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事宜。  

（十一）水土保持局：  

1. 土石流災害成立本小組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幕僚作業與督導事

項。  

2. 督導辦理土石流災害防救及其他主管業務之災害防救與緊急應變

事宜。  

（十二）農業金融局：督導辦理農、林、漁、牧業災後重建之低利貸款及

利息補貼。 

七、作業程序：  

（一）本小組成立後，各該災害主管機關（單位）應視災害規模，通知業

務相關機關（單位）至作業指定地點進駐，展開各項緊急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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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部會派員共同處理災害防救事宜。  

（二）各機關（單位）進駐本小組之人員，應接受本小組指揮官或副指揮

官之指揮、協調及整合。  

（三）各機關（單位）派員進駐本小組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立即召開

災害防救準備會議，瞭解相關機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

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變措施。  

（四）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各機關（單位）進駐人員應掌握各該機

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相關災情，隨時向指揮官或副指揮

官報告處理狀況。  

（五）本小組撤除後，各進駐機關（單位）應詳實記錄本小組成立期間相

關處置措施，送當次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單位）彙整陳報，並會知

本會秘書室。  

（六）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相關機關（單位）依權責繼續辦理。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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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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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相關法令 

 經濟部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 

三、進駐時間與人員： 

當其他部會依災害主管權責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須本部配合時，本部

應相對應成立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依據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運作，

並派員進駐，並於一小時內向指揮官報到；本部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運作規定分工如。 

四、工作內容 

（一） 當接獲其他部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通知後，隨即派員進駐。 

（二） 派駐人員應作為該中心與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聯絡窗口，隨時將

中心指揮官指示傳達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必要之應變外，並將

本部掌握之各項災情及應變作為彙陳中心指揮官。 

（三） 倘派駐人員接獲例如需本部部次長同上級長官赴災區現場勘察等指

示，或其他涉及本部應配合事項時，應即通報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或直接陳報部次長，處理相關配合事宜。 

（四） 本部進駐之各單位，由本部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代表統籌指揮、

協調本部相關權責事項。 

（五） 本部指定之專責人員（或專責代理人） 

1. 統籌指揮、調度、協調本部相關單位進駐人員應變作業。 

2. 擔任工作會報簡報，代表本部向指揮官提供本部相關災害應變作業

進度。 

3. 派駐代表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報告如涉及洩洪、水庫及河川水位

重大預估研判等重要資訊之說明，應先與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正

副召集人協調確認。必要時，亦得洽請本部災害主管機關首長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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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說明。 

4. 其他指揮官交代事項（涉及本部者），電請本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配

合辦理。 

（六） 水電維生組（水利署及本部） 

1. 協助擔任本部幕僚行政作業。 

2. 彙整工作會報所需相關資料，提供本部進駐人員向指揮官簡報使

用。 

3. 彙整本部應變小組提供之辦理情形資料，登錄於應變中心資訊管考

網站。 

4. 辦理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油料搶修調度支援事宜。 

（七） 其他機關主導之功能小組（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幕僚單位及本部） 

1. 幕僚參謀組（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幕僚單位及本部）：配合行政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辦理災情分析、後續災情預判與應變、防救災策略與

作為等供指揮官決策參裁建議等事宜。 

2. 情資研判組（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幕僚單位）：配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提供各項災害潛勢資料分析、預警應變建議及相關災害空間

圖資分析研判等事宜。 

3. 災情監控組（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幕僚單位）：配合各災害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辦理災情蒐報查證及追蹤事宜。 

4. 支援調度組（本部）：配合國防部，辦理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

資源調度支援事宜。 

5. 疏散撤離組（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幕僚單位）：配合各災害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災害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

疏散、撤離人數之統計與通報、民眾遠離危險區域勸導情形及登山

隊伍之聯繫、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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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 災情蒐集：透過業務系統，加強與本部部內、部外相關單位之聯繫，

隨時完整掌握災情動態。 

  （二） 災情通報：即時將掌握之災情陳報上級長官，並通報相關災害防救

機關（單位）進行應變處置。 

  （三） 應變處理：立即運用本身所擁有資源，迅速調度動員救災。 

  （四） 協助支援：加強與各部會聯繫，提供協助或請求支援，必要時，陳

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核示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五） 新聞發布：由召集人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訊息及有關災情。 

五、 本小組工作內容： 

  （一） 負責本部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本部所屬各機關緊急應變小組間之

協調溝通，並由副召集人指定簡任或相當層級以上人員擔任聯繫窗

口。 

  （二） 視災害規模，由召集人召集專案會議，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

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採取必要措施；需跨部會協調且有成立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之必要者，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

報召集人。 

  （三） 視需要協調本部相關單位派員進駐本小組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參

與輪值及處理相關災害應變工作。 

  （四） 本小組開設期間，每天定時（八時、十二時、十七時及二十時）並

視災情狀況隨時彙整相關災害處理資料，傳真本部部次長、主任秘

書，副知本部研究發展委員會，並通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主

管災害防救之政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院長辦公室及第一組

組長、第五組組長）、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行政院災害防救委

員會、新聞局（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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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期間，本小組應依該中心工作會報時點前一

小時，將本部相關災情及修復進度，彙送該中心本部進駐代表。 

  （六） 本小組撤除後，災害處理期間上級指示及後續應辦事項，由本部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持續辦理追蹤事宜，適時簽報；並於三日內（含

例假日）將本部主管相關災情及應變措施彙整簽報本部部次長，並

副知本部研究發展委員會。 

  （七） 遵照上級長官指示或視災情發展需要，主動安排本部部次長或相關

機關首長赴災害現場勘察。 

  （八） 多種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 

1、多種災害同時發生時，本部相關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即分

別報請召集人，決定分別成立本小組，或指定本部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成立本小組，統籌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2、本小組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本部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仍應即報請召集人，決定併同本小組運作，或

另成立其他災害之緊急應變小組。 

  （九） 本小組撤除後，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除由各相關單位依權責辦

理外，並由本小組幕僚單位擔任本部單一窗口，統籌辦理後續追蹤

事宜。 

  （十） 其他災害應變事項。 

 

 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水（災）情蒐集及通報：蒐集水文與各類災害資訊，充分掌控其情勢

與相關戒備狀況，並適時通報相關機關（構）。 

  （二）應變處理：指揮督導水利設施災害之搶修（險）、聯繫協調水源調配

與其他災害之應變措施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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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協助支援：加強與相關機關（構）聯繫協調，並提供協助與請求支援。 

   （四）承辦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之水、旱災幕僚作業。 

  （五）新聞發布：由召集人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成立訊息與相關災情。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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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經濟部參與其他部會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運作規定分工表 

災害種類 
主管 

機關 
進駐代表 

緊急應變小

組幕僚單位 

風災 

（一級） 
內政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本部水電維生組（本部二席、水利署

三席、台電公司及台水公司）輪流進

駐。  

水利署  

風災 

（二級） 
內政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本部水電維生組（本部二席、水利署

三席、台電公司及台水公司）輪流進

駐。  

水利署  

震災 內政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災害涉及水利設施，由水利署派員進

駐；涉及工業區、港，由工業局派員

進駐；涉及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由國營會、

能源局派員進駐；涉及工商綜合區由

商業司派員進駐。  

進駐代表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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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內政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災害涉及水利設施，由水利署派員進

駐；涉及工業區、港，由工業局派員

進駐；涉及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由國營會、

能源局派員進駐、涉及工商綜合區由

商業司派員進駐。  

進駐代表機

關 

爆炸 內政部 

 本部指定之主管及參事、技監。  

 災害涉及水利設施，由水利署派員進

駐；涉及工業區、港，由工業局派員

進駐；涉及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由國營會、

能源局派員進駐；涉及工商綜合區由

商業司派員進駐。  

進駐代表機

關 

土石流災 
農業委

員會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水利署派員進駐。  

水利署  

空難 交通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災害涉及工業區、港，由工業局派員

進駐；涉及公民營事業有關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由國營會、

能源局派員進駐；涉及工商綜合區由

商業司派員進駐。  

進駐代表機

關 

海難 交通部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由工業局派員進駐。  

工業局  

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 
環保署 

 本部專責人員及專責代理人。  

 災害涉及水利設施，由水利署派員進

駐；涉及工業區、港，由工業局派員

進駐；若需相關公共事業協助時，部

屬事業部分，由國營會派員進駐，民

營事業部分，由能源局派員進駐；涉

及工商綜合區由商業司派員進駐。  

進駐代表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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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部 

相關法令 

 交通部風災、水災、震災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 

二、當風災、水災、震災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內政

部、經濟部主管）成立，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應指派辦理災害防救

業務，熟稔救災資源分配、調度，並獲充分授權之技監、參事、司（處）

長以上職務之專責人員進駐，統籌處理本部防救災緊急應變及相關跨部

會協調事宜，並指派業務司科長、交通動員委員會組長及相關部屬機關

為幕僚人員。本部及部屬各機關同時配合開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防救

災、整備、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救災資源調度等

緊急應變措施。 

三、本部風災、水災、震災緊急應變小組，部長為召集人，並指派路政司、航

政司及幕僚作業單位交通動員委員會同時整合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承召集人之命與本部專責人員之指導、指揮、督導、協調應變小組事宜。

進駐時間為每日 7 時 30 分至 21 時 30 分，但得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

業需要調整。 

四、部屬各機關緊急應變小組由機關首長或指定人擔任召集人，並指派業務主

管擔任協調聯繫窗口，指揮、督導、協調等緊急應變工作。 

五、風災、水災、震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期間，當發生重大災害時，

相關部屬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或幕僚長以上人員應列席工作會報備詢。 

 

 交通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六、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任務： 

  （一）災情之蒐集、通報及陳報各級首長及相關單位。 

  （二）災害搶救處理情形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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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災情之提供發布。 

  （四）相關機關（構）及支援單位之聯繫。 

  （五）緊急應變作業之通報。 

  （六）其他交辦事宜。 

 八、本小組成立或撤除時，由召集人指示發布通報單通知編組成員及本部所

屬相關機關（構）。 

 十二、本要點所列編組單位應指定負責通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災害即將

來臨時，各編組單位應主動互相聯繫協調通報，如災害造成電訊中斷

無法聯繫時，應自行設法確認本小組是否成立。 

 十五、本要點有關災害通報作業請依「行政院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及「本

部災害緊急通報作業要點」辦理。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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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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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福 利 部 

相關法令 

 衛生機關災害應變線上通報作業要點 

四、災害通報分級： 

  （一）甲級：具可預警或全國性之重大災害，如風災、水災…等； 

  （二）乙級：無預警或地方性之重大災害，如火災、爆炸…等。 

五、緊急醫療線上通報作業： 

  （一）如為甲級之重大災害，在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署評估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可能開設，將於緊急醫療管理系統中建立「災害事件」，並於

系統首頁公告災害事件編號。各縣市之衛生局應將直轄市、縣市災

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主動登錄於該事件通報內容中；如有重大災

害傷亡資料，亦統一登打於該事件項下。 

  （二）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本署災害應變中心亦同時開設。衛生局

應隨時彙整所轄責任醫院所收治傷病患之資料，並將處理狀況通報

本署災害應變中心；必要時，該區 EOC（ 緊急醫療應變指揮中心）

得協助災情資料之蒐集與彙整，俾掌握災情及時回應。 

  （三）災害狀況解除後，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縮小編制或撤除，衛生

局應通報災害最後傷亡統計，辦理結報作業。 

  （四）如為乙級之重大災害，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119） 接獲民眾或

有關單位報案後，參照「大量傷病患事故通報流程」辦理。 

  （五）如重大災害造成網路中斷或無法上網時，仍應使用電話、傳真或其他

通訊方式隨時通報本署災害應變中心最新狀況，俾掌握災情及採取

應變措施。 

六、各區 EOC係為本署緊急醫療災害應變之幕僚單位，平時全天候監控媒體

及消防機構無線電通訊。重大災害發生時，可第一時間協助衛生局災情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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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或資源調度之相關事宜。如遇跨縣市之緊急醫療救護，EOC亦可協助衛

生局跨區聯絡。必要時，衛生局可請 EOC協助急救責任醫院線上登打及校

對傷病患資料。 

七、各縣市衛生局及急救責任醫院應建立 24 小時通報專責人員緊急聯繫電話

等資料，送本署彙整後分送各相關機關參考。通報專責人員聯繫資料如有

異動，應隨時更新。 

八、線上資料維護方式： 

  （一）定期更新：災害結報未完成前，應每 30 分鐘檢視、更新資料。 

  （二）即時更新：災害狀況發生重大改變，例如災害擴大、傷病患人數持續

增加或病情惡化等。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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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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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相關法令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及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作業要點 

貳、任務： 

一、主動執行本會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並配合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之指示，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及傳遞災情。 

三、加強與防災機關、單位之聯繫，並主動提供支援與援助。 

四、災情及損害之立即調查、處理、報告事項。 

五、有關防災事宜及其他交付任務之執行。 

陸、通報與動員 

一、各相關緊急事件業務主辦單位主管接獲通報後，應立即研判狀況，進

行必要之處理，並視情況報告召集人有關災情與提出具體建議，建請

召集人動員（全部或局部）成立本小組，召集人指示成立本小組後，

緊急事件業務主辦單位應依其動員作業程序，通知動員本小組成員進

行各項應變作業。 

二、本小組全部動員成立時由召集人指揮災害應變事宜，局部動員成立時

得由副召集人或召集人指定之人員指揮災害應變事宜。 

三、本小組局部動員時，由召集人指派專人適時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

會、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第一、六組；全部動員時除通報前述機關，

另由召集人陳報院長。 

四、基於緊急應變作業需要，本小組成立時，緊急事件相關業務主辦單位

主管得留駐辦公場所指揮應變事宜，另指派代理人參加本小組應變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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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災情通報填報規定 

三、災害災情通報表報之種類如下： 

  （一）即時報與非即時報表：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依本

通報作業規定應填報之報表，各式報表之統計項目定義，通報流程

圖（即時報）及（非即時報）。 

  （二）季報與年報：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彙整上開災害災情，定期製作災

害災情季報與年報。   

 四、即時報通報作業程序如下：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進

駐機關（單位），應迅速查明災情，填報即時報表單，通報至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相關主管機關（單位）彙總。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各進駐機關（構）應本權責執行任務，迅

速查明災情，彙整所屬機關（構）及地方政府之業管災情，隨時更

新災情資料並填具即時報表單及災害應變處置報告後，由本部彙

整。 

 五、即時報表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駐機關（構）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應於每日三時、六時、九時、十二時、十五時、十八

時、二十一時、二十四時彙整更新，必要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得隨時請

其提供。 

 六、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暨所屬機關（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應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網站或介接各部會之資訊

系統網站填報即時報表單與災害應變處置報告。若資訊系統因故無法上

線使用，另以紙本傳遞。 

 七、非即時報表單分為災情明細表、災情統計表、彙總表三種，其通報作業

程序如下： 

  （一）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結束後一個月內，各直轄市、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79 

縣（市）政府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

災情統計表。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一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單

位）應填報災情明細表，通報至中央災害相關機關供填報災情統計

表。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結束後二個月內，各中央災害相關機關應填報災情

統計表，通報行政院主計處及本部彙辦。 

 八、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訂定災害災情通報細部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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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作 業 流 程 

日常整備及救災 

中央氣象局未發布任何預警資訊(颱風)及天然災害監測資訊(地震)時，各災

情監控組之主辦單位應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條所定之災害類別及第三條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本其職責所提出防災業務計畫，以落實災情監控相關工作，

內政部所主轄之災害類別則應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平時輪值及災害應變作業規

定」。相關單位應於平時強化下列項目： 

一、建立資訊蒐集與傳達機制 

(一) 建立災情查報網，掌控情報資訊來源之穩定性，包含人員任用及調度、

暢通資訊管道(多元通訊設備)等。 

(二) 建立資訊傳達體系及機制，其所屬業務機關應建立資訊專責制度或對外

單一窗口，力求資訊傳達內容之一致性及標準化。 

(三) 視必要性建立資訊共享系統及作業平台，有效結合圖資(如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之空間圖資)，力求資訊共享與一元化。 

(四) 對於災情嚴重度應依人口與經濟影響程度訂定一致標準，而非現況描述。

如某道路中斷所影響之人口與經濟程度，提供災情嚴重程度之判別依

據。 

二、關鍵基礎設施及災害潛勢 

(一) 針對過去曾造成重大損失(包含人口、經濟等)或已知其極為重要之基礎

設施(包含其從屬網絡設施)應予以檢討，確認其現況(機能是否完整、可

否取代或備援等)並記錄備查 

(二) 各單位應就其業務管轄之災害進行勢全面性災害潛調察，列出重點監控

項目，以利強化查察機制及災時迅速監控。 

三、演練 

(一) 各單位應就災情監控作業內容及資訊傳達相關項目進行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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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緊急應變小組 

(一) 任何災害預警或突發災情傳出，權責單位(即內政部消防署)應迅速針對

災情監控相關事宜依前述資訊監控與傳達機制就位，通報有關部會針對

可能災情加以監控，提供緊急應變小組研析之必要資訊。 

 

二級開設(災害預警)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內政部部長(即颱風、地震、火災、

爆炸、海嘯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及)通報行政院院長(中央災害

防救會召集人)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入二級開設。 

(一)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1. 由內政部消防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準備通訊、機電等設備，如：無

線電、衛星電話、冷氣空調、緊急發電機等。 

2. 災情監控有關資訊應力求於資訊共享系統及作業平台中即時呈現，

或應即時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監視畫面中呈現，相關設備及系統

應即時測試並留有備援設備(伺服器等)。 

(二) 進駐機關與時間 

1. 即前述角色定位及權責所列各機關，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經濟部、

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營建署等配合參與。 

2. 各機關應於收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訊息後三十分鐘內派員進

駐災情監控組。 

二、災情監控 

(一) 中央災害應變成中心成立後至撤除前的每日三、六、九、十二、十五、

十八、二十一、二十四時，內政部消防署應要求地方政府於彙報地區災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83 

情。災情監控組所屬機關之派駐人員，亦應主動彙整並更新其權責相關

之災情資訊。 

(二) 災情監控組所屬機關若已建立資訊系統及作業平台，應指派專員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操作，並配合前述時機提供資訊。 

(三) 媒體新聞查證由內政部消防署依「輿情小組標準作業程序」處置。 

(四) 彙總前述災情，內政部消防署應要求各單位登入應變管理資訊系統

(EMIS)(或改版後的防救災雲端系統, EMIC)填具災情資訊。 

(五) 若 EMIS 系統未正常運作或由其他管道彙報災情資訊時，應填具書面報

表提交相關資訊。災情緊急時可口頭報告，並於下一週期回報前登載於

EMIS 系統或提交書面報表。 

三、災情查證 

(一) 各單位均須於 EMIS 系統中，針對所屬權責之災情加以查證，確認無誤

後提交。若使用書面或口頭回報消防署災情監控填報人確認者，經部會

災情查證報告表(FDC1)填報，始完成災情查證工作。 

(二) 經查證不實者，應即通知災情提報單位確認後更正。如為新聞或直播節

目，應立即以跑馬燈或口頭播報的方式更正。 

(三) 所有災情經查證無誤後，始進行通報程序。 

四、災情通報及公告 

(一) 經查證後之災情彙總資訊依序由消防署、內政部、行政院等向上通報，

經核可後始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發布組公告。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維持二級開設期間，維持一天對外公告一次之頻率，

以利各界掌握災情。 

五、災情處置與報告 

(一) 初步應變後，各類災情由權責機關辦理後續處置業務，若無後續延續重

災情發生，俟災害告一段落後，統整機關整體受災損失後提送報告。(非

即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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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災情延續並有擴大之虞者，應於次一週期回報內容中說明。 

六、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升級或撤除 

(一)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確認地震強度高於 6 級以上或同等嚴

重災情傳出經本組確認，內政部消防署提報並由指揮官認可者，應變中

心擴大至一級開設。 

(二) 基於災害潛在因素已解除而未有災情擴大之虞者，本組災情監控之結果

經內政部消防署提報指揮官，可撤除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二級開設，回

歸日常整備救災。 

 

重大災情之一級開設 

一、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或測得 6 級以上地震、經查已有超過 15

人以上之火災或爆炸之事故發生時，內政部部長通報行政院院長(中央災害

防救會召集人)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進入一級開設。 

二、重大災情之掌握 

(一) 一級開設之標準作業流程與二級開設大致相同，帷相關嚴重災情即將或

已然發生，災情監控之需求更為急迫，災情監控有關機關必須立即進駐

並掌握災情，除定期回報並彙整外，一旦重大災害事故發生應立即回報

指揮官，並視其嚴重性加派人力進行災情監控及查證工作。 

(二)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維持一級開設期間，維持一天對外公告二次之頻率，

以利各界掌握災情。 

 

巨災之監控 

(一) 經查已有大範圍或重大傷亡事故發生且急需救援時，災害類別所屬權責

機關應即派專人就近監控，即時回報傷亡、人力需求、設備需求、生活

用品缺乏情況、救災進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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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情持續發生或擴大者，應縮短回報頻率至 15 分鐘回報乙次。 

(三) 已成立前進協調所者，應派專員攜專用設備(無線電、衛星電話等)進駐

前進協調所，協助現場指揮官確認並彙整災情，同時擔任現場指揮官與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間即時聯繫之專責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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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消防署 警政署 營建署

經濟部 交通部
衛生
福利部

行政院
農業
委員會

行政院
原住民族
委員會

行政院
原子能
委員會

災害預警

中央
氣象局

平時
發生災害

相互督導

· 回報存查

通報

·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 其他權責單位開設

o 連續發布豪雨特
報，二十四小時累
積雨量達二百毫米
以上，經經濟部研
判有開設必要者

·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
陸上颱風警報，預測
颱風暴風圈將於十八
小時內接觸陸地

· 下列情形之一，經內
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o 中央氣象局發布之
地震震度達六級以
上

o 中央氣象局發布海
嘯警報

o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
傷亡、失蹤，且災
情嚴重，亟待救助

· 下列情形之一，經內
政部研判有開設必要
者：

o 有十五人以上傷
亡、失蹤，且災情
嚴重，有持續擴大
燃燒，無法有效控
制，亟待救助

o 火災、爆炸災害發
生地點在重要場所
（政府辦公廳舍或
首長公館等）或重
要公共設施，造成
多人傷亡、失蹤，
亟待救助

· 其他權責單位開設

· 督導所屬單位災情查報工作

· 評估是否成立應變中心及準
備事宜

· 災情監控

· 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時彙整更新

· (其他單位: 內政部民政司,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併釐清, 未在群組內)

日常救災及整備

· 督導消防系統災情查報工作

· 整合全國消防系統災情查報
人員清單

· 督導警政系統災情查報工作

開設二級中央應變中心?

開設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

· 權責單位後續處理

內 政 部

· 開設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相關事宜

· 啟動緊急應變小組

· 彙整地方災情

· 災情查證            

· 各單位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1小時內派員進駐

· 開設災害應變
中心

Y

N

Y

· 彙整災情

· 災情通報

嚴重災情?
N

嚴重災情?

開設一級中央應變中心?

災情狀況

· 回報存查, 填寫非即時報相關表單

· 權責單位後續處理

嚴重災害

擴大

N

Y

Y

N

C1-4

· 呈報行政院

E2
· 災情報告
  (一天一報)

EOC1(EMIS10),
EOC2

確認無誤  FDC1

Y

N

減輕

E3-9

· 災害定義 (風災, 震災, 火災, 爆炸)     I2

IP1-4

· 災情彙總  CR1

持續

N1(EMIS5)
N2

NC1

S1

S2-3 F1-8

FD1

FD2-4
(EMIS1)

· 通報

FDC2, FDC3, 
FDC4, FDC6, 
N3(EMIS7)

FDC5

Y

H1

·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
填報與監控

·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

· 建立災害編
號

· 專用帳號登
入確認

· 6區院所狀
況確認(3hr)

·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
填報與監控

· 經濟部水利
署災害緊急
應變系統

A1, A8

EMIS2, EMIS6

EMIS4

EMIS9

EMIS8

EMIS3

· 經濟部水利
署災害緊急
應變系統

EMIS11 D1

· 災情監控

· 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時彙整更新

· (其他單位: 內政部民政司,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一併釐清, 未在群組內)

開設應變中心? 一級開設

· 開設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相關事宜

· 彙整地方災情

· 災情查證            

· 各單位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1小時內派員進駐

· 開設災害應變
中心

Y

Y

· 彙整災情

· 災情通報

災情狀況

· 回報存查, 填寫非即時報相關表單

· 權責單位後續處理

C1-4

· 呈報行政院

E2
· 災情報告
  (一天二報)

EOC1(EMIS10),
EOC2

確認無誤  FDC1

Y

N

減輕

E3-9 IP1-4

· 災情彙總  CR1

持續

N1(EMIS5)
N2

NC1

S1

S2-3 F1-8

FD2-4
(EMIS1)

· 通報

FDC2, FDC3, 
FDC4, FDC6, 
N3(EMIS7)

FDC5

T1

Y

H1 ·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

· 建立災害編
號

· 專用帳號登
入確認

· 6區院所狀
況確認(3hr)

A1, A8

EMIS2, EMIS6

EMIS4

EMIS9

EMIS8

EMIS3

· 經濟部水利
署災害緊急
應變系統

EMIS11 D1

流程起始點

符號說明:

任務 或 事件

決策

英文字母-數字
(關聯表單)

· 公路防救災
資訊系統

· 公路防救災
資訊系統

· 公路防救災
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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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作 業 檢 查 表 

級

別 

日期 

/ 

時間 

工作項目 

/ 

產出 

地方 

政府 

內政部 

消防署 

內政部 

警政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經濟部 交通部 

衛生 

福利部 

行政院 

農業 

委員會 

行政院 

原住民族 

委員會 

行政院 

原子能 

委員會 

三

級 

mmdd 

hhss 

災情查報 

人員清單 

FD1     

「經濟部

水利署災

害緊急應

變系統」 

「公路防救

災資訊系

統」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填

報與監控 

   

 災害評估        

 緊急應變

小組 

       

 權責單位 

處理 

       

二

級 

 二級應變

中心開設 

 
 

        

 籌備事宜  FDC5          

 進駐應變

中心 

   S1        

*二級作業循環起點 

 

災情監控 

FD2  N1   S2  E3  F1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建

立災害編

號，專用帳號

C1  IP1  NC1  

 FD3  N2   S3  E4  F2  C2  IP2   

 FD4     E5  F3  C3  IP3   

 或 EMIS5    E6  F4  C4  IP4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二— 88 

 EMIS1     E7  F5  登入確認    

  A1    E8  F6     

  A8    E9  F7     

      F8  D2     

 
災情查證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災情彙總   CR1                 

 

通報確認 

 FDC2          

  FDC3          

  FDC4          

  FDC6          

  N3 或 

EMIS7 

         

           

 轉呈行政

院 

 E2          

 
災情公告 

 EOC1          

  EOC2          

 權責單位 

處理 

          

*二級作業循環終點 

重覆前述程序 

 應變中心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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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 

              

一

級 

 一級應變

中心開設 

 
 

        

 籌備事宜  FDC5          

 進駐應變

中心 

   S1        

*一級作業循環起點 

 

災情監控 

FD2  N1   S2  E3  F1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建

立災害編

號，專用帳號

登入確認 

C1  IP1  NC1  

 FD3  N2   S3  E4  F2  C2  IP2   

 FD4     E5  F3  C3  IP3   

 或 EMIS5    E6  F4  C4  IP4   

 EMIS1     E7  F5     

  A1    E8  F6     

  A8    E9  F7     

      F8  D2     

 
災情查證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災情彙總   CR1                 

 

通報確認 

 FDC2          

  FDC3          

  FD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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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C6          

  N3 或 

EMIS7 

         

           

 轉呈行政

院 

 E2          

 
災情公告 

 EOC1          

  EOC2          

 權責單位 

處理 

          

*一級作業循環終點 

重覆前述程序 

 應變中心

撤除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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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報 及 作 業 方 式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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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單  目  錄 

EOC1  （災害及名稱）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 95 

EOC2  人員傷亡失蹤清冊 ........................................ 103 

A1  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04 

A8  淹水災情速報表 .......................................... 106 

C1  農林漁牧產物及民間設施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07 

C2  農林漁牧業產物公共設施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09 

C3  颱風過境大陸船員進港或上岸避風彙整表 ..................... 111 

C4  土石流警戒區發布情形速報表 .............................. 113 

CR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115 

D1  醫療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17 

D2  重大災害緊急醫療救護速報表 .............................. 119 

E2  行政院災害通報單 ........................................ 121 

E3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災損） ................. 123 

E4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 125 

E5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壩） ........................ 127 

E6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中央管及直轄市、縣市管河川、海岸、區

域排水） ................................................. 128 

E7  工業區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29 

E8  加工出口區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32 

E9  商業災損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 133 

EMIS1  新增災情 ................................................ 135 

EMIS2  災情查證 ................................................ 135 

EMIS3  災情管制 ................................................ 136 

EMIS4  指派任務 ................................................ 137 

EMIS5  新聞監看 ................................................ 138 

EMIS6  新聞監看查證 ............................................ 138 

EMIS7  新聞監看管理 ............................................ 139 

EMIS8  工作會報事項指派 ........................................ 140 

EMIS9  工作會報事項回覆 ........................................ 140 

EMIS10  應變處置報告 ............................................ 141 

EMIS11  指派任務回覆 ............................................ 141 

EMIS12  協調官登錄資料 .......................................... 142 

F1  交通災情速報表【道路部分】 .............................. 143 

F2  交通災情速報表【鐵路部分】 .............................. 146 

F3  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 147 

F4  交通災情速報表【港埠及海運部分】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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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交通災情速報表【觀光部分】 .............................. 149 

F6  交通災情速報表【郵政部分】 .............................. 150 

F7  交通災情速報表【施工中工程災害及其他】 ................... 151 

F8  交通災情速報表【救災準備之人力、機具】 ................... 152 

FD1  災情查報人員名冊 ........................................ 153 

FD2  災情緊急通報紀錄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 154 

FD3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 155 

FD4  災情彙整總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 156 

FDC1  部會災情查證報告表 ...................................... 157 

FDC2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部、院部分】 ..................... 159 

FDC3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消防署部分】 ..................... 160 

FDC4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 .................................. 161 

FDC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 163 

FDC6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通報單 .................................. 164 

I1  災情通報表式填報單位與速報表一覽表....................... 166 

I2  統計項目定義表 .......................................... 169 

IP1  人員傷亡 ................................................ 171 

IP2  房屋倒塌 ................................................ 172 

IP3  道路災情統計表 .......................................... 173 

IP4  災情回報單 .............................................. 174 

N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 176 

N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監看彙整總表 ........................ 177 

N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更正資料提供表....................... 178 

NC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單 ............................ 179 

S1  營建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 ............................ 181 

S2  營建署災害緊急通報單 .................................... 182 

S3  災害應變事項報告 ........................................ 183 

SOP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監控組流程查核表 ..................... 184 

附件 1  簡訊發送方式說明 ........................................ 185 

附件 2  群組傳真操作流程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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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C1  （災害及名稱）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第     報 

資料統計截止時間： 

壹、災情簡要（資料來源：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貮、災害基本資料  

（＊風災及水災發生時填報，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一、雨量（統計   日   時至   日   時止）（單位：釐米） 

地區 雨量 

  

  

  

   二、風速 

    地區 瞬間陣風（級） 

  

  

  

三、河川水位（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名稱 水位站名稱 一級警戒水位 最高水位 最高水位發生時間 

     

     

     

參、應變作為 

一、縣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類別 成立數 縣市名稱 

縣市   

港務   

二、 警戒區域劃設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縣市別 

劃定數 執行情形 

低窪地

區 
山區 海邊 河川 

勸導單 

開立數 

舉發單 

開立數 

       

       

合計       

三、土石流警戒區發佈情形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保局） 

縣市 
土石流警戒區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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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

潛勢溪

流（條）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

潛勢溪

流（條）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

潛勢溪

流（條） 

狀態 

         

         

         

         

         

合計         

   註：警戒作為： 

1.黃色警戒（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

避難勸告。 

2.紅色警戒（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得依各地區

當地雨量及實際狀況進行指示撤離強制疏散。 

四、 登山聯繫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製表時間：00年 00月 00日 

時 

間 

申請入 

山民眾 

經勸阻 

未上山 

入山已聯絡上 
入山未 

聯繫上 已下山 
山區安 

全住宿 
就地避難 正下山中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件 

次 

人

數 

               

（備註：尚未聯繫上係指山友登山後，未曾與留守人員、家人或警方等人聯繫超

過 48小時以上者。本表由內政部警政署彙整內政部營建署等統計資料後填報） 

五、 大陸漁工安置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時間 安置船上人數 安置岸上處所人數 共計 

    

    

    

六、 各地停止上班上課情形（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肆、撤離及收容情形：  

一、撤離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政司、警政署） 

縣

市

別 

鄉

鎮

市

別 

村里別 地點 
預計撤

離人數 

實際撤

離人數   
撤離時間 收容處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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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人 人  

  

二、收容情形：（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 

開設收容所    處，收容        人 

縣市別 
鄉鎮 

市別 

收容所 開設 

時間 

撤除

時間 
收容人數 

備  

註 小計 名稱 

 
 

 
     

      

 
 

 
     

      

居民安置營區計   處，收容   人（資料來源：國防部） 

國軍部隊規劃居民收容安置營區一覽表 

區分 
第 3 作戰區 

（北部） 

第 5作戰區 

（中部） 

第 4作戰區 

（南部） 

第 2作戰區 

（東部） 

安置營區 處 處 處 處 

小計 處 

收容能量 人 人 人 人 

小計 人 

三、救濟物質發放（資料來源：內政部社會司） 

發放 

時間 
縣市別 

鄉鎮

市別 
地點 

受困 

人數 

發放物質 
備註 

品名 單位 數量 

         

         

 合計         

（備註：本表適用於受困災區填報） 

伍、災情統計：  

一、人命傷亡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縣市別 死亡（人） 失蹤（人） 受傷（人） 備註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二 — 98 

     

     

     

合計     

（備註：人員清冊另製作附表） 

二、維生管線災情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單位

別 
項目 

影響

數目 
搶修完成（戶、處） 尚待修復（戶、處） 備註 

經濟

部 
自來水     

 
電力     

瓦斯     

國家

通訊

傳播

委員

會 

電信（市話）     

電信 

（基地台） 
    

 （備註：本表由經濟部彙整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資料後填報） 

三、交通狀況  

（一）交通阻斷與搶修（資料來源：交通部） 

項目 災害總數（處） 已搶通（處） 搶修中（處） 備註 

國道     

省道     

代（自）

養縣道 
    

鄉道     

原住民

族地區

部落主

要聯外

道路 

    

農路     

市區 

道路 
    

合計     

（備註：道路損失清冊另製作附表） 

（備註：本表由交通部彙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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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營建署等統計資料後填報） 

 （二）橋梁封閉（資料來源：交通部） 

項目 封閉總數（處） 已解封（處） 封閉中（處） 備註 

國道     

省道     

代（自）

養縣道 
    

鄉道     

原住民

族地區

部落主

要聯外

道路 

    

農路     

市區 

道路 
    

合計     

（備註：本表由交通部彙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署等統計資料後填報） 

（三）鐵路停駛情形（資料來源：交通部） 

路段 停開/恢復行使列車 

東部幹線 
 

 

南迴線 
 

 

西部幹線 
 

 

區間列車 
 

 

（四）航空交通停班情形（資料來源：交通部） 

時間 航空公司取消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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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區淹水情形（資料來源：經濟部） 

縣市別 地點 開始淹水時間 淹水情形 備  註 

 

 

  
 

 

 

 

  
 

 

 

 

  
 

 

（備註：本表由經濟部彙整交通部統計資料後填報） 

四、水利設施損害搶修（資料來源：經濟部） 

設施別 受損數 搶修完成 搶修中 備註 

河堤     

海堤     

五、農林漁牧產物及設施災情損失（資料來源：農委會） 

縣市
別 合計 

農林漁牧業產物損失 農林漁牧業民間設施損失 

小計 農產 畜禽 漁產 林產 小
計 

農田及
農業設
施 

畜禽
設施 

漁民
漁業
設施 

           

           

六、其它：例如路樹、路燈、市招等設施損壞情形 

陸、支援縣市災害應變處理情形（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提供支援單位 支援縣市別 支援項目 
支援機具設備 

（數量） 
支援人力 

     

     

合計     

（備註：內政部消防署彙整國防部等統計資料後填報） 

救災人力裝備及執行情形（資料來源:國防部、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空中勤務

總隊、內政部警政署、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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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裝備及任務                  

國軍 
消防（含

義消） 

空勤人

員 

警察（含義

警、民防） 
海巡人員 合計 

出動人員（次）                       

直升機（架次）                       

空中偵照機（架次）                       

各式車輛（次）                       

艦艇(含橡皮艇)

（艘） 

                      

各式機具（部）                       

救出災民（數）                       

運送物資（噸）                       

運送口糧（份）                       

土石及垃圾清運

（噸） 

                      

消毒面積（平方公

尺） 

                      

備註：表內數據為累計(單筆新增) 

救災應變隊整備：第一救災應變隊計  人，於受命 10 分鐘內出發，第二救災應

變隊計  人，於受命後 3小時內出發，兵力合計  人。（資料來源：國防部） 

國軍本島各作戰區救災應變隊一覽表 

區分 
第 3作戰區 

（北部） 

第 5作戰區 

（中部） 

第 4作戰區 

（南部） 

第 2作戰區 

（東部） 

第一應變隊兵

力 
    

地點     

小計 人 

第一應變隊兵

力 
    

地點     

小計 人 

國軍於災害高危險地區預置兵力合計  人、機具  類  輛（部）。（資料來源：國

防部） 

國軍部隊兵力及機具裝備預置區一覽表 

區分 第 3作戰區 第 5作戰區 第 4作戰區 第 2作戰區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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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投入地點      

前推兵力      

預置機具     ○類○輛 

柒、派遣直昇機執行救援任務（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一）本日執行成果統計表 

縣市

別 
鄉鎮別 

執行案件 

物資運

送 

（公

斤） 

運送救

災人員

(人) 

傷患及

災民救

援後送

（人） 

空勘 
屍體運

送 

出動空

中救災

人次 

出動總

架次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勤 

總隊 

國

軍 

空勤 

總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勤 

總隊 

                                    

                                    

                                    

                                    

小計                                   

總計                   

（二）○月○日至○月○日累計成果統計表 

 

執行 

案件 

物資運

送 

（公斤） 

運送救

災人員

(人) 

傷患及

災民救

援後送

（人） 

空勘 
屍體運

送 

出動空

中救災

人次 

出動總

架次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國

軍 

空

勤

總

隊 

                                 

                                 

                                 

小計                                 

總計                 

捌、重點處置作為（資料來源：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103 

 

EOC2  人員傷亡失蹤清冊 

縣市別 鄉鎮市區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人員名單 
傷亡失蹤原因 

(受傷請註明重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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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_____  （手機）_____          

直轄市   

縣(市)

別 

死亡   

（人） 

失蹤  

（人） 

受傷      

（人） 

房屋毀

損 （戶） 

火災（件） 
停水  

（戶） 

停電    

（戶） 

電信 瓦斯  

（受影

響戶） 

受損道路   

（處） 

受損橋樑    

（處） 建築

物 

危險

物品 
其他 

停話

（戶）      

總計                           

臺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市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105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備註： 

一、本表須檢附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之表 2「人員傷亡失蹤清冊」及表 3「道路阻斷路段及

預計搶通一覽表」。 

二、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三、火災欄係填報因重大災害直接造成之火災件數，其中危險物品欄係指依消防法第 15條所稱之公共危險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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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淹水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案

號 

縣市

別 

編

號 

淹水

起訖

時間 

淹水地點(含村里街道) 
淹水水深

(m) 

淹水面積

(㎡) 

民

宅

淹

水

戶

數 

受

困

人

員

數 

傷

亡

人

員

數 

處

理

情

形 

1                     

2                     

3                     

4                     

5                     

         
 

 



附錄二— 107 

 

C1  農林漁牧產物及民間設施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即時報                                                      單位:千元 

縣 市 別 

(機關別) 

合   

計 

農 林 漁 牧 業 產 物 損 失 農林漁牧業民間設施損失 

小   

計 
農產 畜禽 漁產 林產 小計 

農田及

農業設

施 

畜禽設

施 

漁民漁業

設施 

總計                     

新北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羅東            林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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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林管處                     

東勢           林管處                     

南投           林管處                     

嘉義           林管處                     

屏東           林管處                     

台東            林管處                     

花蓮            林管處                     

台大            實驗林                     

興大            實驗林                     

林業            試驗所                     

農糧署         北區分

署 
                    

農糧署         中區分

署 
                    

農糧署         南區分

署 
                    

農糧署         東區分

署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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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農林漁牧業產物公共設施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即時報 

 

      

 

單位:千元 

縣 市 別 

(機關別) 

公  共  設  施  損  失 

復建預估金額 
合   計 

林業設

備 
漁業設施 水土保持 農田水利設施 

總計             

新北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羅東林管處             

新竹林管處             

東勢林管處             

南投林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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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林管處             

屏東林管處             

台東林管處             

花蓮林管處             

農航所             

森林保育處             

台大實驗林             

興大實驗林             

林業試驗所             

宜蘭 

農田水利會 
          

  

北基 

農田水利會 
          

  

桃園 

農田水利會 
          

  

石門 

農田水利會 
          

  

新竹 

農田水利會 
          

  

苗栗 

農田水利會 
          

  

台中 

農田水利會 
          

  

南投 

農田水利會 
          

  

彰化 

農田水利會 
          

  

雲林 

農田水利會 
          

  

嘉南 

農田水利會 
          

  

高雄 

農田水利會 
          

  

屏東 

農田水利會 
          

  

台東 

農田水利會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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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颱風過境大陸船員進港或上岸避風彙整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縣市別 地點 
原漁船 總計 

備註 
漁船數 人數 在船人數 上岸人數 

基隆市 

外木山         

  

正濱         

八斗子         

八尺門         

長潭里         

新北市 

淡水         

  

富基         

石門         

磺港         

野柳         

東澳         

龜吼         

萬里         

深澳         

鼻頭         

南雅         

澳底         

龍洞         

桃園縣 永安           

雲林縣 箔子寮           

台南市 
將軍           

安平           

高雄市 
興達港           

小港           

屏東縣 
東港         

  
琉球         

宜蘭縣 大溪         大溪(併船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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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枋         

大里         

石城         

烏石         

花蓮縣 
花蓮         花蓮(併船安置) 

石梯         

台東縣 
伽藍         

  
新港         

澎湖縣 各漁港           

連江縣 
中柱         

  
后澳         

小計           

合計   艘   人   

岸置處所 

宜蘭南方澳岸置處所     

基隆八斗子岸置處所     

新竹岸置處所     

台中梧棲岸置處所     

屏東東港岸置處所     

高雄小港臨時岸置處所   遠洋 

高雄前鎮臨時岸置處所   遠洋 

岸置處所人數小計                人 

總計 人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

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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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土石流警戒區發布情形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手機)   ______ 

即時報                                                               

縣市 

土石流警戒區 
   

黃色警戒 紅色警戒 合計 
   

土石

流潛

勢溪

流

(條) 

座

落 

鄉

鎮 

座

落 

村

里 

土石

流潛

勢溪

流

(條) 

座落 

鄉鎮 

座落 

村里 

土石流

潛勢溪

流(條) 

狀

態    

基隆

市                    

台北

市                    

新北

市                    

宜蘭

縣                    

桃園

縣                    

新竹

縣                    

苗栗

縣                    

台中

市                    

南投

縣                    

彰化

縣                    

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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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嘉義

縣                    

高雄

市                    

屏東

縣                    

台東

縣                    

花蓮

縣                    

合計                 
   

註： 

        
   

警戒作為： 
          

1.黃色警戒(預測雨量大於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應進行疏散避難

勸告。     

2.紅色警戒(實際降雨已達土石流警戒基準值)：地方政府得依各地區當地雨量

及實際狀況進行指示撤離強制疏散。    

3.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

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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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內政部消防署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_____  （手機）_____          

直轄

市   

縣市

別 

死亡   

（人） 

失蹤  

（人） 

受傷      

（人） 

受困  

（人） 

房屋毀損 

（戶） 

火災（件） 

停水  

（戶） 

停電    

（戶） 

電信 

瓦斯  

（受影

響戶） 

受損道

路   

（處） 

受損橋

樑    

（處） 

建

築

物 

危

險

物

品 

其

他 

停話

（戶）      

總計                             

臺北縣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基隆港                             

臺中港                             

高雄港                             

花蓮港                             

臺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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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表須檢附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附表 2、3之「人員傷亡失蹤清冊」及「道路阻斷路段及預計

搶通一覽表」。 

二、核定人欄由單位該時段進駐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三、火災欄係填報因重大災害直接造成之火災件數，其中危險物品欄係指依消防法第 15條所稱之公共危險物品。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117 

 

D1  醫療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即時報 

     

單元：千元 

縣市別 
醫事機構損失金額 醫事機構復建金額 

小計 房舍 醫療儀器與設備 小計 房舍 醫療儀器與設備 

總計             

新北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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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

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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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重大災害緊急醫療救護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衛生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縣市別 
傷患統計(人) 

死亡 檢傷一級 檢傷二級 檢傷三級 檢傷四級 檢傷五級 

總計             

新北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附註： 

1.緊急醫療救護速報係彙整直轄市、縣（市）各急救責任醫院因重大災害發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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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之傷患。 

2.檢傷分級如下：第一級：復甦急救 － 需馬上處理。第二級：危急 － 需 10

分鐘內處理。第三級：緊急 － 需 30分鐘內處理。第四級：次緊急 － 需 60

分鐘內處理。第五級：非緊急 － 需 120分鐘內處理。 

3.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

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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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行政院災害通報單 

敬  陳 
通報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第一組組長 

□行政院第六組組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上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壞）

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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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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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災損） 

填報機關：____________     彙整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縣市別 鄉鎮市別 

緊急搶修 工程復建 損失金額(千元) 
合計 

人員傷亡(人) 

經費(千元) 經費(千元) 營業損失 其他損失 小計 死亡 失蹤 受傷 

總計                     

新北市                     

台灣自

來水公

司   

        

          

台北自

來水事

業處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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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備註： 

1.填報機關：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市政府(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政府(金

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政府(連江縣自來水廠)。 

2.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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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自來水相關機構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填報機關：              彙整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縣市別 鄉鎮市別 

影響戶數

(戶) 

已恢復供水戶

數(戶) 

尚無法供水戶數

(戶) 
預計可完成修復時間 

     總計           月  日  日 

     新北市           

     台灣自來水

公司           

     台北自來水

事業處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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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備註： 

1.填報機關：台灣自來水公司、臺北市政府(台北自來水事業處)、金門縣政

府(金門縣自來水廠)、連江縣政府(連江縣自來水廠)。 

     2.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

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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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壩） 

填報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名稱 災害受損狀況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總計 搶修 復建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

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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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中央管及直轄市、縣市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填報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縣市別(區域別) 工程件數 
復建及搶修概估經費(千元) 

總計 搶修 復建 

總計         

新北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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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  工業區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經濟部工業局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損害項目   

縣市 工業區別 
災害受損狀

況 

損失金額 復建及搶修概估

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千元) 死亡 失蹤 受傷 

總計             

基隆市   大武崙工業區             

新北市  

土城工業區             

五股工業區             

瑞芳工業區              

樹林工業區               

台北市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桃園縣  

大園工業區             

中壢工業區             

平鎮工業區             

桃園幼獅工業區             

觀音工業區             

龜山工業區             

林口工業區               

新竹縣 新竹工業區              

苗栗縣 

竹南工業區             

銅鑼工業區             

頭份工業區               

台中市 

大里工業區             

台中幼獅工業區             

台中港關連工業區             

台中市   台中工業區             

南投縣  竹山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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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崗工業區               

彰化縣  

全興工業區             

芳苑工業區             

福興工業區             

埤頭工業區             

彰濱工業區             

田中工業區               

雲林縣  

元長工業區             

斗六工業區             

豐田工業區             

雲林科技工業區             

麥寮工業專用港              

嘉義縣  

民雄工業區             

朴子工業區             

義竹工業區             

嘉太工業區             

頭橋工業區               

台南市  

永康工業區             

官田工業區             

新營工業區               

安平工業區             

台南科技工業區               

高雄市 

大發工業區             

仁大工業區             

永安工業區             

林園工業區             

鳳山工業區             

仁武工業區              

 臨海工業區              

屏東縣  

內埔工業區             

屏東工業區             

屏南工業區               

宜蘭花

蓮台東 

龍德工業區             

利澤工業區             

和平工業區             

和平工業專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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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崙工業區             

光華工業區             

豐樂工業區               

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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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加工出口區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損害項目   

區域別 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 復建及搶修概

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千元) 死亡 失蹤 受傷 

總計             

中港園區             

台中園區             

楠梓園區             

高雄園區             

屏東園區             

臨廣園區             

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

人簽章（名）。 

 

 



附錄二 災情監控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二— 133 

 

E9  商業災損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填報機關：經濟部商業司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損害項目   

縣市別 
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 復建及搶修概

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區域別) (千元) 死亡 失蹤 受傷 

總計             

新北市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台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台南市             

台北市             

高雄市             

金門縣             

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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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簽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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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1  新增災情 

 

EMIS2  災情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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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3  災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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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4  指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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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5  新聞監看 

 
 

EMIS6  新聞監看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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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7  新聞監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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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8  工作會報事項指派 

 

EMIS9  工作會報事項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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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10  應變處置報告 

 

 

EMIS11  指派任務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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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S12  協調官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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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交通災情速報表【道路部分】 

              災害名稱: 

                             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 

                                 （國道高速公路局） 

                          製表時間：    /     

（一） 道路災情統計表 

 災害總數（處） 已搶通（處） 未搶通（處） 備註 

國  道     

省  道     

代養縣道     

自養縣道    主管機關為地方

政府 

鄉    道    主管機關為地方

政府 

市區道路（由

營建署提供）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係內政部（營建

署） 

農路（由農委

會提供） 

   農路主管機關係農

業委員會 

原住民族地

區部落主要

聯外道路（由

原民會提供） 

   原住民族地區部落

主要聯外道路主管

機關係原住民族委

員會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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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阻斷一覽表  

（二）－1未搶通部分（國道） 

項

次 

路

線

樁

號 

縣

市 

鄉

鎮 

附

近 

地

名 

交通

阻斷

日期

時間 

預計搶通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

情形 

目前搶

修措施 

（具體

作為） 

復建及搶修

概估經費

(千元) 

備 註 

1           

2           

3           

（二）－2未搶通部分（省道及代養縣道） 

項

次 

路

線

樁

號 

縣

市 

鄉

鎮 

附

近 

地

名 

交通

阻斷

日期

時間 

預計搶通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

情形 

目前搶修

措施（具體

作為） 

復建及搶

修概估經

費(千元) 

備 註 

1           

2           

3           

（二）－3未搶通部分（地方政府自養縣道、鄉道、產業道路、原住民族地區部

落主要聯外道路、市區道路） 

項

次 

路

線

樁

號 

縣

市 

鄉

鎮 

附

近 

地

名 

交通

阻斷

日期

時間 

預計搶通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

情形 

目前搶修

措施 

（具體作

為） 

復建及搶

修概估經

費(千元)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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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搶通一覽表  

（三）－1搶通部分（國道） 

項

次 
路線樁號 縣市 鄉鎮 受損狀況 交管措施 阻斷時間 

實際搶通時

間 

1        

2        

3        

（三）－2搶通部分（省道及代養縣道） 

項

次 
路線樁號 縣市 鄉鎮 受損狀況 交管措施 阻斷時間 

實際搶通 

時間 

1        

2        

3        

（三）－3搶通部分（地方政府自養縣道、鄉道、產業道路、原住民族地區部落

主要聯外道路、市區道路） 

項

次 
路線樁號 縣市 鄉鎮 受損狀況 交管措施 阻斷時間 

實際搶通 

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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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交通災情速報表【鐵路部分】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速鐵路工程局） 

               製表時間：    /     

（一）鐵路阻斷未搶通一覽表（類別含台鐵、高鐵、林鐵、捷運、糖鐵） 

項

次 

類

別 

路

線

位

置 

縣

市

鄉

鎮 

附

近 

地

名 

交通

阻斷

日期

時間 

預計搶通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

情形 

目前搶

修措施

（具體

作為） 

復建及

搶修概

估經費

(千元) 

備註 

填

報

時

間 

1            

2            

3            

（二）鐵路阻斷搶通一覽表（類別含台鐵、高鐵、林鐵、捷運、糖鐵） 

項

次 
類別 

路線 

位置 

縣市 

鄉鎮 

附近 

地名 
受損狀況 

交管 

措施 
阻斷時間 

實際搶通

時間 

填報

時間 

1          

2          

3          

（三）鐵路停駛一覽表（類別含台鐵、高鐵、林鐵、捷運、糖鐵） 

項

次 

日 期 

時 間 
線 別 班 次 原 因 備 註 

填 報

時 間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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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製表時間：    /     

（一）機場暫停起降或關閉情形 

項

次 
場名 關場日期時間 關場原因 備註（暫停起降、關閉） 

1     

2     

3     

（二）航空交通延誤或停班一覽表 

項

次 

日

期 

時

間 

航空公司

別 

航 線 或

班 次 

延誤或

停 班 

原 因 

（機場關閉、天候因素、航班

調 度 ） 

備 註 

1       

2       

3       

（三）機場設施損壞情形 

項

次 

航

站

站

名 

損壞日

期時

間 

預計修護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情形 
目前搶修措施 

（具體作為） 

復建及

搶修概

估經費

(千元) 

備 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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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交通災情速報表【港埠及海運部分】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各港務局） 

                      製表時間：    /     

（一）海運停航一覽表 

項

次 

轄 管

港 務

局 

停航日

期時間 

海運公司

（船名） 
停航班次 原 因 備 註 

填 報

時 間 

1        

2        

3        

（二）海事案件處置情形 

項

次 

轄管

港務

局 

海難

位置 

發生

日期

時間 

船 名

資料 
災害情形 

目前搶修措

施 

（具體作為） 

備註 
填報

時間 

1         

2         

3         

（三）港埠設施損壞情形 

項

次 

轄管

港務

局 

地

點 

損壞

日期

時間 

預計修護

日期時間 

（工作天） 

災害

情形 

目前搶修

措施（具體

作為） 

復建及搶

修概估經

費(千元) 

備 註 
填報

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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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交通災情速報表【觀光部分】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製表時間：    /     

（一）遊客受困明細表 

項

次 
地點 

受困日

期時間 

受困 

原因 

受困 

人數 

因應措施 

（具體作為） 
備註 

1       

2       

3       

（二）遊客解困明細表 

項

次 

地

點 

受困日

期時間 

解困日

期時間 

受困

原因 

受困 

人數 
解困情形 備註 

1       
 

 

2        

3        

（三）風景區管理處災害明細表 

項

次 
地點 

災害日

期時間 
災害情形 

因應措施 

（具體作為） 

復建及搶修

概估經費

(千元) 

備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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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  交通災情速報表【郵政部分】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中華郵政公司） 

                     製表時間：    /     

項

次 

災害

類別 
地點 

災害

日期

時間 

災害情形 
因應措施 

（具體作為） 

復建及搶

修概估經

費(千元) 

備 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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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交通災情速報表【施工中工程災害及其他】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所屬工程機關（構）） 

              製表時間：    /     

七、施工中工程災害及其他（無法列入前述項目之災情） 

項

次 

轄管 

機關 
地點 

災害日

期時間 

災害 

情形 

因應措施 

（具體作為） 

復建及搶

修概估經

費(千元) 

備註 
填報

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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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交通災情速報表【救災準備之人力、機具】 

        災害名稱: 

                                  填報單位：交通部（所屬機關（構）） 

                    製表時間：    /     

八、救災準備之人力、機具： 

項

次 
機關別 

救災準備人力 

（人） 

救災準備機具 

（具或部） 

備     註 

（明細表以附件方式附貼） 

填報

時間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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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1  災情查報人員名冊 

○ ○ ○消 防 局 災 情 查 報 人 員 聯 絡 名 冊 

年   月   日製 

地址 義消及消防救難志工團隊 

區 里（鄰）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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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2  災情緊急通報紀錄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臺北市政府                      緊急通報紀錄表      

受理人 

單位： 

姓名： 

狀 況 

內 容 

報案時間 年     月      日 

報 案 人 
 電

話 

 

發生地點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報案內容 

 

請求事項 

 

(  )請求市災害應變中心處理 
(  )區災害應變中心自行處理 

處 理 

內 容 

處理單位  

姓 名  

處理情形 

初 步

處 理 

 

續 報 

 

結 報 

派 遣

車 輛 

 

派 遣

人 力 

 

使 用

器 材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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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3  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備註： 

1、本表須檢附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式填報作業規定之表 2-1「人員傷亡失蹤清
冊」及表 2-2「道路阻斷路段及預計搶通一覽表」。 

2、火災欄係填報因重大災害直接造成之火災件數，其中危險物品欄係指依消防
法第 15條所稱之公共危險物品。 

3、本表請各單位依「填報單位」欄位之分工進行填報。 
4、本災情速報表每 3小時（2時、5時、8時、11時、14時、17時、20 時及 23

時）填報 1 次，並交由災害應變中心繕打彙計組幕僚人員進行統計，惟遇特
殊緊急事故時，應即時填報。 

5、每報災情件數之計算，以累積（指災害應變中心開設至填表時）方式填列。 

填報機關：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_____  （手機）_____          

行

政

區 

別 

死亡   

（人） 

失蹤  

（人） 

受傷      

（人） 

房屋毀損 

（戶） 

火災（件） 

停水  

（戶） 

停電    

（戶） 

電信 

瓦斯   

（受影響戶） 

道路   

（處） 

橋樑    

（處） 建築物 危險物品 其他 停話（戶）      

總

計 
                          

  

衛生

局 

警察

局  

衛生

局 

都市發展

局 

消防

局 

消防

局 

消防

局 

北水

處 

台電公

司 

中華電

信 

瓦斯事業機

構 

新工

處 

新工

處 

  
                    

各區公

所 

各區公

所 

  
                   

工務局 

(山坡地道路) 

工務局 

(山坡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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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4  災情彙整總表（以臺北市政府為例） 

臺北市  災情彙計總表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     第     報 

災情項目 總計 未處理完畢數 備考 

人 員 

傷 亡 

死 亡   註： 

一、本表每 3小時傳遞 1次，

但遇特殊狀況，應即時

通報。 

二、每次災情通報以案件累

積方式填列傳遞。 

三、各單位於每次各級災害

應變中心撤銷前，應做

最後結報，傳遞市應變

中心彙辦。 

 

失 蹤   

重 傷   

輕 傷   

房 屋 
全 倒   

半 倒   

電 力 停 電   

電 信 停 話   

瓦 斯 氣 爆   

積 水 區   

房 屋 淹 水   

坍 方 ( 落 石 )   

道 路 受 損   

堤 防 損 壞   

路 樹 傾 倒   

交通號誌損壞   

路 燈 故 障   

招 牌 掉 落   

電 線 ( 桿 )   

垃 圾 清 運   

農 田 損 失   

農 作 物 損 失   

火 警 搶 救   

緊 急 救 護   

其 它 （ 件 ）   

一、動員人力：     人次。 
二、裝備器材： 
三、受困人數及疏散情形： 
四、災民收容人數(地點)： 
五、其他(如農業、交通、水利、環境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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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1  部會災情查證報告表 

填報人（參謀、查證、後勤、資通）：               （簽名） 

災害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權責 

機關 
待 查 證 災 情 項 目 查   證  結  果 

回報時間 

與承辦人 

內政部消防署 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初

步接獲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內政部警政署 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初

步接獲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內政部營建署 直轄市縣（市）工務局初

步接獲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區、工業港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經濟部水利署 水壩、河川、自來水初步

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經濟部能源局 公用氣體、油料管線、電

力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原子能委員會 核電廠初步災情及放射性

物質偵檢情形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交通部 
陸上交通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海上、空中交通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電信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學園區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地區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海巡署 海上、海岸地區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教育部校安中心 
各級學校、社教館初步災

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法務部 
各地監獄、看守所初步災

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國防部 
各地軍事設施初步災情及

國軍化學兵偵檢情形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農委會水保局 各地發生土石流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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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農委會 農林漁牧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衛生署醫政處 
各地醫療設施初步災情、

生化及衛生檢測情形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環保署 環境及毒化物檢測情形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勞委會檢查處 各地勞工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行政院發言人辦

公室 
新聞媒體報導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通傳會 
通訊設施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文化部 
古蹟設施初步災情 

□ 無 災 情 □ 有 ，

________              

 

本表完成後交由總值日官綜整、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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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2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部、院部分】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部、院部分）    

填報人（指揮督導官）：                      （簽名） 

災害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 位 職  稱 通  報  方  式 
接 收 

人 
通 報 人 通報時間 

消防署 署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內政部 部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院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副院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負責災害防救

業務政務委員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秘書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副秘書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院長辦公室 

主任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行政院 
災害防救辦公

室主任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內政部 政務次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內政部 
負責消防業務

常務次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內政部 主任秘書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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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3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消防署部分】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消防署部分) 

填報人（執勤官、監控小組長）：                 （簽名） 

災害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單  位 職  稱 通  報  方  式 接收人 通報人 通報時間 

消防署 副署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 副署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 副署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 主任秘書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 

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 

主任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災

害管理組 
組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災

害搶救組 
組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 

公關科 
科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消防署特

種搜救隊 
隊長 □行動電話 □電話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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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4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 

內政部消防署通報檢核表 

填報人(參謀、查證、後勤、資通)：              （簽名） 

通報對象 

群組傳真(傳出時

間： 日 時  分)       電    話 
簡訊(傳出時間： 

日  時  分)       
接收 

成功 

接收 

失敗 

通報

時間 

受話人 

姓名 
時間 

接收 

成功 

接收 

失敗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

主任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

公室主任 
       

國防部        
教育部        
法務部        
經濟部        
交通部        
行政院發言人辦公

室 
       

行政院衛生署        
行政院環保署        
行政院國科會        
行政院研考會        
行政院農委會        
行政院工程會        
行政院海巡署        
行政院原民會        
中央氣象局        
內政部部長        
內政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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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常務次長        
內政部主任秘書        
內政部民政司        
內政部社會司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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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災害名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年 月 日  

時 

受 

文 

者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九二一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內政部（民政司、社會司、警

政署、營建署、消防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 本 

收 受 者 

行政院（院長室、副院長室、政務委員辦公室、秘書長室）、內政部（部

長室、次長室、主任秘書室）、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內 

 

 

容 

一、 為執行      災害應變事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於  月  日  

時  分成立，請各編組機關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緊

急應變事宜。 

二、 請立即派員進駐本中心展開作業。 

 

 

 

 

 

 

 

 

發 文 

單 位 

(災害名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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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6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通報單 

 

敬  陳 
通報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

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

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

秘書長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內政部部長、政務次長、負責

消防業務常務次長、主任秘書 

□消防署署長、副署長、主任秘

書 

通報

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 

人員 

(執勤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02）

8911-4119#0 
傳真 （02）8196-6740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救

業務主管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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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措施 

□由___________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含本頁及其他傳真資料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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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災情通報表式填報單位與速報表一覽表 

一、即時報 

（一）中央部會填報部分 

單 位 表 號 名       稱 

各部會 表 1 災害應變處置報告 

內政部 

消防署 
表 2 人員傷亡失蹤清冊 

交通部 表 3 道路阻斷路段及預計搶通一覽表 

內政部 

表 A1 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情速報表 

表 A2 危險區劃定速報表 

表 A3 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 

表 A4 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統計表 

表 A5 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 

表 A6 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 

表 A7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計表 

表 A8 淹水災情統計表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表 B1 環境保護工程設施災情速報表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表 C1 農林漁牧產物及民間設施災情速報表 

表 C2 農林漁牧業產物公共設施災情速報表 

表 C3 颱風過境大陸船員進港或上岸避風彙整表 

表 C4 土石流警戒區發布情形速報表 

行政院 

衛生署 

表 D1 醫療機構災情速報表 

表 D2 重大災害緊急醫療救護速報表 

經濟部 

表 E1 天然氣事業災情速報表 

表 E2 台灣電力公司災情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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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表 號 名       稱 

表 E3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災損部分） 

表 E3a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災損部分） 

表 E4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表 E4a 自來水相關機構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 

表 E5 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壩） 

表 E6 災情速報表（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表 E7 工業區災情速報表 

表 E8 加工出口區災情速報表 

表 E9 商業災損災情速報表 

交通部 

表 F1 交通災情速報表（道路部分） 

表 F2 交通災情速報表（鐵路部分） 

表 F3 交通災情速報表（航空部分） 

表 F4 交通災情速報表（港埠及海運部分） 

表 F5 交通災情速報表（觀光部分） 

表 F6 交通災情速報表（郵政部分） 

表 F7 交通災情速報表（施工中工程災害及其他） 

表 F8 交通災情速報表（救災準備之人力、機具） 

教育部 表 G1 教育部各級學校、社教館所災情速報表 

行政院國家 

搜救指揮中心 
表 H1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支援空中救援勤務速報表 

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 

表 J1 電信事業災情速報表 

表 J2 電信事業災情速報表（受損用戶-市話） 

表 J3 電信事業災情速報表（受損基地台-行動電話） 

其他部會 表 K1 災情通用速報表 

（二）地方政府填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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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表 號 名       稱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表 A1a 直轄市縣市政府災情速報表 

表 A2a 危險區劃定速報表 

表 A3a 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 

表 A4a 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統計表 

表 A5a 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 

表 A6a 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 

表 A7a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計表 

表 A8a 淹水災情速報表 

表 E5a 災情速報表（水庫或堰壩） 

表 E6a 災情速報表（中央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表 E6b 災情速報表（地方管河川、海岸、區域排水） 

二、非即時報 

（一）中央部會填報部分 

單 位 表 號 名       稱 

各災害業務主

管部會 
表 M1 災情統計表（彙總表） 

行政院 

主計處 
表 M2 各級政府公共設施復建經費彙總表 

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 
表 N1 公共設施災害復建經費申請勻支或補助統計表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表 P1 農業災害現金救助統計表 

經濟部 表 Q1 台灣電力公司災損明細表 

（二）地方政府填報部分 

單 位 表 號 名       稱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表 M1a 災情明細表 

表 P1a 農業災害現金救助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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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統計項目定義表 

本作業規定統計項目定義如下 

(一)天然災害： 係指風災、水災、震災、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及其他天

然災害。 

(二)房屋毀損： 因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其認定標準依各類 (土石

流、旱災、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風

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 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之規定。 

(三)房屋淹水： 因水災淹水達五十公分以上。 

(四)農林漁牧業產

物損失： 

含農產、畜禽、漁產、林產損失等。 

(五)農林漁牧業民

間設施損失： 

含農田及農業設施、畜禽設施損失、漁民漁業設施損失等。 

(六)農林漁牧業公

共設施損失： 

含林業設備、漁業設備、水土保持、農田水利等損失。 

(七)自來水： 含管線、機電、土建 (如沉澱池、快濾池、混合池、取水口) 、

辦公廳舍等。 

(八)電力： 包含受損用戶、電桿、輸配線路及其他相關設施。 

(九)瓦斯： 包括瓦斯管線及相關設施。 

(十)航空： 含各民用航空機場設施、跑道、建築物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一)鐵路： 含軌道、路基、橋樑、護坡、隧道、號誌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二)電信： 包含受損用戶、電桿、機械設備、纜線、長途電路、天線及

其他相關設施。 

(十三)道路： 含坍方、路基、路面、護坡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四)河川水利： 含河堤、海堤、排水設施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五)環境保護： 含焚化爐、掩埋場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六)港灣： 含各商港碼頭、貨棧及其他相關設施。 

(十七)觀光： 各風景區相關設施。 

(十八)醫療： 包括各公私立醫療院所。 

(十九)救災設備： 含車輛、船舶、直昇機等及其他相關設施。 

(二十)學校： 含各縣市國中小學校教室、課桌椅及其他相關設施。 

(二一)死亡： 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而死亡者。 

(二二)失蹤： 因災行蹤不明並經戶籍註記有案者。 

(二三)災害救助： 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及各類 (土石流、旱災、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 災害救助種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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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災害救助種類大致上包括農業損失現金救助、人員死

亡、失蹤、重傷之救助、安遷之救助、農田、魚塭、漁商船 

(筏)、遊艇、舢舨之受災救助及住戶淹水之救助。 

(二四)重傷救助： 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起自住院

之日起十五日內 (住院期間) 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

助金金額者。 

(二五)安遷救助： 因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 

(二六)淹水救助： 因水災淹水達五十公分以上之住戶。 

(二七)農田、漁塭

救助： 

農田、魚塭受災致無法耕種或養殖者。 

( 二 八 ) 漁 商 船 

(筏)、遊艇、舢舨

之受災救助： 

漁商船 (筏)、遊艇、舢舨受災致無法作業者。 

(二九)救助金： 災害救助金，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 (市) 政府發給。

所需經費由災害發生地之直轄市、縣 (市) 政府分別編列預

算支應之。 

(三十)復建金額： 指因天然災害發生毀損，修復使之恢復原有功能或因此次天

然災害發現原有設施無法負荷，為預防下次因天然災害發生

毀損而增建所需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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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1  人員傷亡 

姓名 身份證

字號 

出年月

日 

族群 住址 傷勢別 現在位址 聯繫人/聯絡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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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2  房屋倒塌 

縣別 鄉(鎮、

市)別 

村(里) 部落 住址 房屋所

有人 

倒塌情

形 

聯繫人/聯

絡電話 

備註 

            □全倒

□半倒 

    

    

    

            □全倒

□半倒 

    

    

    

            □全倒

□半倒 

    

    

    

            □全倒

□半倒 

    

    

    

            □全倒

□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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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3  道路災情統計表 

________(災害名稱)原住民族地區道路災情統計表         （yy/mm /dd /  

00：00-00:00） 

 

一、原住民部落聯絡道路 

編

號 

路 線

樁號 

縣 市

鄉鎮 

附 近

地名 

阻 斷

時間 

預 計

搶 通

時間 

災 害

情形 

搶 修

措施 

管 制 措

施 

(現場指

揮官) 

動用資

源 

(現場

人員機

具數

量) 

搶修概

估經費

(千元) 

1           

2           

           

 

二、省道、縣道、鄉道、農路 

編

號 

路

線

樁

號 

縣市鄉鎮 

附

近

地

名 

阻 斷 時

間 

預 計

搶 通

時間 

災害情形 
搶修措

施 

管制措

施 

動

用

資

源 

搶修

概估

經費 

(千

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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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4  災情回報單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OOO 災害 原住民族地區災情回報單  

縣市別 鄉鎮市別 最新災情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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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1 災情通用速報表 

填報機關：____________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損害項目   

縣市別 
災害受損狀況 

損失金額 復建及搶修概

估經費(千元) 

人員傷亡(人) 

(區域別) (千元) 死亡 失蹤 受傷 

              

              

              

              

              

              

              

              

              

              

              

              

              

              

              

              

              

              

              

              

              

              

              

註：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

簽章（名）。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二 — 176 

N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 

（ 災 害 名 稱 ） 中 央 災 害 應 變 中 心 

新 聞 媒 體 監 看 處 理 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列管案號：         － 

頻

道 
 

節目

名稱 
 

播報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報

導

內

容 

 

監

看

小

組 

監看人員 

 
監看小組長 

 

查

證

情

形 

 

災

情

小

組 

查證人員 

 
災情小組長 

 

後

續

辦

理

建

議 

□陳閱 

□新聞更正（指揮官批示前，請先會新聞處理組） 

敬會新聞處理組： 

核定後移請新聞處理組 卓處(簽收人：          時間： 月 日 時 分)  

□移請權責單位（                 ）卓處 

(簽收人：          時間： 月 日 時 分) 

□影送參謀組、督導組 

□其他： 

陳 

 
 
 
核 

作業組 核   稿 指揮官批示 

災情小組長 

 

作業組組長 

指揮督導官  

移 辦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簽 收  
權 責 

單 位 
 

回 覆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簽  收 

 

權 責

單 位

辦 理

情 形 

 

指揮官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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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監看彙整總表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監看彙整總表 填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編

號 

時

間 

頻

道 

節目

名稱 
查證事項 查證情形 處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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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更正資料提供表 

   資料提供機關：              編號：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新聞更正資料提供表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間 

 

頻

道 

 

節

目

名

稱 

 

報

導

事

項 

 

惠

請

更

正

內

容 

 
 
 
 
 
 
 
 
 
 

以上資料經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詳予查證，惠請更正。 

 

  此致 

 

○○電視公司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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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災害通報單 

 

敬  陳 
通報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災害防

救） 

□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 

□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行政院第一組組長 

□行政院第六組組長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行政院新聞局 

通報別  初報 □續報（ ） □結報 

通報人

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災害類別  

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

機關 

 電話：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上  午   時   分 

災害地點  

現場指揮官 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繫電話： 

發生原因  

 

 

現場狀況  

 

 

傷亡/損失

（壞）情形 

死亡： 

失蹤： 

傷患：  

損失狀況： 

請求支援事

項 

□無 

□有，機關（單位）： 

   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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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措施 □未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解除緊急應變小組（  年  月  日  時  分） 

□其他作為：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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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營建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通報單 

內政部營建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通  報  單 

年      月      日 

        時      分 

編號： 

 

受 

文 

者 

本署署長室、黃副署長室、蘇副署長室、陳副主任室、主任秘書室、總工程

司室、綜合計畫組、都市計畫組、都市更新組、國家公園組、國民住宅組、

建築管理組、公共工程組、新市鎮建設組、工務組、道路工程組、下水道工

程處、建築工程組、管理組、企劃組、財務組、土地組、材料組、秘書室、

政風室、人事室、公關室、會計室、資訊室、技正室、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雪

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市鄉規劃局、重機械工程隊、新

生地開發局、北區工程處、中區工程處、南區工程處、高雄都會公園管理站、

台中都會公園管理站、本部中部辦公室（營建業務） 

副本收

文者 技正室 

 

內 

                

 

 

 

容 

 

因應                                               颱風，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  年  月  日  時，假內政部消防署成立； 

本署於   年   月    日    時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防救事宜，請查

照。 

發

文

單

位 

 

內政部營建署災害防救中心 

電話：（02）8771-2533；8771-2543；

8771-2396；8771-2398 

傳真：（02）8771-2508 

電子郵件：cpah@ cpami.gov.tw 

地點：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342號 

本通報單係由本署災害應變小組通知本署所屬各級單位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及成

立防災中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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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營建署災害緊急通報單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第    報) 

填報單位：           填報人：           電話：            傳真：             

收件單位：(例假日傳送時請先通知留守人員；傳真〈02〉8771-2578) 

1、本署災害防救中心成立時 

□本署災害防救中心（傳真（02）8771-2508） 

2、本署災害防救中心未成立時（轄區內局部災害） 

□工務組    （傳真（02）8771-2860）□下水道工程處  （傳真（02）8771-2762） 

□道路工程組（傳真（02）8771-2833）□國家公園組  （傳真（02）8771-2681） 

□綜合計劃組（傳真（02）8771-2603）□重機械工程隊（傳真（02）8931-5115） 

3、 □中央災害防救中心（傳真（02）23112500~23112503） 

災害

種類 

□ 風災         □震災           □山坡地災           □建築工程

災害 

□ 市區道路     □下水道災害     □在建工程災害       □海域污染 

□ 山林火災     □山難事件       □其他

「                          」 

發生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 

點 

 

災

害

原

因 

 

損

失

情

況 

 

處

理

情

形 

 

 

災

情

地

點

簡

圖 

 

是否須要求上級長官赴現場勘

查慰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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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災害應變事項報告 

內政部營建署                災

害應變事項報告   第     報 

年      月      日 

        時      分 

- 

 

 

 

災 害 

事 項 

及 應 

變 措 

施 

 

發

布

單

位 

 

內政部營建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電話：（02）8771-2533；

8771-2543；8771-2396 

傳真：（02）8771-2508 

電子郵件：cpah@ cpami.gov.tw 

地點：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3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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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災情監控組流程查核表 

填表人：               (消防署)                                                             時間：   月   日   時   分 

 權 責 單 位 

階  段 
 

(地方政府) 

內政部 

消防署 

內政部 

警政署 

內政部 

營建署 
經濟部 交通部 衛生福利部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 

原子能委員會 

災情監控 

FD2  N1   S2  E3  F1  「緊急醫療

管理系統」建

立災害編

號，專用帳號

登入確認 

C1  IP1  NC1  

FD3  N2   S3  E4  F2  C2  IP2   

FD4     E5  F3  C3  IP3   

或 EMIS5    E6  F4  C4  IP4   

EMIS1     E7  F5     

 A1    E8  F6     

 A8    E9  F7     

     F8  D2     

災情查證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2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EMIS6  

災情彙總  CR1                 

通報確認 

 FDC2          

 FDC3          

 FDC4          

 FDC6          

 N3 或 

EMIS7 

         

          

轉呈行政

院 

 E2          

災情公告 
 EOC1          

 EOC2          

各單位無論是否有資料更新或變更，應定時回報予指揮官及本表填報負責人知悉。 

負責人確認各單位完成表單或 EMIS 系統操作後，應勾選表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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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簡訊發送方式說明 

一、進入中華電信簡訊廣播資訊系統首頁（http://203.66.172.135/esmb/） 

二、輸入代號（4***7）、密碼（2***2**9） 

三、依實際狀況選定發送對象群組 

四、進入「簡訊報表」功能查閱簡訊發送紀錄，確認簡訊是否發送成功。

http://203.66.172.135/e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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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群組傳真操作流程 

一、按免持聽筒，撥 0800-080-122 

二、語音：請輸入用戶序別碼輸入 0**73**4 後再按＃ 

三、語音：請輸入用戶密碼輸入*5*9*9 後再按＃ 

四、語音：請輸入服務代號輸入 101 後再按＃ 

五、語音：請輸入欲傳送名冊之個數請依下列預設參考名冊編號或由附件名

冊資料中決定傳送名冊編號。傳送乙份名冊之對象者請輸入１後再按＃；

同時傳送多份名冊之對象者請輸入名冊個數後再按＃。 

六、經系統再次確認名冊個數，正確無誤者輸入＃，否則輸入＊。 

七、語音：請輸入第”N”段名冊編號將欲傳送第Ｎ份名冊之編號輸入後按

＊。 

八、經系統再次確認名冊編號，正確無誤者輸入＃，否則輸入＊。(傳送多份名

冊者則重複 7、8 步驟，直至所有名冊均輸入完畢為止) 

九、語音：請按傳真機傳送鍵確認傳真文件已放妥於傳真機後按啟動，即開

始傳真。 

十、完成『每次』群組傳真作業後應立即確認文件是否傳送成功(行政院及內政

部直屬長官應逐一先行電話確認)後，完成填報「群組傳真通報管制表」，並

將傳送資料當作附件，陳核後送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督導組併督導報告表交

參謀組彙辦。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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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目的 

本災害應變中心搜索救援組標準作業流程(以下簡稱本流程)，係依災害防救

法第 3 條規範，針對內政部主管之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及海嘯災害為主

要對象，適用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下之搜索救援組。 

 

適用對象 

本流程適用對象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第十二項第三款作業群組中，

第 2 點搜索救援組中所列舉之單位，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

中心、國防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配合參

與，辦理人命搜救及緊急搶救調度支援事宜。 

 

主要元件 

本流程包含角色定位與權責、標準作業流程圖、標準作業檢查表、作業方式

及表報等四大基本元件，茲說明如下。 

1. 角色定位與權責 

前述適用對象之權責，由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第九

項各款之定義為主，為釐清搜索救援組所涉及之必要職務及關鍵角色，

在此進一步說明，包含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決策者、指揮官、副指揮官、

協同指揮官、參謀群組等，以及前述適用對象列舉之相關部會。本流程

針對各角色彙整其所涉之相關法令規章與作業辦法於本元件中，除供各

進駐機關之人員參考以釐清其權責，並於本流程之其他元件中進一步說

明其作業主要內容，以利於災害應變過程中第一時間提供積極作為。 

本流程元件中所擷取之法令規章與作業辦法等相關內容，均以本流

程適用對象相關之內容為主，即為該法令規章或作業辦法之一部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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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符或相關法令更新或修改者，以該法令之正確或最新內容為準，並

隨即更換本流程元件之內容。 

 

2. 標準作業流程圖 

為釐清各角色在災害應變過程中之主要作業項目及其時序關係，本

流程提供流程圖，以利所屬成員於不同時間點掌握其職務相關之前置作

業項目及待辦作業項目，並了解其他群組成員於同一時間點進行之作業

項目，以利各成員間資訊交換及配合協調。 

 

3. 標準作業檢查表 

依前項流程圖之內容，為達成各單位作業內容及進度掌控之目的，

訂定各階段之標準作業檢查表，要求成員定時填報，除定時提醒其階段

任務外，更有利確認各項作業落實之狀況，達成維持基本運作效率之目

的。 

 

4. 表報及作業方式說明 

本元件提供各成員在運作過程中所需之必要資源，包含制式報表格

式、EMIS 操作頁面說明等，俾使所有成員可在第一時間取得須填具之

報表格式或了解作業方式，並達成資訊內容一致之目的。 

 

其他 

1. 各成員部會應填具緊急應變小組負責人、聯繫電話等聯繫資訊備查，以

利通訊聯繫之用。 

2. 各進駐人員值勤期間應隨時待命，不得擅離崗位以因應緊急資訊傳達與

彙整之目的。 

3. 本作業程序得依實際作業需要，隨時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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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 定 位 與 權 責 

決 策 者 

代表人員 

  中央災害防救會召集人：行政院院長 

 

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 

第 13 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之

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開設時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並

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

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四、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    

災害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應變中

心之開設及其分級，並應於成立後，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

人（以下簡稱會報召集人），並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次災害之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指揮官。前項應變中心成立事宜，應於三日內補

提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 

十七、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

長，應即分別成立應變中心，並陳報會報召集人分別指定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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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 因風災伴隨發生水災及土石流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發生時，

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 

    （三）因震災或海嘯併同發生核子事故災害時： 

          1.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擔任協同指揮官，當地震、海嘯等其餘災害應變處置已

告一段落，惟核子事故災害尚須處理時，指揮官轉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內政部部長擔任協同指揮官。 

          2.應變中心作業群組增設核能救援組，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

部消防署、警政署、空中勤務總隊配合參與，辦理核災救援等事

項，並進駐幕僚參謀組、管考追蹤組、情資研判組、災情監控組、

新聞發布組、疏散撤離組及醫療環保組，至有涉核災居民之疏散

撤離部分，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其他疏散撤離組進駐單

位配合參與。 

          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緊急應變小組，提供相關核子事故訊息，

配合應變中心相互聯繫支援，執行相關應變運作事宜。 

    （四）應變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仍應即報請會報召集人，決定併同應

變中心運作或另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其指揮官。 

二十二、災害緊急應變處置已完成，且後續復原重建可由各相關機關、單位、

團體自行辦理，無緊急應變任務需求時，經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提報後，指揮官得以口頭或書面報告會報召集人撤除應變中

心。 

        應變中心撤除後，各進駐機關（單位、團體）應詳實記錄應變中心

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施，送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彙整、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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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災後復原重建措施，由各相關機關（單位、團體）依權責繼續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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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內政部部長 

 

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 

第 13 條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之

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開設時機及其分級，應於成立後，立即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並

由召集人指定指揮官。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得視災情研判情況或聯繫

需要，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立即成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第 14 條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執

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

或公共事業，應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第 28 條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參與編組機關首長應依規定親自或指派權責人員

進駐，執行災害應變工作，並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指揮、協調與整合。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有固定之運作處所，充實災害防救設備並作定期演練。

為免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因重大災害致無法運作，或為支援跨直轄市、縣（市）

處理區域性重大災害，應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四、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應視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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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模、性質、災情、影響層面及緊急應變措施等狀況，決定應變中心之

開設及其分級，並應於成立後，立即口頭報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以

下簡稱會報召集人），並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次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

主管機關首長擔任指揮官。前項應變中心成立事宜，應於三日內補提書面

報告會報召集人。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指揮

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機關（單位、

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召開

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

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情狀

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報提

出報告資料。 

十三、指揮官依需要啟動功能分組後，各分組除依前點第三項規定任務執行外，

並應執行下列個別規定事項： 

（一） 幕僚參謀組：掌握災情狀況，辦理災情分析預判及應變，擬訂防救

災策略及作為提供指揮官決策參裁建議。 

（二） 管考追蹤組：掌握應變中心指揮官及主持工作會報各級長官指（裁）

示事項各部會辦理情形。 

（三） 情資研判組：於工作會報前及配合中央氣象局新發布警報資訊時，

召開防災情資分析會議，分析可能發生之災情，提供幕僚參謀組作

為研判應變措施建議之基礎，並得視災情狀況需要，隨時召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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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四） 災情監控組：負責綜整各分組所掌握最新災情，定時製作災情報告

上網發布，並監看新聞媒體報導。 

（五） 新聞發布組：對於災情搶救情形，適時發布新聞稿或以跑馬燈公告，

必要時召開記者會說明，並對於錯誤災害報導立即提供媒體正確消

息，促請更正，同時追蹤掌握後續更正情形。 

（六） 網路資訊組：掌握防災及應變資訊傳遞狀況。 

（七） 支援調度組：掌控追蹤救災所調派之人力、機具等資源之出發時間、

位置及進度。 

（八） 搜索救援組：掌握人命搜救執行情形。 

（九） 疏散撤離組：掌握地方政府執行災害危險區域民眾緊急避難、疏散

撤離人數之統計及通報，與登山隊伍聯繫及管制下山人數。 

（十） 收容安置組：掌握各地收容所開設地點、遊客安置及收容人數。 

（十一） 水電維生組：整合抽水機支援調度事宜，並明確掌控所調派之人

力、機具等資源之出發時間、位置與進度，及整合自來水、電力、

電信、油料災情、搶修進度、修復時間等資訊。 

（十二） 交通工程組：整合國道、省道、縣道、鄉道、農路等所有道路交

通災情、搶修進度、修復時間等資訊。 

（十三） 農林漁牧組：掌握土石流潛勢區域、發布土石流警戒及疏散撤離

人數資訊。 

（十四） 民間資源組：掌握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民生物資整備及運用志

工之情形。 

（十五） 醫衛環保組：掌握災害死傷人數及環境災後清理、消毒資訊 。 

（十六） 境外救援組：掌握境外援助資訊及進度。 

（十七） 核能救援組：掌握核子事故救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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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指揮官得視實際情形，彈性啟動功能分組或增派其他機關派員進駐，各

功能分組之成員機關應依需要，派遣所屬權責單位派員進駐；各分組主

導機關亦得視實際需要，報請指揮官同意後，通知其他機關派員參與運

作。 

 

 內政部緊急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 

（一）主動執行本部業務範圍內有關之災害防救事項，及配合災害防救

中心之指示從事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及傳遞

災情。 

（三）加強與防災機關、單位之聯繫，並主動提供支援與協助。 

（四）災情及損害之立即調查、處理、報告事項。 

（五）有關防災事宜及其他交付任務之執行。 

九、參加本部編組各單位，應指定能全天候負責通報及受理通報之權責單位

及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災害即將來臨時，通報單位應主動相互連繫。

如災害已造成電訊中斷無法連繫時，視同本部緊急應變小組即時成立。 

 

 內政部消防署平日輪值及災害應變作業規定 

參、作業程序： 

三、當災情轉趨嚴重或有擴大之虞，必須成立本署緊急應變小組或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時，由指揮督導官或總值日官報告署長並建議啟動緊急應變小

組組別與進駐部會，經署長同意後，通知當月第一梯次輪值人員進駐，

通報分工如下。但於震度六級以上地震發生時，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第一

梯次輪值人員應不待通知，主動於一小時內返署參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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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謀組員：發布進駐簡訊，通知本署第一梯次輪值人員進駐，並通

報應進駐部會。 

(二)災情監控小組長：分配參謀組員、查證組員、後勤組員、資通組員

及災情彙整員，分別電話通知災害管理組組長及

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第一梯次啟動組別之組長，並

請各組組長轉知所屬應進駐人員，掌握所屬進駐

情形。 

(三)災害管理組人員：接獲通知進駐後，依指揮督導官、總值日官或災

害管理組組長指示，執行以下應變作業： 

1. 協助掌握內政部營建署、警政署、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防部、教育部、衛生署及文化

部之災情查證、應變處置及後續追蹤。 

2. 以簡訊通報本署同仁，啟動緊急應變小組進駐（附件 2）。 

3. 需相關機關進駐協處時，以電話、簡訊通知其聯絡窗口派員進駐。 

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二級開設之公文簽核。 

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二級開設之準備：本署以及進駐機關簽到

簿冊、識別背心(胸章)、座位牌、防救災應變系統專案開設，以

及電視牆設備啟動等。 

6. 高階長官蒞臨時之背心與座位牌準備。 

7. 高階長官蒞臨本署簡報之製作。 

8. 高階長官蒞臨應進駐單位之電話通知。 

9. 議程規劃與撰擬高階長官裁示稿。 

10. 高階長官蒞臨之車位安排。 

 

四、由執勤官指揮執勤員 1、2、3立即進行災情查證及通報，查詢最新災情

狀況後，將繕打災情資料顯示 DLP電視牆上，供所有作業人員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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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必要時協請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將災害現場空拍影像、照片、地

理位置圖資或地理資訊系統圖檔等相關災情資料顯示 DLP電視牆上，俾

供所有作業人員查看。 

六、指揮督導官應綜理全般災情狀況之掌握、處理、聯繫與通報，必要時以

電話陳報行政院暨相關部會及本署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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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同 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災害防救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擔任，1 至 5 人擔任。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指揮

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變中心

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行政院災

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 機關（單

位、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

召開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

關應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

情狀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

報提出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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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指 揮 官 

代表人員 

  由指揮官指定，1 至 5 人擔任。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五、應變中心置指揮官一人，綜理應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協同指揮官一人至

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行政院政務委員及該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

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災害應變指揮事宜；副

指揮官一人至五人，由指揮官指定之，襄助指揮官及協同指揮官處理應

變中心災害應變事宜。依應變中心實際運作，指揮官認有必要時，得請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督導官協助協調整合災害應變事宜。 

十一、應變中心成立後，由指揮官親自或指定人員發布有關災情。機關（單位、

團體）派員進駐應變中心後，指揮官、協同指揮官或副指揮官應即召開

工作會報，瞭解相關單位緊急應變處置情形及有關災情，並指示相關應

變措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期間，由副指揮官以上人員定時並視災情狀

況隨時召開工作會報，各進駐機關及功能分組主導機關應於工作會報提

出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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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組 

組別 

  作業群組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十二、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及

前進指揮所，各群組下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得

視實際情形啟動功能分組，並得指派功能分組主導機關統籌支援地方政

府之必要協助。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三）作業群組：統籌辦理各項防救災工作執行事宜。 

十七、多種重大災害發生之處理模式如下： 

    （一）多種重大災害同時發生時，相關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

應即分別成立應變中心，並陳報會報召集人分別指定指揮官，統籌

各項災害之指揮、督導及協調。 

    （二）因風災伴隨發生水災及土石流災害等互有因果關係之災害發生時，

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 

    （三）因震災或海嘯併同發生核子事故災害時： 

          1.會報召集人原則指定內政部部長為指揮官，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擔任協同指揮官，當地震、海嘯等其餘災害應變處置已

告一段落，惟核子事故災害尚須處理時，指揮官轉由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內政部部長擔任協同指揮官。 

          2.應變中心作業群組增設核能救援組，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

部消防署、警政署、空中勤務總隊配合參與，辦理核災救援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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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並進駐幕僚參謀組、管考追蹤組、情資研判組、災情監控組、

新聞發布組、疏散撤離組及醫療環保組，至有涉核災居民之疏散

撤離部分，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導，其他疏散撤離組進駐單

位配合參與。 

          3.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之緊急應變小組，提供相關核子事故訊息，

配合應變中心相互聯繫支援，執行相關應變運作事宜。 

    （四）應變中心成立後，續有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各該災害之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仍應即報請會報召集人，決定併同應變中

心運作或另成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及指定其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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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分 組 

組別 

  搜索救援組 

 

相關法令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十二、應變中心依各類型災害應變所需，設參謀、訊息、作業、行政等群組及

前進指揮所，各群組下設功能分組，處理各項災害應變事宜。指揮官得

視實際情形啟動功能分組，並得指派功能分組主導機關統籌支援地方政

府之必要協助。各功能分組之主導機關、配合參與機關及其任務如下： 

（三）作業群組：統籌辦理各項防救災工作執行事宜。 

2. 搜索救援組：由內政部消防署主導，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國防部、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配合參與，辦理人命搜救及緊急搶救調度支援事宜。 

十三、指揮官依需要啟動功能分組後，各分組除依前點第三項規定任務執 

      行外，並應執行下列個別規定事項： 

     （八）搜索救援組：掌握人命搜救執行情形。 

十六、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指定之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應開設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通報

及應變相關事宜。各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開設之緊急應變小組，應執

行下列緊急應變事項： 

    （一）緊急應變小組由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或公共事業負責人擔任召集人，

召集所屬單位、人員及附屬機關予以編組，並指派簡任或同職等

職務人員為該小組業務主管，擔任各該機關、單位或公共事業災

害防救業務聯繫協調窗口。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三— 24 

    （二）緊急應變小組應有固定作業場所，設置傳真、聯絡電話及相關必要

設備，指定二十四小時聯繫待命人員，受理電話及傳真通報，對

於突發狀況，立即反映及處理。 

    （三）緊急應變小組應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行運作，主動互相聯

繫協調通報，並執行災情蒐集、查證、彙整、通報、災害搶救及

救災資源調度等緊急措施。 

    （四）緊急應變小組應於應變中心成立後，配合執行災害應變措施，持續

運作至災害狀況解除為止。 

  



附錄三 搜索救援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三— 25 

 

主 辦 單 位 

  內政部消防署 

 

相關法令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三、任務︰ 

一、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由署長擔任指揮官，副署長、主任秘書、災害管理組組

長及署長指定人員輪流擔任副指揮官，下設六組，分別為協調組、新聞組、

參謀組、作業組、後勤組、安全組，各組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協調組：置協調官若干名，由署長指定組室主管擔任，依指揮官指示

擔任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官。  

（二）新聞組：置組長一人，由秘書室公關科及組室科長以上人員擔任，組

員一名，由公關科及組室人員擔任，負責媒體連繫新聞發布等事宜。  

（三）參謀組：置組長一人，由災害管理組組長或簡任級人員擔任，必要時

由副指揮官兼任，組員若干名，由災害管理組及組室人員擔任，負責

應變中心幕僚作業、工作會報議事管考、人力物資資源調度管理、功

能性編組配合事項及資、通訊設備維護等事宜。  

（四）作業組：置組長一人，由組室主管擔任，副組長一人，由科長以上人

員擔任，組員若干名，由組室人員擔任，負責協助消防機關災害搶救

應變事宜，調查統計受災直轄市、縣（市）請求支援內容及調度、聯

繫提供支援直轄市、縣（市）人力、機具資料、新聞監看與更正、案

件受理、災情查證彙整、通報、掌握及追蹤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

撤離命令之發布情形和督導地方消防系統執行災區疏散撤離、民眾遠

離危險區域勸導等事宜。 

（五）後勤組：置組長一人，由秘書室、綜合企劃組等單位科長以上人員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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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組員若干名，由組室人員擔任，負責採購、餐飲、清潔維護等相

關行政庶務等後勤事宜。 

（六）安全組：置組長一人，由人事室、會計室、政風室、督察室等組室主

管擔任，組員若干名，由相關組室人員擔任，負責門禁管制、車輛管

制、長官蒞臨時電梯控制及相關安全維護事宜。 

二、本署緊急應變小組編組人員任務 

（一）組長: 

1. 統籌作業組全般任務。 

2. 統籌協助各消防機關執行災害搶救應變事宜。 

3. 統籌應變中心災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全般任務，並視災情查證需

要，得主動提出請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署、警政署、營建署等派

員進駐協同作業，需進駐部會及其人數陳送應變中心指揮官批示後，

送相關部會派員進駐，並交付人員工作任務。 

4. 統籌負責縣市請求支援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直轄市、縣（市）人

力、機具等相關事宜。 

5. 統籌協調全盤災情的掌握及綜整，原則上每 3 小時提供參謀組災情

相關資料產出災害應變處置報告。遇重大災情案件時，即時提供指

揮官及各編組組長災情相關資料，以達資訊共有共享。 

6. 視災害應變實際情形調整編組人員任務。 

7. 統籌掌握、追蹤及督導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撤離命令之發布情

形及疏散撤離執行狀況。 

8. 應變中心工作會報召開時，若參謀組組長無法報告時，代理報告應

變中心災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9. 督導組員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災情

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二）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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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襄助組長統籌作業組全般任務。 

2. 依指揮官命令擔任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協調官。 

（三）新聞監看小組 

1. 小組長 

(1) 指揮調度組員執行新聞監看作業，發現需查證之災情新聞報導時，

立即錄製成影像檔上傳至防救災資訊系統，並填具相關表單 （如

N1、N2、N3【涉及本署新聞更正部分】），送應變中心指揮官（副

指揮官）批示後，交相關部會處置回報，並予以編號控管。 

(2) 負責管控所有組員紀錄之災情案件，並予編號列管及彙整後送災

情小組查證。 

2. 組員 

(1) 依組長、小組長分配執行新聞監看作業，一旦發現需查證之災情

新聞報導時，立即錄製成影像檔後上傳防救災資訊系統網站，並

填具相關表單 （如 N1、N2、N3【涉及本署新聞更正部分】），送

應變中心指揮官（副指揮官）批示後，交相關部會處置回報，並

予以編號控管。 

(2) 於應變中心二級以上開設且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啟動時，負責早晚

報剪報事宜。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事項。 

3. 新聞彙整員 

(1) 負責將查證情形及後續追蹤管制結果詳實記錄並控管。 

(2) 每 2 小時彙整資料 1 次，如有特殊情形則隨時調整彙整時間。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事項。 

（四）災情小組 

1. 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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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籌直轄市、縣（市）災情彙整、災情查證監控任務推動，掌控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出動救災人力、機具及災

情統計。 

(2) 指揮組員每小時更新資料，每 3 小時更新 1 次提供參謀組災情相

關資料製作災情處置報告。 

(3) 指揮組員遇重大災情案件時，即時提供指揮官及各編組組長災情

相關資料，以達資訊共有共享。 

(4) 統籌掌握及追蹤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疏散撤離命令之發布情形，

並交部會小組通報疏散撤離組主管部會辦理疏散撤離統計彙整事

宜。 

(5) 督導地方消防系統執行災區疏散撤離、民眾遠離危險區域勸導等

事宜。 

(6) 督導組員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災

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2. 副小組長 

(1) 襄助小組長統籌災情小組工作推動。 

(2) 指揮組員 7 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統計資料，交災情彙整員彙

整於「災情速報表」（C1），並對尚未回報之部會予以催辦。 

3. 組員 1-6 

(1) 依分配隨時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最新統計資料，災情緩和時

亦應每小時查報 1 次，並隨時提醒相關部會查證處置回報。 

(2) 彙整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災情統計資料後製作「災情速報

表」（C1），並與縣市災情相互比對確認後，將電子檔送交參謀組

（文書小組）協助播放於首長決策室電視牆上。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4. 組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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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分配隨時向各部會蒐集相關災情及最新統計資料，災情緩和時

亦應每小時查報 1 次，並隨時提醒相關部會查證處置回報。 

(2) 彙整各部會及直轄市、縣（市）災情統計資料後製作「災情速報

表」（C1），並與縣市災情相互比對確認後，將電子檔送交參謀組

（文書小組）協助播放於首長決策室電視牆上。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5. 災情彙整員 

(1) 彙整直轄市、縣（市）災情資料，每 3 小時提供參謀組災情相關

資料製作災害處置報告（C2）。 

(2) 將災情相關資料儘可能轉為簡報檔交參謀組彙整製作應變中心災

情監控組及搜索救援組簡報。 

(3) 依組長、小組長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五）通報小組 

1. 小組長 

(1) 負責將核定後之即時災情報告傳真部、院、府等上級機關，並影

送首長決策室各部會進駐單位。 

(2) 負責將核定後之通報依收文單位傳真發送，並填具檢核表。 

(3) 協同組員負責持「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送指揮官批示，遇新聞

更正案件送指揮官批示前，先會新聞發布組，並於批示後影送相

關部會簽收處置，正本送新聞監看小組長，另影送 5 份送相關單

位（指揮官、副指揮官各 1 份、作業組 2 份、參謀組 1 份），同時

將部會處置完成經指揮官批示之回復表送回作業組（新聞監看小

組）彙整。 

2. 組員 

(1) 負責將彙整災情陳請署長核閱後，傳真部、院、府等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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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影送應變中心各進駐單位。 

(2) 負責將奉核定後之通報依收文單位傳真發送，並填具檢核表。 

(3) 負責持「新聞媒體監看處理表」送指揮官批示，遇新聞更正案件

送指揮官批示前，先會新聞發布組，並於批示後影送相關部會簽

收處置，正本送新聞監看小組長，另影送 5 份送相關單位（指揮

官、副指揮官各 1 份、作業組 2 份、參謀組 1 份），同時將部會處

置完成經指揮官批示之回復表送回作業組（新聞監看小組）彙整。 

（六）搜救小組 

1. 小組長（值勤官） 

(1) 指揮小組成員執行救災救護案件之受理、查證、調度、通報及聯

繫事宜。 

(2) 各消防機關救災情況之瞭解及協助處理事宜。 

(3) 當日各種執勤紀錄、報表及救災申請支援之初審。 

(4) 各執勤人員勤務之分配並督導各相關搜救單位執行搜救任務。 

(5) 提供應變中心搜索救援組相關資料，交由參謀組彙整製作簡報。 

(6) 臨時交辦事項。 

2. 值勤員 

(1) 擔任專責輪值接聽本署電話，執行救災救護案件之受理、查證、

調度、通報、聯繫及記錄事宜（F1）。 

(2) 查詢及彙整直轄市、縣（市）一般案件災情資料。 

(3) 重大災情，報告小組長、組長，依指示製發簡訊或災害通報告單

（F2）傳真各級長官。 

(4) 執行受災縣市所提出支援需求，協調、聯繫及記錄直轄市、縣（市）

相互調度支援救災事宜。 

(5) 受理直昇機申請及聯絡事宜。 

(6) 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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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組長、執勤官指示支援相關工作。 

（七）調度小組 

1. 小組長 

(1) 統籌負責調查彙整統計縣市出動救災人力、機具、請求支援內容

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2) 督導組員製作提供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表及接受支援縣市機具

報到一覽表。 

2. 組員 

(1) 負責調查彙整統計縣市出動救災人力、機具、請求支援內容及調

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2) 製作提供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表及接受支援縣市機具報到一覽

表。 

（八）替代役 

1. 協助彙整統計受災縣市請求支援內容及調度、聯繫提供支援縣市人

力、機具資料等相關事宜。 

2. 依組長、組員指示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規定 

貳、任務 

一、基本任務： 

（一） 統籌指揮、調度、管制及聯繫救災、救護相關事宜。 

（二） 重大災害災情之彙整、陳報、通報、轉報。 

（三） 指揮中心勤務之規劃、督導、考核。 

（四） 火災搶救、緊急救護及為民服務案件之統計或出勤派遣。 

（五） 異常氣象資料及災害預警資料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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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務區分： 

（一） 內政部消防署指揮中心 

1. 有關全國災害搶救之指揮、調度、管制及聯繫等事項。 

2. 有關全國重大災害災情之彙整、陳報及通報。 

3. 對指揮中心勤務之督導、考核。 

4. 對指揮中心資訊、通信業務之規劃、管理及督導。 

（二） 直轄市、縣（市）消防局及港務消防隊指揮中心 

1. 有關轄區災害搶救之指揮、調度、管制及執行。 

2. 有關轄區重大災害災情之彙整及搶救報告之陳報。 

3. 一一九報案受理與勤務出勤之派遣及管制。 

4. 對所屬大、中、分隊勤務之督導。 

5. 災害發生時，綜合動、靜態資料，發揮幕僚諮詢功能。 

參、編組及職掌 

指揮中心視勤務需要設總值日官、執勤官、執勤員及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

下簡稱救護人員），其職掌分列如下： 

一、總值日官： 

（一） 消防安全全般狀況之掌握、處理及聯繫事項。 

（二） 督導執勤官、執勤員及救護人員執勤當日之必要作業事項。 

（三） 機關之安全維護。 

二、執勤官： 

（一） 受命救災救護之指揮、調度及聯繫。 

（二） 全般災情狀況之分級陳報。 

（三） 執勤當日各種紀錄、表報之初審。 

（四） 重大災害搶救處理報告之撰寫及陳報。 

（五） 執勤人員勤務之分配。 

（六） 其他長官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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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勤員： 

（一） 襄助執勤官掌握、處置全般狀況。 

（二） 受理報案與受理災情報告及查詢。 

（三） 各項狀況之紀錄、報表之填寫及協調、聯繫事項。 

（四） 各類傳真資料之處理，包括登記、陳閱、轉交、轉傳真等。 

（五） 臺閩地區火災搶救暨緊急救護日報表之統計。 

（六） 其他長官交辦事項。 

四、救護人員： 

       依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十二條暨相關規定執行其職掌。 

伍、作業要領 

一、指揮中心應參酌各級消防機關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作業處理要領區分表處

理相關作業事項。 

二、報告及通報： 

（一） 遇有災害發生，應立即陳報、通報，並嚴守不遲報、不漏報、不匿

報及不誤報之紀律。 

（二） 報告內容應具備何時、何地、何物、何人、何事等五要素簡明扼要，

以求具體完整。 

（三） 接獲報告後應即作處置（理），且須主動查詢疑義或不明部分，不

可等候報告。 

（四） 報告時應考量狀況大小、災害程度、災害性質。遇重大災害時，應

即時向上級機關或首長同步報告，並視災情狀況通報稅捐、社政或

鄉（鎮、市、區）公所等相關機關。 

（五） 持續掌握災害現場及災情，並貫徹初報、續報、結報之作業程序。 

（六） 執勤人員處置狀況、查詢轉報、指揮調度得宜，對災害搶救、人命

救援，著有績效者，得依權責或比照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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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予以敘獎。 

（七） 執勤人員對重大災害之陳報、通報及紀錄，有不實或延誤之情事者，

得依權責或比照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之規定予以處分。 

六、各種重大災害處理步驟： 

（一） 發生重大火災或其他重大災害，在未成立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前，指

揮中心應確實掌握狀況，隨時提供最新資訊，通報業務單位，以作

為簽報成立之依據。 

（二） 發生重大火災或其他重大災害，在成立各級災害應變中心後，執勤

人員應全力配合執行之。 

（三） 指揮中心應依據重大火災、風災、震災、爆炸災害及其他特殊重大

災害處理作業流程表，作為執勤人員之標準作業模式。 

（四） 救援支援申請： 

1. 航空器支援申請： 

依「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航空器申請暨派遣作業規定」辦理。 

2. 國軍支援申請： 

(1) 依申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規定辦理。 

(2) 持續追蹤支援任務，並將全程狀況記載於執勤紀事表。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二、內政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之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



附錄三 搜索救援組標準作業流程 

附錄三— 35 

 

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一）消防署：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行政及災害防救事務，統一指揮、監

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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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警 政 署 

 

相關法令 

 內政部警政署災害應變小組作業要點 

二、任務：（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7條第 1、 7、 9款、第 30條第 1、 2項） 

  （一）執行傳達災害預報、警報消息有關事項。 

  （二）執行災情蒐集及查（通）報有關事項。 

  （三）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有關事項。 

  （四）執行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有關事項。 

  （五）執行勸導及強制疏散災區民眾有關事項。 

  （六）執行災區受困民眾搶救有關事項。 

  （七）執行災區犯罪偵防有關事項。 

  （八）協助災區復原工作有關事項。 

  （九）協助災區罹難者屍體相驗有關事項。 

  （十）其他有關警政事項。 

四、任務分工： 

  （一）主管業務副署長：承署長之命綜理本署全般災害應變事宜。 

  （二）主任秘書：襄助主管業務副署長綜理本署全般災害應變事宜。 

  （三）行政組： 

        1.災區警察勤務規劃有關事項。 

        2.有關災害（難）地區民眾勸導及強制疏散督導執行事項。 

        3.協助處理災區環境污相關事項。 

        4.其他有關警察行政事項。 

  （四）保安組： 

        1.災區警戒、治安維護有關事項。 

        2.運用義勇警察、山青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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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調派保安警力執行災區警戒、治安維護及災區復原有關事項。 

        4.山難及空難緊急應變有關事項。 

        5.其他有關保安事項。 

  （五）交通組： 

        1.災區交通管制、疏導有關事項。 

        2.協助陸上交通事故之處理。 

        3.運用交通義警協助救災有關事項。 

        4.其他有關交通事項。 

  （六）外事組： 

        1.外僑（勞）安全有關事項。 

        2.涉外案件協調處理有關事項。 

        3.調派外事人員執行災區外籍人士協調工作。 

        4.其他有關外事事項。 

  （七）戶口組： 

        1.災區失蹤人口協尋及管制有關事項。 

        2.關於災區戶口相關事項。 

  （八）安檢組： 

        1.機場、港口區域內災難事故協助處理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安檢事項。 

  （九）後勤組： 

        1.災區警察單位廳舍、裝備、器具受損之調查處理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後勤事項。 

  （十）經濟組： 

        1.災區國土保護有關事項。 

        2.災區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之調查及處理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經濟事項。 

  （十一）督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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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督導考核警察單位執行災害防救有關勤務事項。 

          2.員警執行救災優良事蹟之調查有關事項。 

          3.辦理災區員警因公傷亡慰問事項。 

          4.其他有關督察事項。 

  （十二）保防室： 

          1.災區社會治安事件之調查。 

          2.其他有關保防事項。 

  （十三）公共關係室： 

          1.新聞媒體報導、採訪之安排事項。 

          2.新聞發布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公共關係事項。 

  （十四）資訊室： 

          1.各項統計資訊網路傳遞、彙整機制建立與維護有關事項。 

          2.其他有關資訊作業事項。 

  （十五）秘書室： 

          1.本署災害應變小組成立期間之行政庶務事項。 

          2.署本部災害搶救及復原工作事項。 

  （十六）勤務指揮中心： 

          1.全天侯傳達災害（難）預報、通報及聯繫有關事項。 

          2.接獲相關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應

立即報告各級長官，並通報民防組及業務權責有關組、室人員。 

          3.持續災情查（通）報事宜。 

          4.災區治安有關命令之傳達事項。 

          5.有關災難緊急救助通報聯繫事宜。 

          6.其他有關勤務指揮事項。 

  （十七）警察電訊所： 

          1.各警察單位有線、無線電通訊系統暢通之維護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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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督導警察單位有線、無線電通訊系統提供支援相關單位或災區居民

之通訊聯繫有關事項。 

  （十八）刑事警察局： 

          1.災區犯罪偵防有關事項。 

          2.協助災區罹難者屍體相驗有關事項。 

          3.協助處理爆炸災害相關事項。 

          4.其他有關治安事項。 

  （十九）警察廣播電臺： 

          1.報導執行救災、支援災後復原相關工作及優良事蹟有關事項。 

          2.協助提供各地災情資訊及宣導相關救災措施有關事項。 

          3.其他有關救災訊息事項。 

  （二十）民防組： 

          1.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與本署相關秘書作業。 

          2.本署災害應變小組成立與撤除之秘書作業。 

          3.災害應變小組之協調聯繫及綜合有關事項。 

          4.運用民防人員協助救災之協調聯繫有關事項。 

          5.其他有關民防事項。 

九、各警察單位應行作為如下： 

  （一）各警察單位應參照本作業要點及相關法規，依據地區任務特性， 

        策定緊急應變執行作業規定，執行災害（難）有關防救任務。 

  （二）各警察單位於接獲所在地政府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指派一級主 

        管以上人員進駐該管應變中心參與應變作業；該單位同時成立災 

        害應變小組。 

  （三）各警察單位於接獲本署災害預報及防救整備之通報時，對於在山 

        區、河床、溪邊、海邊等活動之社團及民眾，應加強實施勸阻（ 

        離）及宣導，以保護其安全。 

  （四）各警察單位對轄區各種災害（難），應確實查（通）報及掌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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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發展狀況，適切規劃勤務，加強各種措施積極處理相關事宜， 

        並於每日 7  時前，填傳本署勤務指揮中心及民防組；如有特殊 

        緊急狀況，則將狀況處理情形即時傳真本署勤務指揮中心及民防 

        組。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二、內政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之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

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二）警政署：指揮全國各警察機關協助執行災害防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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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相關法令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組織法 

第二條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本隊) 掌理下列事項： 

一、空中勤務制度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二、空中勤務之研究發展。 

三、空中勤務航務、機務、後勤補給之規劃及執行。 

四、空中勤務訓練之規劃及執行。 

五、支援各種天然災害及重大意外事故等災害搶救之空中救災。 

六、支援山難搜尋、水上救溺及海上救難等人命搜救之空中救難。 

七、支援緊急醫療之空中救護轉診、器官移植等空中救護。 

八、支援災情觀測、重大緊急犯罪空監追緝、海洋 (岸) 空偵巡護、交通空巡

通報、環境污染調查、國土綜合規劃空勘航攝等空中觀測偵巡。 

九、支援救 (勘) 災人員、裝備、物資之運送等空中運輸。 

十、空中救災、救難及其他相關之演習訓練。 

十一、其他有關空中支援勤務。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規定 

二、為執行重大災害防救措施，成立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本總隊）

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以下簡稱應變小組），集中調度人員、機具、航空器

支援作業，俾於最短時間內妥善處理有關災害防救工作。   

四、作業時機 

  （一）遇各種災害發生，應變中心成立，通知本總隊派員進駐該中心，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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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中心簽報召集人成應變小組，以配合應變中心執行災害防救措

施。 

  （二）遇本總隊大飛航事件，依本總隊飛地安事件處理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五、作業方式 

  （一）應變小組依任務需要，必要時得派遣前進指揮所人員進駐災區，就近

辦理調度及協調相關事宜。 

  （二）應變小組勤務組及綜合組人員在勤指中心聯合作業。 

  （三）本總航空器支援搶救各項災害績效發布，依本總隊發言人暨新聞聯繫

作業規定辦理。 

  （四）勤務組負責各項訊、通訊及應勤設施定期檢測，以確認相關設施之功

能正常，遇有故障情形立即通知通訊組進行維修及故障排除。 

  （五）災害狀況不再繼續擴大或災情已趨緩和，或應變中心縮小編組且本總

隊進駐人員歸建，其後續作業可循正常業務程序處理時，以口頭或

書面報請召集人核可後撤除應變小組。   

  （六）應變小組撤除時，勤務組應詳實紀錄應變小組成立期間相關處置措施

及彙整勤務績效資料。   

六、應變小組成立時，各勤務大隊及勤務隊應維持妥善機出助所需飛航組員之

能量，俾利執行防救災任務。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申請暨派遣作業規定 

三、申請項目 

    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有非經航空器支援，無法有效達成緊急救災、救難、救

護或行政作為之目的者，得向本總隊申請派遣航空器，其項目如下： 

  （一）各種天然災害及重大意外事故等災害搶救之空中救災支援。 

  （二）山難搜救、水上救溺及海上救難等人命搜救之空中救難支援。 

  （三）緊急醫療之空中救護轉診、器官移植等空中救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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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災情觀測、重大緊急犯罪空監追緝、海洋（岸）空偵巡護、交通空巡

通報、環境污染調查、國土綜合規劃空勘航攝等空中觀測偵巡支援。 

  （五）救（勘）災人員、裝備、物資之運送等空中運輸支援。 

  （六）空中救災、救難及其他相關之演習訓練支援。 

  （七）其他有關空中支援勤務。 

 四、空中勤務申請、審核及派遣作業程序 

  （一）申請作業程序 

        1.各需求（申請）單位須填具「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航空器申請表」

（A1），經由各該管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審查後，傳真至本總隊勤務

指揮中心辦理。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申請並敘明任務性質、

災況情形、位置座標、無線電頻率及現場指揮官聯絡電話號碼；

惟書面資料應於十分鐘內詳填申請表所列資料循上述程序補送本

總隊勤務指揮中心。 

        2.空中轉診或器官移植緊急運送，由申請單位填具「空中轉診申請表」

或「器官移植緊急運送申請表」，經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診審核中

心審查後，傳真至本總隊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如需派遣行政院國

家搜救指揮中心（以下簡稱國搜中心）搜救機時，應副知該中心。 

        3.申請支援演習或訓練事項者，由申請單位填具「內政部空中勤務總

隊航空器申請表」並附演習或訓練計畫，函請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審查後，於演習或訓練一星期前函轉本總隊辦理。 

        4.巡邏、監測、空勘航攝及其他需要之空中支援等例行性勤務，應檢

附計畫函報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審查後，於一星期前行文本總隊辦

理。 

        5.與本總隊簽訂支援協定者，其申請作業依協定辦理。 

        6.申請航空器申請派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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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核作業程序 

        1.本總隊勤務指揮中心執勤人員受理中央業務主管機關轉報之緊急

任務航空器申請表時，應依申請表所列項目逐一審查，必要時主

動與申請單位聯繫，詳查各項支援細節，並考量勤務種類、狀況、

天氣、機況、能力等因素分析研判，如確屬緊急狀況，且符合出

勤條件時，應於查明各項支援細節後二十分鐘內完成派遣程序；

若為非必要任務或無法出勤支援時，亦應於二十分鐘內告知申請

機關。 

        2.執勤人員接獲民眾或未經中央業務主管機關審核之緊急任務，應先

通知備勤機待命，於向相關業務主管機關查證屬實且符合出勤條

件時，應即刻派遣備勤機執行，並告知相關業務主管機關。 

        3.申請空中轉診或器官移植緊急運送事項，未經行政院衛生署空中轉

診審核中心審查核可者，不予受理。 

        4.非屬下列演習或訓練支援申請事項者，不予受理： 

(1) 年度計畫性或專案性救災或防範犯罪演訓項目。 

(2) 縣（市）政府層級以上辦理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委辦之

重大演習或訓練，對於提升災害搶救技能顯有重大助益者。 

(3) 其他具特殊狀況需求，經中央業務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 

        5.前款申請事項審核結果，應於演習或訓練前回覆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並副知申請機關。 

        6.申請本總隊支援之演習、訓練或其他例行性勤務，未依期限（一星

期前）行文至本總隊者，得不予受理。 

  （三）派遣作業程序 

        1.派遣程序如下： 

         (1)本總隊勤務指揮中心執勤人員審查緊急任務之航空器申請表（A2）

核准者，直接派遣航空器執行，如需派遣國搜中心之搜救待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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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副知該中心。 

         (2)本總隊各勤務隊之備勤機無法執行任務，應填具報告單(A3)，經

隊長（或代理人）核章後回覆本總隊勤務指揮中心，但情況緊急

時得直接以口頭回報，惟書面資料應於二十分鐘內補送。 

         (3)本總隊派遣航空器支援演習、訓練或其他例行性勤務者，非經國

搜中心與本總隊核准，不得派遣搜救待命機執行。 

        2.派遣優先順序如下： 

         (1)人命優先原則：生命危急案件，優先派遣。 

         (2)嚴重緊急優先原則：嚴重緊急事故案件，優先派遣。 

         (3)偏遠離島地區優先原則：交通不便、醫療短缺地區，優先派遣。 

        3.派遣原則： 

         (1)合適機種原則：以勤務需求及性能考量，派遣適當機種執行。 

         (2)快速就近原則：以時間因素及地點考量，派遣適當機種執行。 

         (3)遇本總隊無合適機種，為考量救災時效或屬國搜中心任務範圍者，

得轉請該中心支援。 

        4.派遣命令包括： 

         (1)勤務種類、性質與規模。 

         (2)執勤時間、地點（座標）。 

         (3)人力、機型及數量。 

         (4)任務機編號。 

         (5)通信頻率。 

         (6)管制單位。 

         (7)現場受理報到單位（人員）等相關資料。 

         (8)其他相關目標區資料。 

六、有關受理及執行各項空中勤務所填寫之各項表單均應彙整並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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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二、內政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之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

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四）空勤總隊：指揮並掌控所屬航空器執行各項空中搜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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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海 岸 巡 防 署 

 

相關法令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緊急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二、任務範圍： 

  （一）海上船舶、人員遇難搜救。 

  （二）海洋災害救護。 

  （三）航空器失事海上搜救。 

  （四）海上緊急傷患運送。 

  （五）海岸地區災難救助。 

  （六）緊急災害搶救。 

  （七）其他災難（害）救助。 

 三、權責劃分： 

  （一）本署： 

        1.勤務指揮中心負責統籌岸、海災難防救之指揮、協調、管制、通報

事宜。 

        2.巡防處負責督導本署所屬機構災難防救訓練事宜。 

        3.後勤處負責本署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4.通電資訊處負責災難通報、搜救通連系統整合事宜。 

  （二）海洋巡防總局： 

        1.督導所屬執行海難船舶與人員之搜索、救助、緊急醫療救護及海洋

災害救護等事項。 

        2.負責海洋災難防救訓練事宜。 

        3.負責規劃各式救難船、消防船及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4.策頒海洋災難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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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派遣人員至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輪值，擔任協調官，負責海難

救助協調事宜。 

  （三）海岸巡防總局： 

        1.督導所屬執行海岸地區災難防救全般事宜。 

        2.負責海岸災難防救訓練事宜。 

        3.負責規劃海岸地區各項救難裝備、器材之整備事宜。 

        4.策頒協助海岸災難防救規定。 

        5.派遣人員至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輪值，擔任協調官，負責海難

救助協調事宜。 

  （四）各級勤務指揮中心： 

        1.負責轄區災難救援之指揮、協調、管制、通報工作。 

        2.與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當地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民間救難團

體密切聯繫，建立通報及協調機制。 

        3.掌握救難進展，統計救難成果，將通報及搜救經過詳實記載，以利

查考。 

  （五）緊急應變小組： 

        1.本署及所屬海巡隊、岸巡大隊以上之巡防機構，應編組緊急應變小

組，由各級首長（主官）擔任小組長，納編所屬各業務主管，於災

難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負責執行災難防救、應變及善後處理事

宜。 

        2.配合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執行災害應變措施。 

        3.定時實施災難防救狀況演練。 

 四、作業規定： 

  （一）接受報案或救援申請：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結合電話報案系統及本署

各級民眾服務中心建立單一報案窗口，接受所屬或民眾災難通報及

救援申請，並依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災害緊急通報執行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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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通報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上級勤務指揮中心及當地救災

救護指揮中心協助救援。 

  （二）通報： 

        1.各單位發現災難或接獲災難搜救通報時，應以「邊處置、邊通報」

之處理方式，爭取搶救時間，重大災難發生時，應依據行政院海岸

巡防署災害防救作業手冊之規定，同時採越級及層報方式儘速通報

本署勤務指揮中心處理。 

        2.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於接獲災難通報後，除立即做成紀錄（文字及電

話錄音），同時報告單位主官及緊急應變小組作必要之處置外，並

應迅速通報相關救援單位迅速馳援。 

        3.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依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災害緊急通報執行要點

之規定，迅速協調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當地救災救護指揮中

心申請援助。 

        4.執行災難救援時，應循主官、勤務指揮中心、業務等三線系統作初、

續、結報等報告。 

  （三）詢問災難狀況：各級勤務指揮中心值勤員於接獲緊急災難救援申請或

通報時，應立即查明下列事實： 

        1.災難發生時間、地點（海域）。 

        2.災難情況。 

        3.待救援之人員或船隻數量。 

        4.救難所需人員、裝備及器材。 

        5.如需申請救難直昇機，應查明救難直昇機降落或救難位置。 

  （四）指揮： 

1.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於接獲災難通報後，應立即研判並下達救援命令；

發生重大災難件時，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立即成立災難救助指揮所，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三— 52 

以掌握救援時效。 

2.各單位主官應親自或指派專人至現地或隨艦全程指揮岸、海災難救

助工作，重大災難發生時，應開設前進搜救指揮所，統一指揮現場

救援工作。 

3.重大災難事件，於執行前應舉行勤前或航前教育；對已於現場搜救

人員及在航艦艇，應立即以通聯方式，實施任務提示。 

4.重大災難發生而轄區人力不足時，應即報請上級單位調派人員或艦

艇參與救援，各支援人員及艦艇由災難發生轄區之單位主官統一指

揮。 

  （五）搜救： 

1.災難發生時，各單位應運用現有人力、艦艇、機具、儀器及救生器

材等，積極展開搜救工作，於發現目標後，除立即回報外，並迅速

實施救援工作。 

2.與其他搜救單位共同執行搜救行動時，應妥為分配搜救區域，搜救

人員須配備安全裝備並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3.執行災難救助時，應以救人為優先，並視狀況與能力擴及船艇或其

他物品。 

4.受難人員救起後，應即施以急救且儘速送醫，並通報勤務指揮中心

解除搜救工作。 

  （六）訓練： 

1.各級勤務指揮中心，應定期實施值勤員災難防救狀況處置及通報演

練。 

2.各緊急應變小組應定期實施災難防救狀況演練，以提升災難搶救及

應變能力。 

3.各總局應規劃將水上求生及救生訓練納入各項訓練課程中普遍施訓，

並培養或遴聘專業教官至所屬各單位，實施災難搶救巡迴講習，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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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員災難救援之觀念及技巧。 

4.各總局應遴派人員接受初級救生及心肺復甦術（ＣＰＲ）訓練，以

提昇救難能力。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執行災難防救作業要點 

四、任務： 

（一） 負責本署緊急重大狀況之指導、協調、處理。 

（二） 擬定緊急重大狀況應變對策或計畫並執行之。 

（三） 重大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即時通報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四） 配合執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各項防救指示及應變措施。 

（五） 掌握轄區緊急重大狀況動態，即時通報有關機關、單位。 

（六） 與各防災、救難機關保持密切聯繫，主動提供支援與協助。 

六、編組時機： 

（一） 一般事故或災難（害）：各外勤海巡隊、岸巡總隊，應綜合考量各

項因素，研判事件未來可能發展，立即啟動緊急應變小組機制迅速

處理，如事故或災難（害）有擴大或加重之虞時，應即循系統通報，

提昇應變處理層級。 

（二） 重大緊急事故或災難（害）：本署所屬外勤海巡隊、岸巡總隊（含）

以上單位，於轄區發生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即時成立緊急應變

小組處理，本署視災難與事故之實際狀況，由勤務指揮中心主任請

示署長後成立。 

（三） 重大災難（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1.重大海上、海岸災難（害）事故發生時。 

        2.重大海上、海岸污染事件發生時。 

        3.因火災、風災、水災、震災，造成人員傷亡或房舍、裝備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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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損時。 

（四） 重大犯罪案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1.發現大批大陸漁船越界滯留、蝟集狀況違常時。 

        2.接獲情資或查獲重大槍彈、毒品、偷渡等狀況時。 

        3.不法分子劫持船舶事件時。 

        4.各單位衛哨、執勤人員遭受襲擊時。 

        5.執行勤務、調查犯罪或緝捕人犯使用槍械時。 

        6.發生聚眾抗議陳情案件時。 

（五） 重大事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1.人員死亡事件（自殺、鬥毆、凌虐、體罰、重大人員傷亡。） 

        2.集體中毒事件，造成人員傷亡時。 

        3.發生攜械逃亡事件時。 

        4.發生盜賣、失竊械彈時。 

        5.重要裝備設施及油彈庫爆炸事件發生時。 

        6.於海域發現不明國籍武裝船艦時。 

        7.其他具國際性、新聞性、政治性、敏感性及衍生後遺嚴重性之 

        重大特殊事故及刑案。 

七、權責區分： 

  （一）本署： 

        1.署長：綜理本署各項緊急重大狀況應變事宜。 

        2.副署長：襄助署長處理本署緊急重大狀況應變事宜。 

        3.主任秘書：襄助署長執行處理本署緊急重大狀況應變事宜。 

  （二）勤務指揮中心： 

        1.負責本署緊急應變小組開設作業及開設初期各項資料綜整全般事

宜。 

        2.緊急重大狀況預報、通報及傳達等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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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立即報告署長、副署長及主任秘書。 

        4.於緊急應變小組成立期間，依據召集人指示及小組會議決議，指導

所屬執行。 

        5.指揮各級勤指中心遂行緊急重大狀況應變處理之各項事宜。 

        6.指揮各級勤指中心執行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事宜。 

        7.掌握應變處理之進展及成果。 

        8.緊急重大狀況處理之督導、考核事宜。 

        9.事故或災害通報及應變過程之完整記錄。 

       10.其他有關勤務指揮事項。 

  （三）巡防處： 

        1.綜整緊急應變巡防業務全般事宜。 

        2.負責緊急重大狀況巡防事項之蒐整、協調、聯繫及掌握等事宜。 

        3.提供緊急應變策略或計畫中有關巡防事項之建議。 

        4.指導所屬巡防機構緊急應變處理之各項勤務規劃及調整事宜。 

        5.督導所屬巡防機構各項緊急重大狀況應變處理之教育、訓練及宣導

事宜。 

        6.其他有關巡防事項。 

  （四）情報處： 

        1.負責緊急重大狀況情資蒐集、掌握事宜。 

        2.提供緊急應變策略或計畫中有關情報事項之建議。 

        3.其他有關情報事項。 

  （五）勤處： 

        1.負責緊急應變處理有關後勤事項之整備事宜。 

        2.提供緊急應變策略或計畫中有關後勤事項之建議。 

        3.其他有關後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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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通電資訊處： 

        1.負責緊急應變處理有關通聯系統整合及資訊傳輸事宜。 

        2.提供緊急應變策略或計畫中有關通電資訊事項之建議。 

        3.其他有關通資事項。 

        4.秘書室 

        5.本署緊急重大狀況處理各項行政支援事宜。 

        6.新聞媒體報導、採訪之安排事宜。 

        7.新聞發布有關事宜。 

        8.其他有關公共關係事宜。 

          

指導、協調及處理，並配合執行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各項指示及應變

措施。海岸巡防總局：負責海岸地區緊急重大災難（害）或事故之

應變指導、協調及處理，並配合執行本署緊急應變小組各項指示及

應變措施。各地區巡防局、各外勤海巡隊、岸巡總隊：負責轄區緊

急重大災難（害）或事故之應變指導、協調及處理，並配合執行本

署及海洋、海岸巡防總局緊急應變小組各項指示及應變措施。 

八、一般規定： 

  （一）緊急重大狀況發生時，勤務指揮中心主任承署長之命，負責通報小組

成員及業務有關主管集合會商應處作為。 

  （二）各小組成員或業務有關主管、承辦人員於接獲勤務指揮中心之召集通

報後，應即進駐勤務指揮中心作業，並依案件屬性由業管單位儘速

擬定應變處理策略或計畫。 

  （三）各小組成員應依業管屬性，先期建立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名冊及聯繫

管道，遇特殊或專業性重大事故發生時，得適時徵詢處理意見或徵

調協助處理。 

  （四）各小組成員，應指定能全天候負責通報及受理通報之權責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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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緊急重大狀況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通報單位應主動相互連繫。 

  （五）如緊急重大事故或災害已造成電訊中斷無法聯繫時，緊急應變小組成

員應不待命令，即時主動與勤務指揮中心保持聯絡，並迅速返回單

位會商應變事宜。緊急應變小組應視事故或災害狀況，適時指派高

階人員編組前進指揮小組，親赴現場指揮與處理。 

  （六）緊急應變小組任務結束後，勤務指揮中心應將開設初期之各項資料綜

整後，移請各業務單位，作為未來政策修訂、勤務指導、教育訓練

方針及與各部會協商之參據，並由各業務單位賡續掌握案件後續事

宜。 

  （七）本署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後，海洋巡防總局、海岸巡防總局應視緊急重

大狀況之性質，即時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配合執行本署各項緊急應

變措施。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九、海巡署： 

（一）執行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二）執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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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國 家 搜 救 指 揮 中 心 

 

相關法令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設置要點 

二、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航空器、船舶遇難事故緊急搜救之支援調度。 

  （二）緊急傷（病）患空中緊急救護之支援調度。 

  （三）移植器官空中運送之支援調度。   

  （四）山區、高樓等重大災難事故緊急救援之支援調度。 

  （五）海、空難事故聯繫、協調國外搜救單位或其他重大災害事故緊急救援

之支援調度。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一、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負責督導各部會執行災害防救工作，搜救資源超過國搜中心能量時，配合

協調整合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二、內政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之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

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一）消防署：規劃及執行全國消防行政及災害防救事務，統一指揮、監

督全國消防機關，執行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 

（二）警政署：指揮全國各警察機關協助執行災害防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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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建署：國家公園管理處之保育巡查員及僱用之山地青年，協力執

行轄區內之山難搜救及森林火災之搶救。 

（四）空勤總隊：指揮並掌控所屬航空器執行各項空中搜救任務。 

三、外交部： 

負責我國航空器、船舶「台北飛航情報區」區外搜救相關事宜之協調工作。 

四、國防部： 

負責指揮、督導陸海空三軍各搜救單位，在不影響軍事任務原則下，支援

各項搜救任務。 

五、經濟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災害及礦災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

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六、交通部：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之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

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一）航政司： 

負責國搜中心有關空難、海難之災害防救工作，依民間需求支援相

關專長之訓練。 

（二）路政司： 

負責國搜中心有關陸上交通事故之災害防救工作，依民間需求支援

相關專長之訓練。 

（三）民航局： 

以其所有之助航設施、通訊裝備，及飛航管制，對搜救作業提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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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港務局： 

負責指揮所屬拖船或搜救船，擔任港內及港區附近海面搜救任務。 

（五）台灣區海岸電台： 

守聽海難求救信號、通報船位，協助海難搜救。 

七、新聞局： 

利用新聞媒體宣導民眾，正確運用申請救援方式與管道。 

八、環保署：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規定為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

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

項災害防救工作。 

九、海巡署： 

（一）執行海上交通秩序之管制及維護事項。 

（二）執行海上救難、海洋災害救護及海上糾紛之處理事項。 

十、農委會：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三條之規定為土石流災害、寒害、另依其他相關法律之

規定為森林火災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災

害防救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災害防救工作。 

（一）林務局： 

為所屬林班地森林火災之主管機關，負責森林火災搶救、林道之整

建、避難山屋之維護及所屬林班地山區救難搜救任務。 

（二）漁業署： 

負責規劃漁船海難救護通報系統，並協調漁業通訊電台，支援搜救

工作及其他相關事宜。 

十一、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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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兩岸事務有關之海、空難事件處理之指導、協調。 

十二、衛生署： 

重大災難事件中負責緊急醫療網及相關醫療機構諮詢之事項。 

第四節  指揮與協調： 

一、指揮權責： 

（一）緊急重大搜救事故，需動員各相關搜救單位迅速執行救難任務，由

國搜中心負責統籌指揮、下令、調度或協調聯繫及管制。 

（二）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因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成立緊急

應變小組，如需動員各相關搜救單位迅速執行救難任務，得協請國

搜中心本權責指揮調度及協調聯繫搜救相關事宜。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國搜中心聽從指揮官之指揮本權責配合

調度、聯繫搜救相關事宜。 

（四）搜救派遣： 

1.納編國搜中心值勤之相關部會搜救單位應隨時備妥人力及各項裝配

備器材或機、艦待命應勤。 

2.國搜中心下達派遣搜救任務時，受指派之單位不得藉故違抗或延

誤。 

二、協調事項： 

（一）部會派駐之協調官應遵守國搜中心之各項值勤規定，並應遵從搜救

中心主任（或代理人）、搜救長、副搜救長及搜救官之指揮、調度。 

（二）納編國搜中心執勤之相關部會，應指定聯絡官（含代理人）及提供

二十四小時緊急聯繫電話，以作為緊急聯繫通報之窗口。 

第三章  搜救申請及作業程序 

第一節  申請程序 

一、山難、海難、緊急救護、水面救援、高樓救災、森林火災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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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消防（119 ）、海巡（118 ）或警察機關（110 ）接獲民眾報

案後，應立即本權責出動救援或轉報權責機關處理，若搜救能力不

及時，則應先向所屬上級機關（消防署、海巡署、警政署）請支援，

消防署、海巡署、警政署受理後若搜救能力不及時，則應立即通報

國搜中心申請支援。如需空中搜救支援任務者，得先向空勤總隊依

規定提出申請，空勤總隊能力不足時，得轉請本中心支援。 

（二）若災情狀況明顯超過消防署、警政署、海巡署或空勤總隊之能力時，

得依實際狀況及需求，先直接向國搜中心提出申請，再副知所屬消

防署、警政署及海巡署等機關。 

（三）向國搜中心提出搜救申請時，原則上以傳真方式辦理（空中搜救之

直昇機申請表如 R1），若情況緊急得先以電話申請，再傳真申請

表格或以公文方式函報國搜中心備查。 

二、空難搜救申請：空難發生後，航空器所屬單位或其他獲悉之單位或個人，

應直接向國搜中心提出申請。 

三、救援申請及作業流程圖。 

第二節  搜救派遣原則 

一、人命優先原則：有立即性之生命危害案件者，派遣最迅速、最有效之資

源前往救援。 

二、快速就近原則：以時間及地點考量，派遣適當搜救單位執行。 

三、輕重緩急原則：較嚴重之事故先行派遣救援。 

四、資源確保原則：派遣足夠之搜救資源，及預備充足之備用資源。 

五、經濟節約原則：以完成任務為目標，派遣務須珍惜各項救災資源。 

六、搜救資源運用依序為消防、警政、海巡、空勤總隊、國軍、民間等單位，

若狀況特殊或應事實需要時，則視狀況派遣，不受前述之限制。 

第三節  搜救受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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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確認：國搜中心搜救官接獲緊急災難救助申請時，應即通報相關搜

救單位先行完成準備，並查明下列事實，以利下達搜救命令： 

  （一）災難發生時間、地點。 

  （二）災難情況。 

  （三）待救人員。 

  （四）救災（難）所需人員、裝備、器材。 

  （五）搜救資源抵達地點。 

  （六）災害現場受理報到單位（人員）相關連繫資料。 

二、完成狀況分析、研判（儘速完成）：國搜中心得依災難地點、搜救類別、

搜救能力，並考量災情狀況、天氣、派遣人員及有關安全因素，撰擬搜

救計畫，陳報主任（或代理人）核准後執行搜救任務。 

三、下達搜救命令，應包括： 

  （一）搜救人力及機艦數量。 

  （二）任務編號（機、艦）。 

  （三）通信頻率。 

  （四）管制單位。 

  （五）救災地點。 

  （六）報到單位（現場指揮官）。 

  （七）被搜救人員資料。 

  （八）安全提示。 

四、預備資源準備：搜救官得視災情狀況，預先通知相關預備資源準備，俾

利後續支援。待命搜救資源部署及出動時限。 

五、通報相關單位：搜救官、各部會協調官應視災情狀況及初步處理情況，

通報國搜中心部會聯絡官或相關機關。 

六、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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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搜救執勤官與現場指揮官保持密切連繫，瞭解搜救單位搜救狀況，

提供後續支援單位參考，並做適切之建議。 

（二）各單位派駐之協調官應適時向所屬搜救單位查詢並掌握搜救狀況；

對派遣之搜救機（艦、人員）應保持追蹤、管制，並掌握搜救機（艦、

人員）位置至任務完成為止。 

（三）執行搜救任務時，各進駐機關協調官應負責確實全程追蹤、管制所

屬搜救機（艦、人員）出勤時間、抵達目標區時間、執行搜救結果、

返回基地時間等，並回報搜救官掌握搜救執行動態。 

七、轉移處理權責：國搜中心係為執行人員搜救及緊急救護任務，於階段性任

務完成後，後續相關事宜，轉由相關業務主管部會、機關負責處理。 

八、處理經過記錄建檔：任務全程應詳實記錄，並統計出動人力及參與救援資

源、救災救護成果，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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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相關法令 

 

 災害防救法 

第三十四條（請求上級機關支援災害處理之項目及程序） 

鄉（鎮、市）公所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縣（市）政府】應主動派員協

助，或依鄉（鎮、市）公所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時，該災害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應

主動派員協助，或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請求，指派協調人員提供支援協

助。 

前二項支援協助項目及程序，分由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縣（市）

政府定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無法因應災害處理

時，得申請【國軍】支援，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同有關部會】定之。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辦法 

第四條 

  國軍為協助災害防救，國防部於平時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訂定國軍協助災害防救計畫。 

  二、劃分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與跨區增援事宜。 

  三、指定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救災應變部隊、任務及配賦裝備事宜。 

  四、建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之指揮體系及資源管理系統。 

  五、督導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依計畫實施演練。 

第六條 

  國軍協助災害防救，由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向國防部提出申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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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向所在直轄市、縣（市）後

備指揮部轉各作戰區提出申請。但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應主動派遣兵力協

助災害防救，並立即通知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前項申請以書面為之，緊急時得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先行聯繫。

發生重大災害地區，由作戰區及救災責任分區指派作戰及專業參謀，編成具

備勘災能力之災情蒐報小組，掌握災情，並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

市）公所首長密切聯繫，適時投入兵力，立即協助救災。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於災害發生期間，緊急申請國軍支援時，作戰區應

儘速核定，以電話先行回覆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兵力派遣情形，並向國防部回報。 

第八條 

  國軍調派兵力協助災害防救，應不影響國軍戰備、不破壞國軍指揮體系、

不逾越國軍支援能力範圍。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及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指揮官應指揮、督導、協調國軍賦予協助災害防救任務；受支援機關

應於災害現場指定人員，與國軍協調有關災害處理事宜。國軍常備部隊兵力

無法滿足災害防救時，國防部得運用教育召集應召之後備軍人，編成救災部

隊，納入作戰區指揮調度，協助災害防救。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後備指揮部連絡官接獲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

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提出之救災兵力申請時，應儘速協助完成兵力申請、調

派及核定作業。國軍於災害潛勢地區先期完成預置兵力之救災應變部隊，應

於受命後十分鐘出發執行救災任務；後續部隊於受命完成整備後，立即出發。

各作戰區應統籌地區三軍部隊投入救災任務，並由作戰區指揮官指派專人負

責指揮及管制。 

第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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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應即時提供相關災情資訊、所需救災人員、裝備、

機具需求及其他可提供救災部隊之資源事項。國軍協助災害防救時，無法支

援之操作人員、特種機具、重型機械或資材等，由受支援機關依本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辦理徵調、徵用及徵購作業。 

 

 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作業手冊 

第二章  編組與運作  

第二節 權責分工： 

四、國防部： 

負責指揮、督導陸海空三軍各搜救單位，在不影響軍事任務原則下，支援

各項搜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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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作 業 流 程 

日常整備及救災 

在中央氣象局未發布任何預警資訊(颱風)及天然災害監測資訊(地震)時，各

搜索救援組之主辦單位應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條所定之災害類別及第三條中央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本其職責所提出防災業務計畫，以落實搜索救援基礎工作，

內政部所主轄之災害類別則應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平時輪值及災害應變作業規

定」。相關單位應於平時強化下列項目： 

一、 救災資源資料庫 

(一) 建立救災資源資料庫，包含各單位所屬之專業人員、設備、車輛、船艦、

特殊搜救設備等，應依據其專業或適用情形加以分類，同時依救災使用

頻率與必要程度公布至有關單位(含地方政府、中央災害應變權責單位)

知悉。 

(二) 除搜索救援權責單位，應建立民間或國際之人力、物力、金援等管道，

明載各外援單位之聯絡窗口、救援條件及特性等，納入救災資源資料庫

中並定期更新。 

(三) 建立固定救災資源申請窗口並公告至各有關單位(含地方政府與中央災

害權責部會)，平時由各單位依需求即時申請，搜索救援單位本其權限

支援。 

(四) 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資訊共享系統及作業平台(若有)，將前述資源

數量、存放地點、救援特性等明載於該系統中，唯平時調度仍由各搜索

救援單位自行決策。 

(五) 救災資源資料庫應定時(每月或每季)更新。 

二、現地搜援 

(一) 各單位(含地方政府)均可個別向本搜索救援組所列單位申請救援，若有

書面表單(如流程圖中的 A1)須填寫由各單位統一律定，唯有任何增刪



臺灣重大災害個案之應變作為研究 

附錄三— 72 

修改時應通知各單位知悉。如情況緊急時，可先以電話口頭或訊息通知，

相關資料儘速後補並建檔，以釐清責任。 

(二) 各單位救災資源不足或重要災情向上傳達時，中央各部會搜救資源之調

度與協調由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負責，各單位於平日應派員進駐國搜中

心以配合臨時之調度。 

(三) 各搜索救援單位應公布其所屬救災據點、位置、設備及空間大小。救災

據點為各區域可進行救災調度決策之基層單位，亦即現場救災可供各單

位進駐之地點，同時為重大災害發生時的前進協調所之備選駐地。須考

量各據點之管轄範圍及救災難度，除該單位現有救災資源外，亦應備有

其他救援單位進駐之空間(或就近可徵用之公共設施)及基本設備(電力、

通訊等設備)。 

(四) 各搜索救援單位應依地方政府之特性，平時即須於各據點就近強化搜索

救援機能，如山區與海岸、都市與鄉村等搜救特性之差異。 

(五) 中央災害權責單位應建立或指定北、中、南、東各區域、或針對重要設

施(核電廠、科學園區等)及重大災害潛勢等地點之備援指揮據點，除一

般救援任務外，平時亦肩負教育訓練、安全宣導、救災演練等事宜，災

時即為前進協調所之主要備選駐地。 

 

三、演練 

(一) 各單位應就搜索救援作業內容定期進行項目演練，必要時應結合民眾、

醫療單位、學校等單位，鼓勵各界參與以收宣導效果。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一、開設(含二級與一級)  

內政部部長(即颱風、地震、火災、爆炸、海嘯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

管機關首長及)通報行政院院長(中央災害防救會召集人)後，一旦中央應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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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確認開設，全國救災資源之調度即由應變中心指揮官負責。 

(一)人員進駐及資源調度 

1. 搜索救援各單位應派聯絡人員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留有專責

即時聯繫窗口，定時回報人力資源調度情形、救災進度等。 

2. 所有搜救資源之調度與支援需求，由地方政府之災害應變中心與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聯繫，經指揮官確認搜救方針後，由行政院國家搜

救中心實際進行資源調度。 

二、搜索救援 

(一)現地災情掌握 

1. 災區所屬之地方政府應變中心或現地負責單位之現場指揮官，在不

影響救災的情況下，應即時或定時回報災區現況予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知悉，或指派專員(或災情監控組進駐成員)回報。 

2. 搜救單位抵達災區須第一時間與現場指揮官或其指揮中心取得聯

繫，確認災情變化及實際需求，必要時重新擬定搜救內容。 

(二)勤務回報 

1. 相關搜救支援之進度，應由派遣單位即時或定時(每小時)回報至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包含勤務內容、動員情形等，以為後續資源調派

決策之依據。 

2. 勤務中若有下列情事，應立即通報其指揮中心，並轉達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知悉： 

(1) 災情特殊須有特定功能或專用設備需求時。 

(2) 搜救單位預計進駐災區長達數日者。 

(3) 搜救單位結合國際或民間單位者，並應具體說明成員及相關裝

備配置情形。 

(4) 人員或裝備有後續之後勤需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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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救設備損壞或已預知不足以應變後續搜救業務時。 

(三)救援資訊 

1. 災情監控組所屬機關若已建立資訊系統及作業平台，應指派專員於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操作，並配合即時提供救援資訊。 

三、災情處置與報告 

1. 初步應變後，各類災情由權責機關辦理後續處置業務，若無後續延

續重大災情發生，俟災害告一段落後，統整機關整體搜救動員情形

後彙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2. 若仍有跨機關搜救資源調度之需求者，由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進行

指揮調度。 

 

巨災搜救 

當發生或已知悉異常重大災害(巨災)時，各搜救機關應即時動員可配合搜救

之既有人員、機具、裝備、物資等待命。 

一、指揮機關 

(一)依災害防救法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巨災之指揮調度由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進行。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前，由行政院國家搜救中心進行指揮調度。 

(三)若前進協調所已成立，由前進協調所進行指揮調度。 

1. 當巨災之影響範圍僅限於單一地方行政轄區(縣市政府)，則本搜索

救援組所屬機關之調度由地方政府指派之指揮官進行。若地方政府

指派之指揮官放棄其指揮權，則由中央指派之指揮官進行調度。 

2. 當巨災之影響範圍跨越多個地方行政轄區(縣市政府)，則本搜索救

援組所屬機關之調度由中央指派之指揮官進行，地方政府之搜救資

援仍由地方應變指揮官自行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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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地搜救據點之確立 

(一)災害發生地點確定後，前進協調所應就災害發生地點選定指揮據點，相

關單位即須派員進駐。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搜索救援組所屬機關若無法進駐前進協調所，亦應就

近動員至可進行現地救援為考量之備援指揮據點或備援駐地，完成進駐

工作後指派據點指揮官後，立即彙報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

以利搜救資源調度。 

(三)空勤、船艦或備有特殊設備之搜救單位，應確立該指揮據點或備援駐地

是否具備起降設備等條件，無論是否可進駐或支援，均應立即彙報至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協調所，以利搜救資源調度。 

 

三、搜救計畫之擬定 

無論各單位是否進駐前進協調所或備援駐地，前進協調所指揮官應立即

掌握各搜索救援單位之進駐地點與可調度之情形，考量現地狀況(地形、地

貌、天候、道路是否中斷等)，隨即擬定搜救計畫並傳達所有搜救單位知悉。 

 

四、搜救經費之分攤 

搜救過程中所產生之經費與耗材使用，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於救災工作告

一段落後協調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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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成立應變中心

內政部
消防署

內政部
警政署

內政部
空中勤務總隊

國防部
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
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

地方政府
未成立應變中心

三級開設

· 所屬警政、 消防機關
自行搜救

· 督導消防系統災情搜救

· 整合全國消防系統人員清單
· 督導警政系統災情搜救工作

請救支援?

· 海岸巡防勤務

· 危險海域人員驅離
· 戰備整備

· 空中勤務支援
  (60分週期確認)

Y

N

平時
發生災害

災情警戒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 (含二級 / 一級)

· 區域戰備狀態
· 海岸巡防勤務

· 危險海域人員驅離

· 督導警政系統

· 維持警戒

· 督導消防系統災情搜救

· 整合全國消防系統人員清單

· 災情掌握

· 可投入救災資源掌握

· 所屬警政、 消防機關
自行搜救

設立前進協調所?

配合前進指揮所

· 確認需求

· 資源調度

· 勤務調派支援

· 設立前進協調所

災情解除?

· 解除前進協調所

N

N

Y

Y

FDC5

A1

· 人力支援

· 空中勤務支援

· 特殊勤務支援

· 海上救援

A1回覆

· EMIS空中勤務報告

· 空中勤務支援

R1

· 國軍, 空勤支援報告

H1

· 所屬警政、 消防機關
自行搜救

· 所屬警政、 消防機關
自行搜救

請救支援?

· 確認需求

· 決策

· 資源調度
· 區域協助救災

· 區域勤務支援

YN

Y

A1

· 海上救援

· EMIS空中勤務報告

· 空中勤務支援

R1

· 國軍, 空勤支援報告

H1

A1回覆

· 區域協助救災

A1

· 海上救援

· EMIS空中勤務報告

· 空中勤務支援

R1

· 國軍, 空勤支援報告

H1

A1回覆

· 空中勤務支援
  (60分週期確認)

· 空中勤務支援
  (60分週期確認)

前進協調所開設 (巨災)巨災

流程起始點

符號說明:

任務 或 事件

決策

英文字母-數字
(關聯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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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作 業 檢 查 表 

級

別 

日期 

/ 

時間 

工作項目 

/ 

產出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應變中心) 

內政部 

消防署 

內政部 

警政署 

行政院 

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 

內政部 

空中勤務 

總隊 

行政院 

海岸巡防

署 

國防部 

三

級 

mmdd 

hhmm 常態救災編組 
  人員

清單 

 人員

清單 

     

 

請求支援 

任一單位 申請支援     

     R1  R1    

      A1    

 
無法支援確認 

     A1 

回覆 

   

 搜救報告     H1     

二

級 

/ 

一

級 

 開設應變中心   FDC5       

 災情確認   CR1       

 

請求支援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搜救     

   調度

公文 

  R1  R1    

      A1    

 
無法支援確認 

     A1 

回覆 

   

 搜救報告     H1     

巨

災 

 開設應變中心   FDC5       

 災情確認   CR1       

 請求支援 前進協調所 指揮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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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度

公文 

  R1  R1    

      A1    

 
無法支援確認 

     A1 

回覆 

   

 搜救報告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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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報 及 作 業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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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航空器申請派遣表 

1、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2、執行任務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3、申請架次： □1架次 □2架次 □3架次 □多架次(至當日任務完成或終昏
止)   
4、申請案由：□緊急醫療 □山難搜救 □海難搜救 □空難搜救 
             □火災搶救 □水災搶救 □風災搶救 □其它          

5、簡要狀況: (人、時、地、事、物、如何) 
  

6、任務地區座標及高度: 
參照5萬分1台灣地理人文全覽圖___島第___頁___方格 (使用其他座標資料，
應註明資料名稱及大地座標基準)。其他資料名稱:                大地座標基
準: 
目標區域座標:北緯 N__________ 東經 E___________高度_____公尺 
地名與相關位置:  
起降地點座標:北緯 N__________ 東經 E___________高度_____公尺 
地名與相關位置:  
後送地點座標:北緯 N__________ 東經 E___________高度_____公尺 
地名與相關位置:  
★飛安警告事項: 

7、預估搭載: 人數_________員  /  裝備器材_________公斤 

8、現場指揮(聯絡)人員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             

無線電頻率：          MHz 呼號：        靜音碼(CTCSS或DPL或DCS)： 

備註：1.搜救任務時，請附標示搜索區域、路線、地點之簡圖。 
2.申請登機共同作業人員，依「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申請共勤
登機作業規定」辦理。 

申請單位 

申  請  人  審      核 主管(或職務代理人) 

      

中央業務 
主管機關 

執 勤 人 員 審      核 主管(或職務代理人) 

      

派遣機關 
執 勤 人 員 審      核 主管(或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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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航空器申請派遣表 

航空器申請派遣表 

（機關全銜）搜救計畫 

地面搜索方案 

一、帶隊指揮官（姓名、職稱、聯絡方式）： 

 

二、研判事故地點： 

 

三、編組搜救責任區域： 

 

四、搜救步驟方式： 

 

五、後勤補給支援： 

 

六、預判天候狀況： 

 

七、預定出發時間： 

 

八、支援單位及人數： 

 

九、其他事項： 

 

直升機搜尋 

範圍座標 

（提供四個座標

點） 

北緯：             東經： 

北緯：             東經： 

北緯：             東經： 

北緯：             東經： 

其 他 需 支 援 

事 項 

 

 

備 註 

一、水難依流向、流速，研判可能搜救地點。 

二、山難依步行速度、天候狀況、個人體能狀況、登山路線、 

    失聯時間、失聯地點，研判可能搜救地點。 

三、直升機搜尋範圍，請附簡圖 

製表人 審核 單位主官(或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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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航空器無法執行飛航任務報告單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勤務第 大隊第 隊無法執行飛航任務報告單 

回 覆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申 請 單 位  

無 法 執 行 

飛 航 任 務 事 由 

 

 

 

 

 

 

 

建 議 方 案 

 

受 理 （ 執 勤 ） 人 員 審 核 單位主官（或職務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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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C5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災害名稱)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單 
年 月 日  

時 

受 

文 

者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國防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行政院九二一災

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內政部（民政司、社會司、警

政署、營建署、消防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副 本 

收 受 者 

行政院（院長室、副院長室、政務委員辦公室、秘書長室）、內政部（部

長室、次長室、主任秘書室）、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內 

 

 

容 

一、 為執行      災害應變事宜，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於  月  日  

時  分成立，請各編組機關立即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執行災害緊

急應變事宜。 

二、 請立即派員進駐本中心展開作業。 

 

 

 

 

 

 

 

 

發 文 

單 位 

(災害名稱)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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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國家搜救指揮中心支援空中救援勤務速報表 

填報機關：行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  災害名稱：____________ 

速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核定人：                速報人： 

       
速報別：□初報 □續報( ) □結報 

即時報                      聯絡電話：(0) __________ (手機) __________ 

 本日執行成果統計表                              

縣市

別 

鄉鎮

別 

執行案

件 

物資

運送 

（公

斤） 

運送

救災

人員

(人) 

運送傷

患及災

民（人） 

空勘 
屍體運

送 

出動空

中救災

人次 

出動總

架次 

國

軍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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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總計                   

                  ○月○日至○月○日累計成果統計表 

 

執行案

件 

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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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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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運送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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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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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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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月○日                                 

○月○日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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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月○日                                 

小計                                 

總計                 

附註： 

1.運送傷患災民係指載運受傷民眾、病患、孕婦、受困災民等。 

2.運送救災人員係指載運搶救人員、醫護人員、工程人員等。 

3.核定人欄係由單位該時段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最高職級者或其職務代理人

簽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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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直升機申請表 

一、受理單位： 

二、申請單位：                           申請時間： 

聯絡電話(含無線電頻道、代號)： 

三、任務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四、申請架次：□ 1架次  □ 2架次  □    架次 

五、申請案由： 

 

六、簡要狀況： 

 

七、飛行區域及起降地點： 

    座標：東經               北緯              

    飛安警告事項： 

 

八、預估搭載：人數_______人、裝備器材__________公斤 

九、現場指揮(聯絡)人員職稱、姓名： 

    聯絡電話（自動、行動、衛星）： 

 

 

無線電頻道： 

代號： 

備註 
（一）必要時，請附簡圖標示飛行路線、地點。 

（二）搭乘人員註明職稱、姓名併件傳送。 

申
請
單
位 

單位主官 審    核 申請（執勤）人員 

   

受

理

單

位 

主官批示 審    核 受理（執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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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搜索救援組流程查核表 

填表人：               (消防署)                                                             時間：   月   日   時   分 

 權 責 單 位 

階  段 
地方政府 

(無應變中心) 

地方政府 

(應變中心) 

內政部 

消防署 

內政部 

警政署 

行政院 

國家搜救 

指揮中心 

內政部 

空中勤務 

總隊 

行政院 

海岸巡防署 
國防部 

開設應變中心   FDC5       

災情確認   CR1       

請求支援 

□ 任一單位申請支援 (平時) 

□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搜救 (二級/一級開設) 

□ 前進協調所指揮搜救 (巨災) 

  調度

公文 

  R1     

     A1    

無法支援確認 
     A1 

回覆 

   

進行中 

搜救任務 

說明 

內 容 說 明 

        

搜救報告     H1     

*本表為週期性(每小時)確認用，以掌握搜救申請情形與救援狀況，各單位應確認所有申請均已回覆並處置完成後勾選完成，如救援  

任務尚在執行或有後續任務，應說明其內容，並提報搜救任務之指揮官，以規劃後續搜救任務。 

*各單位無論是否有資料更新或變更，應定時回報予指揮官及本表填報負責人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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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簡訊發送方式說明 

一、進入中華電信簡訊廣播資訊系統首頁（http://203.66.172.135/esmb/） 

二、輸入代號（4***7）、密碼（2***2**9） 

三、依實際狀況選定發送對象群組 

四、進入「簡訊報表」功能查閱簡訊發送紀錄，確認簡訊是否發送成功。

http://203.66.172.135/es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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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群組傳真操作流程 

一、按免持聽筒，撥 0800-080-122 

二、語音：請輸入用戶序別碼輸入 0**73**4 後再按＃ 

三、語音：請輸入用戶密碼輸入*5*9*9 後再按＃ 

四、語音：請輸入服務代號輸入 101 後再按＃ 

五、語音：請輸入欲傳送名冊之個數請依下列預設參考名冊編號或由附件名

冊資料中決定傳送名冊編號。傳送乙份名冊之對象者請輸入１後再按＃；

同時傳送多份名冊之對象者請輸入名冊個數後再按＃。 

六、經系統再次確認名冊個數，正確無誤者輸入＃，否則輸入＊。 

七、語音：請輸入第”N”段名冊編號將欲傳送第Ｎ份名冊之編號輸入後按

＊。 

八、經系統再次確認名冊編號，正確無誤者輸入＃，否則輸入＊。(傳送多份名

冊者則重複 7、8步驟，直至所有名冊均輸入完畢為止) 

九、語音：請按傳真機傳送鍵確認傳真文件已放妥於傳真機後按啟動，即開

始傳真。 

十、完成『每次』群組傳真作業後應立即確認文件是否傳送成功(行政院及內政

部直屬長官應逐一先行電話確認)後，完成填報「群組傳真通報管制表」，並

將傳送資料當作附件，陳核後送消防署緊急應變小組督導組併督導報告表交

參謀組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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